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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及本报告之建议

一、困扰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基本问题

二、本报告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

第二部分 有关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的思考

第一章 我国法院体制和行政诉讼范围

一、我国法院体系

（一） 地方法院

（二）专业法院

二、我国行政诉讼法

（一）历史地位

（二）行政诉讼的范围

第二章 我国知识产权确权的行政诉讼

一、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有关问题

（一）知识产权庭、行政庭管辖的分工

（二）行政机关作为被告

二、国外、国内确权行政诉讼规律之对比

（一）主要发达国家和相关国家情况

（二）我国情况

三、有关历史结论和立法、措施建议

（一）知识产权庭、知识产权法院的专业管辖

（二）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有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不作被告

（三）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按照当事人的身份，适用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四）从用户观点出发，构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和谐关系，减少审级

第三章 我国知识产权执法的行政诉讼

一、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行政诉讼的模式

二、日本的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

三、在我国试行“当事人诉讼”的建议内容

第四章 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

一、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的客观需求

二、有关国家正向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进化

（一）美国

（二）日本

三、我国的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



（一）知识产权案件不统一审理，造成的弊端

（二）有关改革典型与建议

第五章 有关知识产权专业法院

一、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二、英国专利法院

三、法国的民事上诉法院

四、德国联邦专利法院

五、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六、韩国的专利法院

七、我国现状和发展方向

第三部分 美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美国法院体系和行政行为司法化

一、美国法院体系

（一）宪法规定三权分立

（二） 美国法院系统

二、美国行政行为司法化的特点

（一）宪法第一条法院（行政法院）

（二）行政程序法

第二章 美国的行政诉讼

一、行政程序法的历史地位

二、受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行为

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四、行政诉讼类型

五、司法审查之标准

第三章 美国专利行政诉讼

一、联邦上诉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采用民事诉讼规则

（一）联邦上诉程序规则

（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规则

二、联邦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审理专利行政案件，采用当事人主义

（一）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行政单方、双方诉讼

（二）联邦地区法院的民事单方、双方诉讼

（三）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统一

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专利行政案件，采用行政决定之审查标准。

四、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专业行政机构更有发言权

第四章 美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专业化进程

一、早期的分散审理及其弊端

二、有关专利侵权的行政诉讼

三、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

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地位、作用



第五章 新的改革动向

一、有关法院专业化的争论

（一）专业法院，不容易吸引有成就的法官

（二）专业法院容易“近视眼”、“窄视野”

（三）专业法院容易受特殊利益团体影响

（四）普通法官也可解决技术问题

二、知识法院司法专业化的优点

（一）历史经验

（二）已有成就

（三）面临任务

（四）知识产权立国的客观需求

（五）未来的设想

三、美国法院改革的动向——增强司法的专业性

（一）聘请技术咨询专家

（二）《民事证据规则》第 706条规定的专家证人

（三）指定特别专务

（四）发展高级专家陪审团

第四部分 英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英国法院体系、行政诉讼制度

一、法院体系

二、英国的行政法院

三、英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一）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范围

（二）行政法院的司法救济方法

第二章、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

一、行政裁判所性质、地位

二、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所法与英国裁判所理事会

三、行政裁判所的发展动向

四、众多种类的行政裁判所

（一）大法官部（即政府的司法部）

（二）教育与就业部

（三）卫生部

（四）社会保障部

（五）环境、运输及地区事务部

（六）贸易与产业部

第三章 英国的专利法院和工业产权行政诉讼

一、专利、商标行政诉讼

（一）专利申请人、商标申请人不服专利局局长之复审决定，形成的行政案件

（二）不服专利局局长其他行政决定，形成的行政案件

二、英国专利法院



三、英国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特点

四、英国商标行政案件的特别上诉规定

第四章 英国的郡专利法院

一、成立背景和现状

二、1988年英国版权、工业设计和专利法的保障

（一）消除地域管辖限制

（二）削弱案件数额限制

（三）削弱案件上收限制

（四）限制高等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

（五）加强郡专利法院建设

三、1997年民事诉讼规则的保障

（一）保障受案种类

（二）消弱级别管辖

四、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与郡专利法院的工作

第五部分 法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法国的法院系统、行政诉讼类型

一、法国的法院系统

二、法国行政诉讼类型

三、法国行政诉讼法典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法国工业产权诉讼

一、法国工业产权行政诉讼

二、侵权诉讼与工业产权无效诉讼的关系

第六部分 德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德国法院系统、行政诉讼

一、专业分化的法院

二、 德国的行政诉讼

第二章 德国专利行政诉讼

一、联邦专利法院成立背景

二、专利法院的任务、构成

三、专利法院诉讼程序

（一）上诉程序

（二）无效和强制许可程序

第三章 联邦司法法院、宪法法院的作用

一、联邦司法法院上诉程序

二、联邦德国宪法法院



第七部分 日本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日本法院体制与行政诉讼

一、日本法院体制

二、日本的行政诉讼

（一）当事人纠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二）当事人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特别类型

第二章 日本的专利行政诉讼

一、日本专利审查形成的“审定系”（抗告系）行政纠纷

二、日本专利复审形成的“无效系”（ 当事人系）行政纠纷

三、日本专利法有关“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的规定

第二章 日本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的发展

一、从非专业化，走向专业化、竞合管辖

二、确立专属管辖、集中二审制度

（一）变竞合管辖为专属管辖

（二）确立了东京高等法院对全国技术型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有唯一的二审管辖权

（三）建立了案件向外移送制度

（四）实行外观设计权案件的竞合管辖

（五）设立了专门委员制度

三、强化知识产权有关案件的法院调查官事务

四、改变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诉讼的关系

第四章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诞生

一、从东京高等法院知识产权部，到知识产权法院

二、日本内阁“知识产权战略会议”提出《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三、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设立内阁“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四、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诞生

（一）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知识产权诉讼研讨会的工作

（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的有关内容

第八部分 韩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韩国的法院体系和行政诉讼

一、韩国法院体系

二、韩国行政诉讼的种类

第二章 围绕建立韩国专利法院的协商

一、民间的改革运动

二、官方的改革运动

第三章 韩国专利法院的特点

一、专利法院的管辖、程序

二、专利法院的结构、工作

三、专利法院的特点



（一）技术审查官的地位

（二）技术审查官的资格

（三）技术审查官的职责

第九部分 附录：有关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和审判庭的国际调研

一、调研地区范围

二、调研中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的定义

三、各国“专业知识产权法院”的类型

四、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益处

五、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缺点

六、重要发现

七、何种情况下适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

张玉瑞

本报告分为８部分：

第１部分为引言及本报告之建议，针对困扰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基本问题，提出有关

立法和措施建议。

第２部分是有关基本问题和立法、措施建议的展开论述，研究了中国有关知识产权行政案

件的专业化审理、有关当事人诉讼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另外还涉及大知识产权司法审

判格局、知识产权法院问题。

后 6部分分别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有关行政法、行政法院，知识

产权法、知识产权法院的情况。

第９部分是附录，为国际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和娱乐业委员会”《有关专门知识产权法院

和审判庭的国际调研》翻译，该调查目的是：促进对专门知识产权法院的讨论。

本报告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我国知识产权法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的指导。

第一部分 引言及本报告之建议

一、困扰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基本问题

困扰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基本问题是：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由行政庭、知识产权庭

分散审理；专利、商标审批行政机关作为被告，承担了 90%的行政诉讼案件，已经不堪重负；

地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对裁判的当事人民事纠纷，充当行政被告，挫伤积极性。为此本报

告研究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行政诉讼法的内容、行政法院的设置，其与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的关

系，知识产权专业法院对知识产权行政诉讼的审理情况。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大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格局、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问题，本报告研究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若干情况，

以提供适用思路和背景材料。

二、本报告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

１、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由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

我国行政诉讼法是一般法，社会生活各方面，只要有关行政纠纷存在，有关行政诉讼就

必须遵循行政诉讼法。在特殊法作出专门规定以前，在专门法院、法庭没有成长起来以前，行

政诉讼法、行政庭起到有关行政诉讼的培育、照料作用；在专业法院、法庭产生以后，在有关

法律、法规作出专门规定以后，专业法院、法庭产生应根据这些特殊规定，承担起专门责任。

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目前北京市一中院、北京市高院是行政

庭、知识产权庭两个系统审理，这一做法急需改进有关的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为：以法律、人

大常委会决定、最高法院批复等形式做法，规定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

理。

２、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有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不作被告



核准之专利、商标权，是否应当继续有效的诉讼，实际上是由私人权利的利害关系人提起

的，行政机关只是被动地裁决，其自身并非真正的私人权利之利害关系人。由行政机关代替一

方作为被告，实际上重复的是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即该专利、商标是否应当无效、撤销。

尤其重要的是行政机关使用的证据，本质上是由胜诉一方的提供的，并非自己证据。也就是说

行政机关是用别人提供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则上不能保证证据的真实性，违背

了诉讼的根本性质、诉讼法的基本要求。

这些本质问题，导致一系列不良现象发生：如行政机关诉讼积极性不高，使真正民事利害

关系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有损行政机关权威；压制了败诉方的合法权益；可能导致行政机关

腐败等。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告官的案件，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确立了行政诉讼的一般原则。

行政诉讼法是发展中的法律，世界上的行政诉讼法，并非完全与中国模式完全一致。

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为：以法律、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法院批复等形式做法，规定在核

准的专利、商标权，是否应当继续有效的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作被告，而由在行政程序中胜出

的请求人、权利人作为被告，行政审查机关应法院要求或依职权主动申请，可作为第三人参加

诉讼。

３、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按照当事人的身份，适用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我国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均为规定诉讼程序、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在知识

产权确权行政诉讼中，对保证专利、商标遵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这一根本目的来说，均存在

缺陷。

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关键要解决授予的知识产权，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专利、

商标遵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是司法审查目的，而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是司法审查中，

可以相互替换的手段。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在诉讼程序、审查标准上，实际上自成体系。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确权案件，统一适用行政诉讼法，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确权行

政诉讼的实践有很大差异，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为：以法律、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法院批复

等形式做法，规定对专利、商标申请是否应当核准的行政诉讼，适用行政诉讼法；对核准的专

利、商标权，是否应当继续有效的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法。

４、从用户观点出发，构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和谐关系，减少审级

由于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程序，采用或原则上采用了公开审理原则、辩论

原则、审查决定公开原则，从用户角度出发，已经有关案件已经经过行政机关的拟司法或称司

法化审理。

本报告总结的上述国家的司法实践是：通过专利法、商标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规定，

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实质上是经过一次司法审查，即使是二审、三审终审制，不服司法审

查的上诉案件，要得到一些法院或者上诉法院许可。

以往我国的行政诉讼理论，过分强调司法审查监督依法行政的职能，其前提是“行政机

关倾向于滥用权力”。相反，没有强调另一个方面，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中平衡

的两个系统，两个系统共同为使用者、民众服务。从使用者、民众眼光，行政机关处理一遍民

事纠纷，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处理以便民事纠纷，均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公共权力作出裁决，审

理次数已经足够。

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为：以法律、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法院批复等形式做法，知识产

权确权行政诉讼，仍然实行两审终审制，但上诉审设立法定条件。

５、知识产权执法的行政诉讼，试行“当事人诉讼”制度

目前专利、商标、版权等的行政执法机关，对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当事人请求司法审查

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

由于法院行政庭甚至知识产权庭对案件法律状态、事实证据的认识，与专业的行政执法机

关可能不一致，导致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败诉，在强调依法行政的环境下，败诉结果直接导

致行政机关对中立裁决的案件，丧失作出行政决定的积极性。只对必须查处的专利、商标、版

权行政违法案件，主动作出行政决定。



有关立法、措施建议是：引入国外行政诉讼法的“当事人诉讼”制度，以最高法院批复等

形式，先进行试点。对行政机关中立裁决的知识产权案件，由有关当事人直接到法院，进行行

政诉讼，甚至直接进行民事诉讼。

６、实行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

近十年来，我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取得举世瞩目的良好成绩，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知识

产权审判庭；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高级法院、中级法院，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北

京、上海的一些基层法院设立有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标准的统一、稳定、准

确，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法院系统知识产权审判，存在民事、行政、刑事三大系统的分工，三大

系统间缺少合作与交流，使本来应当统一的知识产权司法尺度，未能实现统一、稳定、准确。

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为：以最高法院批复、地方法院（如上海、武汉、福建）规定的前例，

逐步将行政案件规定为由知识产权庭审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规定刑事案件可以由知识产权

庭审理。

７、有关知识产权专业法院

同时我国地域广阔，人民众多，各地情况复杂，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比德国、法国、日

本、韩国数量都要大，而与美国情况容易类比。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为最高法院的下属

法院，实际上进行了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的终审；同时对美国哥伦比亚联邦特区法院一审民

事诉讼，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又是二审法院。我国相应的情况是，北京市一中院有关业务庭

承担着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确权案件的一审，北京市高院有关业务庭承担着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确

权案件的终审。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序，应当是：

（１）明确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由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同时对“双方案

件”，专利局、商标局不作被告；

（２）在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前提下，对借鉴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技术法官、调查官

制度，进行实质性试验、探索，使人民法院名符其实地承担起对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

尤其是专利确权案件的实质审理工作。

（３）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未来适时建立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专业法院——知

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该高院可独立设立，也半独立地可存在于北京高院中。

知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在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行政庭基础上，结合一中院的知识产权

庭、行政庭抽调人员组成。正式引入国外的技术法官、技术调查官制度。

知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诉至法院的行政

确权案件一审。

第二部分 有关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的思考

第一章 我国法院体制和行政诉讼范围

一、我国法院体系

我国法院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专门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

设有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知识产权审判庭，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

判工作。

（一）地方法院



我国地方法院体系分为三级，即设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

基层法院包括县、市辖区的法院。

中级法院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范围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

高级法院包括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的 1个高级人民法院。

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基层、中级、高级法院设立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

等。

我国行政审判庭已经广泛设立，行政审判庭是基层、中级、高级、最高人民法院所有审级

中，每一法院均有行政审判庭。行政案件多少不均，有的基层行政庭平均每年只有 20件案件。

出于行政法有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维护国家政权的良性运行和保护民间权益的独特作用，

因而一些专家提出加强行政审判地位，主要措施是提议设立行政法院系统，由最高行政法院、

高级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组成，采二审终审制。最高行政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内设法院，成

为行政案件的最高审级，最高人民法院对其判决予以尊重不予过问。高级行政法院、行政法院

在组织上独立，高级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域（包括普通法院系统）无关。

在某些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行政案件少的地区，可根据需要设立行政法庭、管辖一审行政案

件，对其判决不服的，可以直接向高级行政法院上诉。1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高级法院、中级法院，设立

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北京、上海的一些基层法院设立有知识产权审判庭；经济欠发达的

地区，知识产权案件相对数量较少，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的审判庭除知识产权案件以外，还审

理其他案件，如司法，合同法案件和涉外案件。目前国家提出知识产权战略，很多人提出“大

知识产权审判格局”建议，乃至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议。

（二）专业法院

专业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等。

1、军事法院分为三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各大军区、军兵种级单位的军事法院；

兵团和军级单位的军事法院。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仅限于受理特定的刑事案件，即：现役军

人的刑事案；军队在编职工的刑事案；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审判的刑事案件。

2、海事法院设立于沿海某些港口城市，属中级法院，管辖若干区域内第一审海事案件和

海商案件，不受理刑事案件和其他民事案件。海事法院判决或裁定的上诉案件，由所在地高级

人民法院管辖。在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内设有交通运输审判庭，管辖相应的一审、上诉案件。

3、铁路运输法院分设二级，即铁路管理局设立的中级铁路运输法院，在铁路管理分局设

立的基层铁路运输法院。中级铁路运输法院的审判活动受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监督。

铁路法院内设刑事法庭、经济法庭和民事法庭。其管辖范围为：第一，发生在铁路运输线

上的民事、刑事案件；第二，铁路局在编职工的民事、刑事案件；第三，与铁路运输部门有直

接关系的经济纠纷案。

4、森林法院。基层森林法院一般设于某些林区的林业局（包括木材水运局）的所在地；

在某些地区林业管理局，或在国有森林集中连片地区，设立森林中级法院。森林法院的任务是

保护森林，审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严重责任事故案件及涉外案件。2

目前在中国法院体制改革中，有人提出过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司法辖区、设立巡回法庭，以

及中级、基层法院由省市高级法院直接管理的改革设想，目的在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干

扰。

二、我国行政诉讼法

（一）历史地位

我国社会过去未认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文革的十年动乱，唤醒了人们对法制的认识。

1马怀德:行政审判体制重构与司法体制改革(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9948)。

2
中国网 2002年 9月 4日



我国社会历史上就有行政权力一权独大的传统，作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1989

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开创了新中国历史上行政行为受司法审查的纪元。

《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部分规定，将中国的法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的高峰。

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本条规定了行政诉

讼法的两条根本宗旨：1、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2、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

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

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与被告行政机关，

同为当事人，而行政诉讼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二条、第七条本条赋予了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民告官”的权利、平等诉讼权利，

保护这些权利、根据这些权利对行政机关侵害民间权益的行为，实现司法救济，是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在中国社会法制进程中的神圣使命。

（二）行政诉讼的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

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1、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2、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3、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4、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

的；

5、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

的；

6、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7、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8、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除了行政诉讼法规定“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之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范围，

是按行政机关侵犯民间权利的重要性、危害程度规定的，主要围绕着行政处罚、对人身或财产

的强制措施和行政行为、许可和执照这样的“专项治理”展开的，只有“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

行义务”是按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的。相比之下，日本等国家行政诉讼 “抗告诉讼”之下规

定的处分撤销诉讼、行政行为无效诉讼、不作为违法确认诉讼、赋予义务诉讼、请求禁止诉讼，

是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的类型规定的，可以直接产生行政诉讼法上的强制效力，适应行政机关侵

犯民间权利的各种情况。我国行政机关目前担任着管理社会行政事务，保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民

事权益，分配社会资源，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很多职能，因而例举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民间权利

的种类，并不能概括行政诉讼的全面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0年 3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

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该解释用概括方式，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除了明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列举事

项外，其他行政争议均可进行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解释突出了对“行政行为不服”即可起诉，

相对扩大了行政诉讼范围。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中的一个专业部门，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也可以分为两

大类。

一类是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指工业产权及专利、商标授权、无效引起的行政诉讼。专

利、商标的申请人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其申请的决定的；专利无效、商

标撤销纠纷的当事人，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有关专利、商标之效力决定的，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另一类是知识产权执法行政诉讼，专利、商标、版权等的行政执法机关，从维护社会经济

秩序出发，主动查处有关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如专利侵权、商标侵权、盗版案件等，当事人不

服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理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

第二章 我国知识产权确权的行政诉讼

一、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有关问题

知识产权行政确权诉讼，由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商标评审委员会的所在地法院，即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该类行政诉讼的二审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存

在二种问题，即 1、知识产权庭、行政庭管辖冲突问题；2、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商标评审委员

会是否作为行政诉讼被告问题。

（一）知识产权庭、行政庭管辖的分工

知识产权行政确权诉讼的特点，是围绕着行政相对人的专利、商标权是否确立、是否有效，

针对行政机关的决定，进行的诉讼，因而有双重属性：既属于知识产权案件，又属于行政诉讼

案件。如上所述，我国法院系统中存在知识产权庭与行政庭的分工，于是就产生了专利、商标

行政确权诉讼，由知识产权庭还是行政庭管辖的问题。

知识产权庭管辖的根据是：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是知识产权诉讼，因而应当由知识产权专业

庭进行管辖，行政庭不是知识产权专业庭；行政庭管辖的根据是：知识产权行政诉讼是行政诉

讼，因而应当由专业庭进行管辖，知识产权庭不是行政专业庭。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

专门规定：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

历史上，发明专利确权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庭审理。而在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为适应

建设“大民事审判格局”的需要，将各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庭变更为民事审判庭，导致了行政庭

与知识产权审判庭对知识产权行政确权诉讼，产生管辖争执。这一争执在专利法、商标法修改

后，要求对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的行政确权，全面实行司法审查之后，达到了高峰。

最高人民法院 2002年 5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

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以折中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其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

专利权或者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就同一专利或者商标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

效宣告请求复审决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而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审判庭受

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其他行政案件，由行政审

判庭审理”。这一批复以“民事纠纷在先”为界限，将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分为两类：

有民事纠纷在先的，典型情况是在民事侵权诉讼中，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宣告专利无

效，或请求撤销商标权。这类情况由北京市一中院知识产权庭进行一审管辖，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知识产权庭二审管辖。

无民事纠纷在先的，典型情况是专利、商标申请人，不服有关复审、评审决定，以该决定

为对象，提起行政诉讼。这类情况由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庭进行一审管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庭二审管辖。

这种分工导致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分别由行政庭、知识产权庭两个系统审理，其弊病

在于：

1、“民事纠纷在先”这一分案依据，没有相应的认定标准、程序，使一中院对于此类案件

的立案工作缺乏可操作性和确定性。此类案件的分案工作，几乎完全取决于原告的表态，如原

告表述存在民事诉讼，则该行政案件划归知识产权庭审理；如原告表述不存在民事诉讼，则该

行政案件划归行政庭审理。但是在实践中，当事人的表态时常与事实相反，尤其是在立案阶段，

对是否存在民事诉讼的说法难以查实。同时，这也为当事人“选择法庭”提供了机会。

实践中还存在多方当事人针对一份无效决定，提起诉讼，却被分到行政庭、知识产权庭分



别审理的现象，导致在开庭时法院才发现同一无效决定，正在由行政庭、知识产权庭分别审理。

2、审查的范围不同：行政诉讼法要求全面审理，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从程序出发

的全面审查。而民事诉讼法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对当事人未主张的事项，法院不予审理。

3、审查的程度不同：行政诉讼法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司法审查仅涉及行政决定

的合法性；而民事诉讼法要求证明责任对等、优势证据，可能涉及行政决定的合理性。

4、判决的方式不同：行政庭的判决实行“司法权不干涉行政权”原则，对否决的事项，

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决定；知识产权庭的判决，对否决的专利确权事项，已经发展为直接改

变行政机关的决定。3

（二）行政机关作为被告

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是否授予专利权、维持专利权有

效的决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是否授予、撤销商标权的决定，有关申请人、当事人不服，提

起行政诉讼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自然成为被告。

对于专利无效、商标撤销诉讼，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的弊病在于：

1、行政机关不堪重负。专利复审委员会自 1985年至 2004年共受理复审请求 9,345件。

每年以 50%至 100%的速率增长。

同期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上诉的案件累计已达 1,346件，其中对无效宣告决定起诉和上诉的为 1,180件。由于专利法

2000年 8月 25日第二次修改、2001年 7月 1日后，才允许对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确权的行政

决定不服，到法院起诉，1,180件起诉、上诉案件并不能准确说明每年实际的起诉、上述比例。

以下以年度为例说明。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4年年报“复审与专利权无效宣告”部分介绍，2004年向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的案件总计 546件，其中对驳回发明专利

申请和发明专利权撤销请求审查程序以后的复审请求审查决定起诉和上诉的为38件；对发明

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起诉和上诉的为97件；对驳回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复审请求审

查决定起诉和上诉为 0件；对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起诉和上诉的为 219件；

对驳回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复审请求审查决定起诉和上诉为 0件；对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宣告

请求审查决定起诉和上诉的为 189件；对其它通知不服起诉和上诉的为 3件。

本报告指出的是：在所有 546件起诉、上诉案件中，只有“对驳回发明专利申请和发明专

利权撤销请求审查程序以后的复审请求审查决定起诉和上诉的”案件，由于是专利局单方面驳

回申请等情况，所以其中大部分案件，专利复审委员会即使在本报告介绍的国外情况下，也应

作为被告到法院出庭。其他 90%案件，均有双方当事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在本报告介绍的美国、

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情况下，约有 500件案件不用作被告，也就是说我国专利复审委员会

不用作被告的比例，约为 90%。

商标评审委员会方面，积压案件已超过 3万件。以 2005年 3.7%的起诉比例计算，处理完

这些积案，商标评审委员会作被告 1120次。每天出庭１次，要出庭近３年。

2、行政机关不是真正的民事权益利害关系人，诉讼积极性不高，表现为提交证据不够充

分及时、庭审态度不主动，往往以“参见无效决定”作为意见陈述，致使真正民事利害关系人

的权益得不到保护。4

二、国外、国内确权行政诉讼规律之对比

3 北京市高级法院民三庭：关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中有关主要问题及其意见和建议

（www.chinaiprlaw.cn/file/200510105865.html）。
4 北京市高级法院民三庭：关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中有关主要问题及其意见和建议

（www.chinaiprlaw.cn/file/200510105865.html）。



为解决我国的专利、商标确权行政诉讼体制的上述问题，与国外体制进行下述比较，并从

中发现有关规律，得出历史结论。

（一）主要发达国家和相关国家情况

１、美国

美国实质上的行政诉讼，可以说自建国就存在，1946年行政程序法，集中规范了司法审

查。其第 702节（请求司法审查之权利）规定美国政府机构应当是行政诉讼的被告。第 703节

规定了行政诉讼类型。而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明显在内。

美国专利法规定了诉讼当事人，其字面含义与上述美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不同。美国行

政程序法规定的是政府机关应当作为被告，但是专利法规定了双方诉讼程序。从中可见美国行

政程序法是一般法，而专利法当中的有关行政诉讼的规定，是特别规定。

美国的专利、商标行政诉讼，由既审理行政诉讼，又审理民事诉讼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以及审理民事诉讼的联邦地区法院，适用民事诉讼规则审理，美国专利法专门规定了这些法院

的管辖权。

美国专利、商标确权行政上诉案件，适用联邦上诉程序规则中有关民事诉讼的规定，也就

是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专利、商标确权行政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

美国专利、商标确权行政诉讼中，实行单方、双方诉讼，单方诉讼是专利申请人告专利局，

双方诉讼中是抵触程序的原告和被告，围绕着专利复审与抵触委员会的行政决定，在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进行诉讼。如果要划分性质，那么单方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双方诉讼属于民事诉讼。

尽管适用民事诉讼法，尽管案件的性质既有行政诉讼、又有民事诉讼，但联邦巡回上诉法

院审理专利行政案件，采用行政决定之审查标准，其遵守司法权不干预行政权原则，只对“明

显错误”的行政决定，发回改判。

２、英国

英国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制度，由英国民事诉讼法第 54节规定，行政决定应当受到司法

审查，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明显在内。如果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54节规定，那么英国专利

局商标局的行政决定，就应当受到英国行政法院审查。但是民事诉讼规则第 63节有关“专利

和其他知识产权诉讼请求”中单独规定：专利上诉，致专利法院，其他上诉致大法官部。从中

可见英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行政诉讼规定具有一般性，而专利法当中的有关行政诉讼的规定，是

特别规定。

英国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由民事法院承担。专利、商标申请人、无效宣告请求人不服专利复

审机构的决定，不按行政诉讼规则，上诉至高等法院中的行政法院，而是按民事诉讼的一般规

则，上诉至英国高等法院，包括其中的专利法院。

英国有与美国相同的“双方程序”， 原审案件有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专利商标局不作被

告。

３、法国

法国“三权分立”的特点，是强调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立法、行政机关不受司法机关

的干预，法国有完备的行政法院系统，行政案件必须由行政法院审理。法国行政诉讼的范围包

括越权诉讼、全面诉讼、解释诉讼、处罚诉讼，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明显在内。但是法国知

识产权法典（法律篇）L411-4条第二款规定：“ 在履行该职责时，其（指法国工业产权局）

不受监督机构管理。不服其决定的上诉，应至法规规定的上诉法院”。

这里的“不受监督机构管理”、“法规规定的上诉法院”，排除了应当事人请求，行政法院

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以上说明，于 2000年完成了近 800条款的、与民事诉讼法典有相同

的重要地位的行政诉讼法典，是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定。而知识产权法典中的工业产权确权行政

诉讼规定，是专门规定。

法国工业产权局作为公共机构，作出有关工业产权之决定，接受的不是行政法院、按照行

政诉讼法的司法审查，而是接受民事法院系统上诉法院的司法审查，按照民事诉讼法来审理。

在司法审查中，不服驳回工业产权申请之上诉，工业产权局局长是被告；对授予工业产权



进行异议的，该异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被告。

４、德国

德国法院呈专业分工化状态，行政法院分为地方行政法庭、州高等行政法院和联邦行政法

院三级。《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了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可以提起撤销之诉、赋

予义务之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给付之诉，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明显在内。但是根据德

国基本法，国会专门设立了联邦专利法院，规定了专门的专利上诉程序。

德国专利法第 100条还规定了对专利法院判决不服，应当向联邦司法法院即普通法院提

出。

德国在联邦专利法院与联邦行政法院并存的情况下，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由联邦专利法院审

理，联邦法院的程序部分与行政法院处理程序类似，部分则遵照民事诉讼法。只有专利局程序

中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

以上说明，《联邦行政法院法》是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定，德国基本法专利法中有关专利法

院的设立和程序规范，是特别规定。

与德国情况相仿，奥地利专利法第74节规定设立最高专利商标法院（仅次于奥地利最高法

院的下级法院），受理不服专利局申诉、无效审查部门之行政决定的诉讼请求。最高专利和商

标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是奥地利最高法院现在或过去的成员。

2005年奥地利专利法规定，对专利局决定不服的，可以起诉到最高专利和商标法院。

５、日本

日本虽然是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其诉讼制度带上了美国某些特点。日本的行政诉讼机构设

置，与我国的设置又非常相似，即没有单独的行政法院系统，行政诉讼审理机构，是法院中的

行政庭。

《行政事件诉讼法》也就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范围是：1、抗告诉讼包括处

分撤销诉讼、裁决撤销诉讼、无效等的确认诉讼、不作为违法确认诉讼、赋予义务诉讼、请求

禁止诉讼；2、当事人诉讼；3、民众诉讼；4、机关诉讼。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明显在内。

但是日本专利行政诉讼制度，是在日本专利法中专门规定的。日本专利法第八章（诉讼）

第 178条“对复审决定等的诉讼”，规定对复审决定，以及驳回复审、再审的请求的诉讼，由

东京高等法院管辖。专利行政诉讼，仅限于复审之当事人、参加人，及参加该复审、再审之申

请被驳回者，可以提起。

日本专利行政诉讼案件，延用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将当事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抗告诉讼：专利申请人以专利局为被告，请求法院撤销不授予其专利权的行政决定；另一种是

当事人诉讼：专利无效当中的当事人，以该程序中的对方为被告，请求法院撤销专利局的行政

决定。

６、韩国

韩国法院分三级结构：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区法院，内部机构与我国相仿，设有民

事、刑事、行政审判庭。韩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范围是1、控告诉讼包括取消诉

讼、确认无效等诉讼、确认违法不作为诉讼；2、当事人诉讼；3、民众诉讼；4、机关诉讼。

这一机构与日本非常相似。不同的是，韩国的当事人诉讼中，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是被告，而在

日本，对方当事人是被告。

韩国的知识产权行政确权诉讼，并不由法院的行政厅管辖，而是由《法院组织法》和《专

利法》规定的、隶属于最高法院的专利法院管辖。

韩国专利法院的诉讼，在确定原告、被告方面采用的是日本、美国的方法，即分为双方案

件和单方案件。在审理当中，有当事人的，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没有当事人的，以知识产权

局局长为被告。这种做法与韩国的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原则。

以韩国知识产权局为被告的案件，按照行政诉讼法进行。在当事人为原、被告的案件，按

照民事诉讼法审理。

上述国家的司法实践是：通过专利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规定，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

件，实质上是经过一次司法审查，即使是二审、三审终审制，不服司法审查的上诉案件，要得



到一些法院或者上诉法院许可。

（二）我国情况

我国法院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专门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中设有刑事、

民事、经济、行政、知识产权审判庭。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范围包括行政处罚、对

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措施和行政行为、颁发许可和执照、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等。实践当中贯彻凡

对“行政行为不服”，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则。知识产权确权行政

诉讼，被认为当然属于行政诉讼，主张“大行政审判格局” 的专家，同时还认为凡是行政诉

讼，均应当由行政庭管辖。我国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与国外相比有两个鲜明特点：

1、我国是产权确权行政诉讼，完全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任何案件中行政机关一律作为

被告；

2、在行政庭、知识产权庭并存的情况下，不是像上述考察的国外国家那样，按照专业将

所有知识产权案件交由知识产权庭审理，而是以是否有“民事纠纷在先”为界限，将知识产权

确权行政诉讼分别由行政厅、知识产权庭处理。

三、有关历史结论和立法、措施建议

根据上述的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现状，得出的历史结论是：我国正在处在这样一个历

史时期：知识产权审判的特殊性，正在逐渐被认识，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特

殊类型，最终将得到认可。仿照上述国家通例，专利法、商标法应当对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

的司法管辖、诉讼中的当事人作出专门规定。即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由法院的知识产权审

理系统管辖，在行政机关作被告的案件中，主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在当事人互为原、被告的案

件中，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

以上结论的逻辑理由如下。

（一）知识产权庭、知识产权法院的专业管辖

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技术型行政诉讼，如专利的实用性、新颖性、创造性审查，

具有鲜明的技术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发明创造的种类无限扩大，甚至延及人类本身。

在现代生物技术专利保护中，人体本身的基因结构、功能，均成为专利保护的对象。各国法院

对专利、商标确权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其根本目的是保证有效专利、商标，符合法律规

定的实质条件。司法审查无论是通过行政庭、知识产权庭均要保证专利法、商标法规定之实质

条件的实现。

针对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的技术性，包括所有知识产权诉讼的专业性，主要发达国家

的法院均出现程度不同的专业化倾向——由知识产权审理系统，审理确权行政案件。从实质上

履行司法审查职责，而不是形式上履行司法审查职责，是法制发达的必然选择，代表着法院对

社会负责。我国虽然存在着专利、商标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还是知识产权诉讼的争论，但没

有妨碍对“有民事争议在先”的专利、商标确权行政案件，现在正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庭（民事审判庭），按照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其出具的是“行政判决书”而不是民

事判决书，行政判决书中依据行政法，决定维持或撤销行政机关的审查决定。与行政审判庭对

“无民事争议在先”的专利、商标确权行政案件，出具的“行政判决书”在格式上是一样的。

这说明知识产权庭正在适用行政诉讼法，审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专利法、商标法具有综合行政、民事规范的特点，既具有公法性、又具有私法性。专利法、

商标法设立行政机关，行使国家公权，管理专利、商标的审批、无效、撤销，是国家行政机关

行政行为规范，该部分属于公法。专利权、商标权是依公法授予的私权，即行政机关按照公法

操作授予的私权；同时专利法、商标法设立民事规范，属于私法性质的规范，由专利权人按照

该私法规定，制止侵犯私权的行为。

专利法、商标法基础上形成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带有特殊法、专门法性质。由于技



术性、专业化特点，有关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衍生出特殊的规则、方法。

我国行政诉讼法是一般法，社会生活各方面，只要有关行政纠纷存在，有关行政诉讼就

必须遵循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的特殊法，仅规范有限种类、但技术性非常强的

行政诉讼。

在特殊法作出专门规定以前，在专门的知识产权庭没有成长起来以前，行政诉讼法、行

政庭起到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的培育、照料作用；在知识产权庭产生以后，在专利法、商标

法作出确权行政诉讼的专门规定以后，就应当由知识产权庭根据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的特殊

规定，承担起专门责任。

特殊行政诉讼法、专业司法部门产生以后，适用一般行政诉讼法、由行政庭审理的“大行

政审判”格局，让位于专业行政审判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已经产生。，

1984年 11月 14日颁布、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

立海事法院的决定》规定：为了适应我国海上运输和对外经济贸易事业发展的需要，有效地行

使我国司法管辖权，及时地审理海事、 海商案件、 以维护我国和外国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特作如下决定：

1、根据需要在沿海一定的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

海事法院的设置或者变更、撤销，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海事法院的审判机构和办事机构的设置，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2、海事法院对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海事法院的审判工作受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监督。

3、海事法院管辖第一审海事案件和海商案件，不受理刑事案件和其他民事案件。

各海事法院管辖区域的划分，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对海事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由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4、海事法院院长由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任免。

海事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海事法院院长提请所在地

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1984年 11月 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设立海事法院几个问题的决定”，设立了广

州、上海市、青岛、天津、大连海事法院，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专门规定，不按行政区划。

1999年 12月 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3次会议通过了最高法院运输

审判庭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该法自 2000年 7月 1日起施行。

2001年 9月 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发布，其中

规定了海事法院受理海事侵权纠纷案件、海商合同纠纷案件、其他海事海商纠纷案件、海事执

行案件共 63种，其中包括第４０种：海事行政案件，第４１种海事行政赔偿案件。

以上可见，随着海事法院的建立，海事行政诉讼案件由专业法院管辖，而不是由一般法院

的行政庭管辖。这一历史发展昭示着知识产权的行政诉讼的发展方向：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中的

确权诉讼，应当由专业的知识产权审判系统管辖。

我国行政诉讼法是一般法，社会生活各方面，只要有关行政纠纷存在，有关行政诉讼就

必须遵循行政诉讼法。在特殊法作出专门规定以前，在专门法院、法庭没有成长起来以前，行

政诉讼法、行政庭起到有关行政诉讼的培育、照料作用；在专业法院、法庭产生以后，在有关

法律、法规作出专门规定以后，专业法院、法庭产生应根据这些特殊规定，承担起专门责任。

1984年 11月 14日颁布、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

立海事法院的决定》，建立专业的海事法院。1999年 12月 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 13次会议通过了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2001年 9月 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规定，海事法院受理海事侵权、海商

合同和海事行政案件。

专利法、商标法具有综合行政、民事规范的特点，既具有公法性、又具有私法性。专利法、

商标法基础上形成的确权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带有特殊法、专门法性质，有技术性、专业化



特点存在大量特殊规则、方法。

对技术性、专业性更强的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在北京市一中院、北京市高院知识产权

庭已经存在多年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 2002年 5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商

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将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分为“民事纠纷

在先”和“无民事纠纷在先”的，分别由行政庭、知识产权庭两个系统审理。

这一做法与上述海事法院同统一审理民事、行政案件的做法相矛盾，也与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的实践根本不同。有关的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为：

1、仿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做法，在专利法、商标法或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专门规

定，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由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专门管辖；或

2、仿照设立海事法院的做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有关决定，设立特别

程序，使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由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专门管辖；或

3、仿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

的做法，规定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

（二）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

有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不作被告

专利权、商标权是私权，只是概括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完整的表达应当是，专利权、商标

权是经过国家公权力审查、批准的私权。专利、商标申请人代表私人利益，向国家行政机关提

交申请，请求授予的权利。国家行政机关代表公众利益，对这种请求进行审查，依法核准应当

享有的私权范围。

专利权、商标权确权行政诉讼，是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是否授予专利、商标权的行政决定，

对于是否维持专利、商标权有效的决定不服，产生的诉讼。由于是诉讼，就应当遵循诉讼的根

本性质、诉讼法的基本要求。

诉讼的根本性质，是当事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保护其权益。诉讼法的基本要求，是对

当事人对其诉讼请求，有义务提供证据支持。

由于专利权、商标权是经过国家公权力审查、批准的私权，于是在专利、商标确权行政诉

讼中，就有不同的当事人。

（1）在专利、商标申请是否应当核准的行政诉讼中，专利、商标申请人是一方当事人，

其诉讼请求是：其私人权利应当核准。专利、商标作为行政审查机关，是另一方当事人，其诉

讼请求是：该私人权利不应当核准。在专利、商标申请是否应当核准的行政诉讼中，专利、商

标申请人作为一方，行政审查机关作为另一方当事人，均使用其自己收集的证据。这种诉讼中，

专利、商标申请人应当作为原告，行政审查机关应当作为被告，属于专利、商标申请人与国家

行政机关的对抗。

（2）在核准的专利、商标权，是否应当继续有效的诉讼中，专利、商标申请人是一方当

事人，其诉讼请求是：其私人权利应当维持有效。请求专利、商标无效、撤消的人，是另一方

当事人，其诉讼请求是：该私人权利应当无效、撤消。这种诉讼中，请求人、权利人，应当是

原告、被告，并使用其自己收集的证据，属于请求人与专利、商标申请人的对抗。

在这种诉讼中，由于专利、商标权已经确立，表现为私人权利，诉讼实际上是由私人权利

的利害关系人提起的，行政机关只是被动地裁决，其自身并非真正的私人权利之利害关系人。

由行政机关代替一方作为被告，实际上重复的是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即该专利、商标是否

应当无效、撤销。

尤其重要的是行政机关使用的证据，本质上是由胜诉一方的提供的，并非自己证据。也就

是说行政机关是用别人提供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则上不能保证证据的真实性，

违背了诉讼的根本性质、诉讼法的基本要求。

这些本质问题，导致一系列不良现象发生：

（1）行政机关不是真正的民事权益利害关系人，诉讼积极性不高，使真正民事利害关系

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



（2）有损行政机关权威。在专利无效、商标撤销程序中，代表机关代表国家权力作出行

政裁决，处于中立位置。一方一旦胜诉，在接下来的司法审查中，行政机关作为被告，与（行

政程序）胜诉方在诉讼目标、诉讼利益上，达成一致。

3、压制了败诉方的合法权益。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被告，代表行政机关

的利益；其设立的专门应诉机构中人员，熟知程序和实体法，有较强的辩护能力。无论在民事、

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权益是平等的。但行政机关作为被告，与（行政程序）胜诉方在诉

讼目标、诉讼利益上，达成一致，在诉讼背景、能力上，使行政诉讼原告处于不利地位，损害

了原告平等的诉讼地位、权益。

4、可能导致行政机关腐败。行政机关为（行政程序）胜诉人作被告，实际上是在为（行

政程序）胜诉人作辩护代理人，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行政程序）胜诉人的民事权益，从

而可能产生地下交易。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告官的案件，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确立了行政诉讼的一般原则。

行政诉讼法是发展中的法律，世界上的行政诉讼法，并非完全与中国模式完全一致。无视这一

点，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僵化适用行政诉讼法规定，导致行政机关一律作为被告的做法，与世

界主要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的实践根本不同，导致实践中的巨大矛盾，有关立法和

措施建议为：

1、仿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做法，在专利法、商标法或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专门规

定：

在专利、商标申请是否应当核准的行政诉讼中，专利、商标申请人是原告，行政审查机关

是被告；在核准的专利、商标权，是否应当继续有效的诉讼中，请求人、权利人是原告、被告，

行政审查机关应法院要求或依职权主动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仿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前

例，设立《知识产权确权诉讼程序法》，做出上述规定。

3、仿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

的前例，做出上述规定。

上述规定会设立“单方诉讼”，即专利、商标行政机关作为被告，以自己检索、发现的证

据，代表公共权力，实现其诉讼利益——证明其有关行政决定合法有效。

上述规定会设立“双方诉讼”，行政程序当中的当事人的，在司法诉讼中，互为原被告，

实现其诉讼利益——证明有关权利是否应当继续存在及其范围。

（三）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

按照当事人的身份，适用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本报告考查的有关发达国家专利法或相关法律均有规定：即使在行政诉讼法当中，也存

在在“双方诉讼”即“当事人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诉讼的对象，是当事人是否有某些权利或

者法律关系，故其与民事诉讼，有同样形态。唯一的不同，是这种诉讼由行政法院或行政庭审

理，但是归哪个庭审理，并不会改变其民事诉讼的类似性质。另一方面，某一国家即使对这类

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由于诉讼对象有公益性，也会作出某些区别处理，例如法院依职权

审理，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约束，以及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如果认为有保护公共利益之需要，

可以向法院提出书面要求，参加诉讼以维护公共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均为规定诉讼程序、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程序法，在知识

产权确权行政诉讼中，对保证专利、商标遵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这一根本目的来说，均存在

缺陷。

行政诉讼法实际上是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不同之处在于其特别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

作被告；以及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在依据、事实上，负有完全的证明责任。行政相对人不

提供证据的，并不能免除行政机关的证明责任。

在知识产权行政无效、撤消诉讼中，行政诉讼法并不能完全适用。如知识产权行政无效、

撤消诉讼实行是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原则”，尤其是面对利用自然规律的发明专利，行政决



定有充分理由，证明对发明专利的实用性、创造性，存在合理怀疑的，即可宣告该专利无效。

民事诉讼法应用于专利行政诉讼，也存在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规定法院对行政决定，主

要进行合法性审查。

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关键要解决授予的知识产权，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专利、

商标遵守法律规定的实质条件，是司法审查目的，而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是司法审查中，

可以相互替换的手段。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在诉讼程序、审查标准上，实际上自成体系。

在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按照当事人的身份，在形式上适用有关诉讼基本法系行政诉

讼法，民事诉讼法，符合各自诉讼本身之性质，即：

在专利、商标申请是否应当核准的行政诉讼中，适用行政诉讼法（专利、商标申请人是原

告，行政审查机关是被告）；在核准的专利、商标权，是否应当继续有效的诉讼中，适用民事

诉讼法（请求人、权利人是原告、被告，行政审查机关应法院要求或依职权主动申请，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确权案件，统一适用行政诉讼法，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确权行

政诉讼的实践有很大不同，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为：

1、仿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做法，在专利法、商标法或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专门规

定：

在专利、商标申请是否应当核准的行政诉讼，适用行政诉讼法；在核准的专利、商标权，

是否应当继续有效的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法。

2、仿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前

例，设立《知识产权确权诉讼程序法》，做出上述规定。

3、仿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

的前例，做出上述规定。

用户观点

（四）从出发，

构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和谐关系，减少审级

1、减少审级

本报告总结的上述国家的司法实践是：通过专利法、商标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规定，

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实质上是经过一次司法审查，即使是二审、三审终审制，不服司法审

查的上诉案件，要得到一些法院或者上诉法院许可。

以往我国的行政诉讼理论，过分强调司法审查监督依法行政的职能，其前提是“行政机

关倾向于滥用权力”。相反，没有强调另一个方面，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中平衡

的两个系统，两个系统共同为使用者、民众服务。从使用者、民众眼光，行政机关处理一遍民

事纠纷，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处理以便民事纠纷，均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公共权力作出裁决，审

理次数已经足够。

具体做法可以是：

（1）仿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做法，在专利法、商标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或法院

组织法专门规定，知识产权确权行政诉讼，仍然实行两审终审制，但上诉审设立法定条件。

（2）仿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

前例，设立《知识产权确权诉讼程序法》，做出上述规定。

（3）仿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

复》的前例，做出上述规定。

2、构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和谐关系

我国行政机关有机构设施完整、专业人员充分，解决问题迅速、依职权主动调查方便的

优点。同时我国群众也有通过行政机关处理纠纷，与纠纷对方结冤较小的传统认识习惯。

这一点与英国现状有可比性。英国行政裁判所解决纠纷的范围非常广泛，大到政治、社会

生活，小到租金、停车费这样的问题。英国人选择行政裁判所，是由于其优点。行政裁判所的

裁判人员由该领域中具有较好专业知识的人组成。裁判所的程序相对简单、快捷，方便当事人



解决纠纷。裁决具有稳定性，每类裁判所均有自己的判例系统，裁判人员遵循后例循前例原则，

使判决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英国行政诉讼改革的方向说明，行政裁判所虽然依附于行政机关，但是在英国社会的条件

和环境下，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案件，没有造成明显的行政司法不公。有关行政

裁判所的改革方向，并非削弱，而是强化。

以上现象说明，制度设计要从本国实际出发，从方便使用者、民众这一基本原则出发，要

形成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和谐关系。由于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程序，采用或原则

上采用了公开审理原则、辩论原则、审查决定公开原则，从用户角度出发，已经有关案件已经

经过行政机关的拟司法或称司法化审理。故对于知识产权的行政确权诉讼，在继续深入推进行

政机关的拟司法或称司法化审理改革的同时，将人民法院的的后续司法审查，原则上掌握为一

级审理，是形成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和谐关系，最终方便使用者、民众这一原则的合理结论。

第三章 我国知识产权执法的行政诉讼

一、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行政诉讼的模式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据说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受到国外的欢迎和好评。同时知识

产权行政执法机构，又是我国众多的行政机构种的一类，其行为被认为是行政执法行为，甚至

等同于行政处罚行为。

目前专利、商标、版权等的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案件有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

依职权，主动查处的专利、商标、版权行政违法、民事侵权案件。另一类是应权利人的请求，

对民事侵权行为代表国家权力，进行中立裁决的案件。在行政诉讼法现行规定下，无论哪种案

件，一旦出具行政决定，就可能形成行政诉讼案件，其后果是：1、由该机关所在地的法院行

政庭管辖；2、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就会成为行政诉讼被告。

由于法院行政庭甚至知识产权庭对案件法律状态、事实证据的认识，与专业的行政执法机

关可能不一致，导致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败诉，在强调依法行政的环境下，败诉结果直接导

致行政机关对中立裁决的案件，丧失作出行政决定的积极性。只对必须查处的专利、商标、版

权行政违法案件，主动作出行政决定。

对于中立裁决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如专利法第 57条中规定：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前当事人调解，当事人不调解的，这类案

件就会直接拥向法院，增加法院的案件审理负担。

1999年 11月 2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是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起草的，其第 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

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

并审理”。执行这一规定的结果是：行政庭根据行政诉讼法，在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的诉讼中，

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直接判决民事争议当事人的民事权益。

这一规定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领域，导致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交由行政机关处理、演变成行

政诉讼后，一方面由行政机关作为被告，使其行政决定受司法审查，另一方面法院行政庭越过

行政权力，直接审理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纠纷。其结果是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的积极性受伤害，行

政机关不积极行使执法权中的中立裁决权，成为目前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中的普遍倾向，导致浪

费行政资源，减少当事人权益保护的行政救济手段，在客观上削弱了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能

力。引人当事人诉讼制度，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二、日本的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

在日本，行政的复议法叫做《行政不服审查法》，其第 1条“本法宗旨”规定：“本法目的，



是对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处分，以及其他行使公权力行为，通过广泛赋予国民以行政复议权利，

达到以迅速程序救济国民权利、利益，同时确保恰当行政之目的”。该条规定了日本行政复议

全面保护国民权利、利益的基本宗旨，规定调整的范围涉及“行政机关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

之行为”，调整范围非常广泛，除了法律特别规定者外，均在该法调整范围之内。

但是《行政不服审查法》对“行政复议的种类”，作了例外规定：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

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这一点与我国规定根本不同。《行政不服审查法》

第四条中规定：“对确认或形成当事人法律关系的处分，根据法律规定，在有关诉讼中，应当

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一方为被告的，不得进行行政复议。

日本的《行政事件诉讼法》规定了属于行政诉讼特别类型的当事人诉讼性质、种类，即：

本法“当事人诉讼”，指对确认、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之行政处分、裁决，有关法令规定，

由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被告的诉讼；以及确认公法上关系诉讼等，其他有关公法上关系

的诉讼。在《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4条基础上形成的“当事人诉讼”的特点如下：

1、法律规定有关权利义务；

2、当事人就有关权利义务产生纠纷；

3、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可以与处分、裁决；

4、行政机关的处分、裁决，形成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

5、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处分、裁决不服，请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有关法律规定应当

以对方当事人对为被告，而不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

三、在我国试行“当事人诉讼”的建议内容

如果采用“当事人诉讼”制度，包括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在内的很多行政机关，对

裁决的民事纠纷，就可以不当行政诉讼的被告，发挥我国行政机构的积极性，从客观上加强了

国家的管理能力。

实行“当事人诉讼”，当事人以自己的证据、说明有关事实和理由，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

比通过“代理人”即行政机关，更能维护通过诉讼要捍卫的真正权利、利益。

在行政诉讼中，自己作为当事人，捍卫自己权益，是使用者、民众放心的程序，是成本

低的程序。这种真正权利、利益的保障，是司法审查的最终目的。

其结果，与其他效果配合，也能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引入当事人诉讼、改善行政执法，同时还应当借鉴英国裁判所制度、美国的行政程序法制

度当中的要素，即行政行为法制化、行政程序司法化。

有关立法和措施具体建议为：

仿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的

前例，用批复、通知、意见的形式，规定在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领域中，进行行政诉讼法改革

的试点，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裁决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不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而是实行

“当事人诉讼”制度，由有关当事人直接到法院，进行行政诉讼，甚至直接到知识产权庭进行

民事诉讼。

第四章 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

一、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的客观需求

所谓“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指设立了知识产权庭的地方，有关知识产权的民事、行政、

刑事案件，由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以达到统一、稳定、准确要求。考察世界知识产权司法制

度的历史、现状会发现：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的专业化为旗帜，形成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

历史趋势。

本报告在形成过程中，查阅了大量国外现行行政诉讼法、知识产权法改革的资料，有关其



基本宗旨、改革方向方面，本报告并未展开叙述。其中令人感到强烈震撼的基本要点有二个：

1、改革的目标，是方便法律制度的“使用者”、“用户”。翻译成我国的语言，就是缔造和谐社

会、从群众利益出发、司法改革强调要为民、便民。2、改革的标准，是知识产权授权的迅捷，

及执法标准、结果的统一。

本调查报告调研的美国、日本以及韩国情况，均说明知识产权司法制度改革，均是在产业

界、律师、代理人界这些“使用者”、“用户”的推动下完成的。日本的法院、检察院系统，甚

至存在“用户协会”，由律师、产业界的代表等构成，专门给司法系统提出意见。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改革的逻辑如下：

1、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知识产权是生产力；

2、知识产权法律、司法制度是为知识产权权利人、义务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社会

为知识产权司法制度服务，付出代价。

3、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好坏，其标准是知识产权授权的迅捷，及执法标准、结果，在各

地区、全国的统一。

4、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经营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

运行结果，是应当建立起知识产权司法的预见性，使经营者敢于在全国任何地方，均敢于用知

识产权投资；或均可作出侵权或不侵权的判断，从而作出经营决策。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有关国家的知识产权司法制度不断改进。

二、有关国家正向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进化

（一）美国

美国建国就有专利、商标和版权制度，因此其知识产权的司法制度已经建立了二百多年。

美国虽然司法制度虽然传统、历史沉重，但却实现了专利案件在联邦上诉法院层次上的全国统

一审理。

美国1891年建立了联邦上诉法院系统，虽然减轻了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压力，但却开

创了司法审判不统一的纪元。联邦上诉法院当时有9个，每个上诉法院的判决，对同级的其他8

个巡回法院无约束力。

1929年国会将美国专利商标局(PTO)的上诉案件，从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转移到关税

上诉法院，并将该法院更名为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初步实现了专利、商标行政确权案件，由

专业法院审理。

自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引起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很多研究结果均主张用专利

制度刺激经济发展，其条件之一就是规范专利审判制度。1940、1950、1970、1980年代美国有

关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提案，连绵不绝。

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法院改革法》建立了新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合并了美国专利与关税上诉法院、美国联邦索赔法院的上诉审部门后构成，其为

美国13个联邦上诉法院当中独一无二的专属，而非地域管辖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具有专利

侵权、无效案件的专属管辖权——在全国的任何地区产生的这类案件，其二审只能上诉到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地域管辖具有悠久历史，作出这样巨大的改革，原因在于：由于地

域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由 13个不同的联邦上诉法院管辖，在是否侵权，专利效力上存在 13

个权力机构，判决不统一，相互没有约束力，已经将美国的专利法制严重破坏。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建立，冲破了沉重的传统、历史实现了专利案件在联邦上诉法院层次上的全国统一审理。

这样就达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保护的有关要求，即“保持判决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

促进技术成长、产业进步和经营的开展”。实现了美国知识产权法执法过程的“统一、稳定、

准确”要求。美国公司每年耗资五十亿美元，对其发明和产品取得知识产权保护。美国专利的

80%为美国公司所有。保护了这些专利权、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了美国的经济。

美国知识产权司法改革的动向，仍然是司法的统一、稳定、准确。其措施包括：

1、在司法审理中，法院聘请技术咨询专家；



2、强化《民事证据规则》第 706条规定的专家证人制度；

3、法院雇用技术方面的特别专务

4、采用高级专家陪审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二）日本

日本的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是急速完的。

2002年 3月 20日，由于对世界进入信息革命之后，日本产业竞争力减弱的形势，日本首

相小泉纯一郎主持成立了内阁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口号，首次将知识

产权视为基本国策。

2002年 7月 3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会议公布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大纲》规划了知

识产权战略基本方向，分为知识产权的创造战略、保护战略、利用战略。在《知识产权战略大

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中，改善纠纷处理机制占有重要地位，所以《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作

为战略目标，规定 2003年应当向国会提交建立“专利法院”的法案，同时要求加强专家参与

制度，并强化调查官制度。

日本司法部的“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具体负责行政诉讼法的改革，知识产权司法制度

改革。

知识产权司法制度改革重要方式，是通过知识产权诉讼研讨会形成改革方案。

研讨会从 2002年 10月 2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至 2004年 7月 20日历时两年，召开了 17

次会议。研究了国内外大量事实、数据和理论。最后提交国会有关议案，设立了日本知识产权

高等法院。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实际上是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后尘，除对特许厅决定形成的行政

案件具有专属管辖权外，对专利权、实用新型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和软件著作权上诉案件

具有专属管辖权，即全日本的这类案件，都到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进行二审（不过美国联邦上诉

法院仅管辖仅专利案件的二审）。

三、我国的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

（一）知识产权案件不统一审理，造成的弊端

近十年来，我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取得举世瞩目的良好成绩，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知识

产权审判庭；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高级法院、中级法院，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北

京、上海的一些基层法院设立有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我国知识产权审判标准的统一、稳定、准

确，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法院系统知识产权审判，存在民事、行政、刑事三大系统的分工，三大

系统间缺少合作与交流，使本来应当统一的知识产权司法尺度，未能实现统一、稳定、准确。

以专利侵权案件为例。修改后的专利法限制了专利管理机关对民事赔偿做出决定。当事人

不服专利管理机关决定、起诉到法院，由法院行政庭受理。如果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或经专

利机关处理后仅就赔偿请求起诉的，由法院知识产权庭受理。这种处理将性质相同的知识产权

案件，分别由同一法院的不同业务审理，导致判断方法、处理原则的差异，即使在同一地区，

知识产权的司法标准也不能统一、稳定、准确。5 知识产权刑事审判也存在根本问题，如民事

侵权、刑事犯罪的界限，由知识产权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分别掌握。

（二）有关改革典型与建议

研究知识产权法，会发现专利、商标、版权法，均是有行政、民事和刑事规定的法律。

5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大民事格局下的知识产权审判（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主

办的广西知识产权审判网 www.gxipc.com）。



在这些法律中行政确权（限于专利、商标）、民事保护、行政保护、刑事保护并行。而民事、

行政、刑事执法的核心问题，基础均是对知识产权之对象、法律保护手段的深入理解。我国著

名法学家——郑成思教授因而主张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在建立了知

识产权庭的地方，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判。

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类似典型：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庭除审理民事案件外，还审理以专

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为被告的部分行政案件；上海浦东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很早就开

始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武汉市中院知产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

福建省高院拟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庭一并审理。

有关立法和措施建议为：

仿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后专利、商标相关案件分工问题的批复》和

地方法院（如上海、武汉、福建）规定的前例，根据各个地区（指省、直辖市法院系统）情况，

随着工作的进展，以《批复》、《通知》等形式，逐步将行政案件规定为由知识产权庭审理；在

条件成熟的地方，规定刑事案件可以由知识产权庭审理。

第五章 有关知识产权专业法院

我国国内对知识产权法院建立，有各种建议，如：

在北京法院系统中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内设两个审级，审理专利、商标的行政案件。

与北京高院是平行，设立一个知识产权法院，设 1个审级，审理专利、商标的司法审查。

不服其决定的专利、商标行政案件，直接到达最高法院，但是上诉需要许可，而上诉条件非常

严格。

设立一个全国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审理所有二审行政案件、侵权案件。

有关知识产权法院的各种设想，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

1、设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综合法院（高等法院），审理二审知识产权侵权、行政确权案件。

2、设立知识产权行政案件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专门审理专利、商标行政确权案件的司

法审查。

对第 1问题，本报告尚未做出深入研究。对第 2个问题本报告仅做出以下对比。

一、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在审理对象的专业化方面，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一个半专业法院，除了审理不服美

国专利商标局的上诉案件，和不服其他地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外，还审理

其他行政案件，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案件、联邦侵权赔偿法的案件等。

在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审级上，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位置，在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中，

可类比我国的高等法院：不服美国专利商标局有关行政决定，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美国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是一审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理论上是二审法院，但是实行上诉许可制，最高法院

很少过问知识产权确权行政二审案件。

在知识产权确权行政的“民事案件”审级上，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位置也相当于我国

的高等法院：不服美国专利商标局有关行政决定，向美国哥伦比亚联邦特区法院提起一审民事

诉讼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二审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也不过问知识产权确权案件。

所以北京高院的知识产权庭、行政庭承担的专利、商标行政确权审判，实际上类似美国联

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专利、商标确权审判。而北京一中院的知识产权庭、行政庭承担的专利、商

标行政确权审判，实际上类似于美国哥伦比亚联邦特区法院的专利、商标确权审判。

二、英国专利法院

英国专利法院设于英国高等法院的大法官部，是大法官部的一个专门法庭。

在审理对象的专业化方面，英国专利法院是专业法院，仅审理不服专利局长决定的专利确



权行政上诉案件。

在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审级上，英国专利法院的位置，在英国法院系统中，可类比我国的

高等法院：不服英国专利商标局有关专利确权行政决定的，英国专利法院是一审法院；英国上

诉法院（未来英国司法改革中的英国最高法院）是二审法院；上诉实行许可制。

北京高院的知识产权庭、行政庭承担的专利、商标行政确权审判，实际上类似英国专利法

院及伦敦高等法院大法官部，对专利、商标行政确权案件的审判。

三、法国的民事上诉法院

法院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呈分散化状态。法律规定不服工业产权局局长关于授

予、驳回、维持工业产权决定之上诉法院，按上诉人住所地确定，为巴黎、里昂等十个民事上

诉法院。

这相当于在我国，对不服专利局、商标局确权行政决定的案件，按照原告所在地，由不同

省份的高级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一审管辖。

四、德国联邦专利法院

在审理对象的专业化方面，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是专业法院，其审理不服德国专利商标局决

定的专利、商标确权等行政上诉案件。

不服德国专利商标局有关专利确权行政决定的，德国联邦专利法院是一审法院，所以在知

识产权行政案件的审级上，德国联邦专利法院的位置，在德国法院系统中，可类比我国的高等

法院。北京高院的知识产权庭、行政庭承担的专利、商标行政确权审判，实际上类似德国联邦

专利法院负责的专利、商标行政确权案件。

不服德国联邦专利法院判决的，德国联邦司法法院是二审法院，上诉实行许可制。在联邦

司法法院内部，有两个审判庭主要涉及知识产权：第 1审判庭主要审理商标、工业设计和不正

当竞争案件，第 10审判权主要审理专利、实用新型和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另外还审理捐赠纠

纷案件、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政府采购案件，该庭负责审理联邦专利法院案件的二审。我国最

高法院的知识产权庭的业务，实际上类似于德国联邦司法法院第 1、10审判庭的业务，但是不

包括专利、商标行政确权案件的二审。

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有权力审查联邦司法法院判决，包括知识产权确权案件和侵权案件。

而我国没有宪法法院。

五、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在审理对象的专业化方面，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专业法院，审理不服日本专利商标局

决定的专利、商标确权等行政上诉案件。

在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的审级上，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可类比我国的高等法院。但是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立在东京高等法院内，只是东京高等法院的一个特别机构。

这就相当于北京高院承担专利、商标行政确权审判的知识产权庭、行政庭，取得了相对独

立之地位，对外具有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身份。

不服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专利、商标行政案件判决的，日本最高法院是二审法院。

六、韩国的专利法院

作为知识产权立国的组成部分，韩国成立了专利法院。在审理对象的专业化方面，韩国专

利法院是专业法院，审理不服知识产权局决定的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上诉案件。

在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的审级上，韩国专利法院可类比我国的高等法院。与日本不同，

韩国专利法院具有完全独立的司法地位，是韩国高等法院序列中的正式成员。这就相当于北京

高院承担专利、商标行政确权审判的知识产权庭、行政庭，从北京高院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

的专业高等法院。



七、我国现状和发展方向

从以上对比可见，在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的审级上，我国法院审级偏低。这类案件由北

京市一中院作一审，北京高院作二审，到达不了最高法院，而以上对比国家的类似案件，均可

上诉至最高法院。

但是对比国家中，最高法院的终审，很少使用，最高法院实际上仅对重要案件，允许上诉。

而我国最高法院的知识产权庭，承担着二审案件的实际审理工作。如果允许提高审级，那

么知识产权确权上诉的行政案件，大部分会拥到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使该庭忙于日常工作，

减弱对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

同时我国地域广阔，人民众多，各地情况复杂，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比德国、法国、日

本、韩国数量都要大，而与美国情况容易类比。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为最高法院的下属

法院，实际上进行了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的终审；同时对美国哥伦比亚联邦特区法院一审民

事诉讼，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又是二审法院。我国相应的情况是，北京市一中院有关业务庭

承担着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确权案件的一审，北京市高院有关业务庭承担着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确

权案件的终审。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序，应当是：

1、明确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由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同时对“双方案

件”，专利局、商标局不作被告；

2、在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前提下，对借鉴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技术法官、调查官制

度，进行实质性试验、探索，使人民法院名符其实地承担起对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

尤其是专利确权案件的实质审理工作。

3、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未来适时建立知识产权行政确权案件专业法院——知识

产权高级人民法院。该高院可独立设立，也半独立地可存在于北京高院中。

知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在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行政庭基础上，结合一中院的知识产权

庭、行政庭抽调人员组成。正式引入国外的技术法官、技术调查官制度。

知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诉至法院的行政

确权案件一审。

在专利法、商标法当中规定，或采取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形式，使知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

对行政确权案件的审理，实际上为终审判决，如果允许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需要满足严格的

条件。

知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审理原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行政庭的二审民事案件、其他行

政案件（不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执法决定的案件）。

这样做减少了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级，使有关案件，既经过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

评审委员会的专业行政审查，又经过了知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的专业司法审查，从知识产权权

利人、异议人的角度，在实质上实现了两次审理（包括司法审查）。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作为资本和经营手段，经济价值越来越重要、法律纠纷会越来

多。减少知识产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级，对保护知识产权投资、自由竞争，是必要条件，也是

发达国家的基本国策。

知识产权高级人民法院的设立，会否定另一种建议，即由各地法院的在专利、商标侵权案

件审理中，应被告请求，认定专利、商标是否有效。

这实际上导致知识产权确权案件的分散化审理，其弊病，美国是前车之鉴。

自美国国会1891年建立了联邦上诉法院审级,使最高法院从案件中超脱出来，美国就开始

了专利司法审判的不统一。联邦上诉法院开始有9个，后来发展12个，每个上诉法院的判决，

对同级的其他8个巡回法院无约束力。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经过无数提案，这一弊病终没有克

服。

在美国进入知识经济以后，有关调查表明，12个联邦上诉法院系统，按各自的判例传统，

决定专利是否有效的做法，已经使人们对专利权效力的理解，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营者

根本无法对专利权效力作出预测，从而决定投资。



美国人认为建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统一审判标准、促进技术、经济发展的最好出路。

在我国现状条件下，由各地法院分散决定专利的效力，必然重蹈美国的覆辙。大量有关专

利权效力的案件在中级法院起诉，到高级法院就是终审，最高法院根本无法监督，只能忙于协

调。

以上建议涉及行政诉讼法处理民告官案件的不同种类，处理原则；涉及知识产权行政权确

权诉讼的专门规定；涉及行政法院与知识产权法院的关系；涉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诉讼的情况。

以下针对这些问题，考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相关国家的有关情况。

第三部分 美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美国法院体系和行政行为司法化

一、美国法院体系

（一）宪法规定三权分立

美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1789年制定的美国宪法第 3条第 1款中规定：“美国的司法权力，赋予一个最高法院，国

会可视情形设立下级法院”。所以在美国，人们称司法系统的法院为宪法第 3条法院（区别于

行政系统的裁决机构——宪法第 1条法院）。

美国的司法权，由于上述规定，唯一一、永久性地赋予了美国最高法院，其是司法权的最

终、唯一的归属。这一规定妨碍了美国设立单独的行政法院系统，设立独立行政法院，会违反

美国宪法。

（二） 美国法院系统

美国是由 50个州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美国法院系统分为联邦法院、州法院。两个系统相互独立，并无隶属关系，最高法院行使

所有案件的最终管辖权。

州法院一般由地方法院、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三个层次所组成。联邦法院由三个级法院

组成，即地区法院、（巡回）上诉法院、最高法院。

美国法院实行“三审终审制”。

美国宪法第 3条第 2款，对联邦法院管辖的范围作了规定，其中第 4项规定了美国政府作

为当事人的案件，第 6项规定了不同州居民之间的诉讼。根据第 4项规定产生了美国政府作为

当事人的诉讼，其中行政诉讼是主要内容；根据第 6项规定产生了联邦法院对民事诉讼的管辖

权。

美国没有专门的行政诉讼法，其行政程序法广泛规定行政过程中的所有程序，其中涉及了

行政诉讼。行政案件即民告官案件，适用法院制订的规则，其中大量适用民事诉讼法。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在地区法院层级上，存在专业行政法院，包括联邦赔偿法院，受理私

人要求联邦政府赔偿的案件；联邦国际贸易法院，原来是美国海关法院，受理涉及国际贸易案

件。这两个法院审级相关于联邦地区法院，但在全国有专属管辖权。专门法院还包括联邦税务

法院，其管辖遍及全国，但非专属管辖。美国地方法院系统中，存在专门税务法院。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在上诉法院层级上，有专业行政法院意义上的的上诉法院，即联邦联



邦巡回上诉法院。其主要审理对联邦赔偿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的上诉案件，以及涉及专利、商

标的行政上诉案件。

美国现在有 13个联邦上诉法院，其中 11个按地域划分管辖，指第 1至第 11联邦上诉法

院，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只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按专业进行管辖。在专利案件上，

其不仅审理不服专利商标局决定的行政案件，还审理所有联邦地区法院专利侵权案件的上诉审

法院。所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一个行政、民事结合的专业法院。

二、美国行政行为司法化的特点

美国的行政权由美国总统行使，根据美国宪法的赋予的权力，设立有关政府机构。

美国行政机构的功能分为两部分，即行政立法功能：由国会委托政府进行正式立法的准备、

起草工作，行政规章的颁布实施工作；行政管理功能，即政府管理日常行政事务。

美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特点，使其一部分行政行为，采用司法化审理的方式实现。其主要表

现，是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的行政裁决机构，以及作为行政行为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当中，有

关听证、裁决的规定。

（一）宪法第一条法院（行政法院）

行政司法化的重要特征是设立行政裁判机构，对有关行政事务，采取司法审查形式，作出

决定。

美国宪法第 1条规定了国会的设立。其第 8款规定了国会的诸权力：立法、决定税收、保

持军队、宣布战争、设立邮局、发行货币、规范州际贸易权力等。其中关于知识产权，有一项

非常著名的规定,即授权国会颁布法律保护版权、专利。

接着的下一项，规定了美国国会：

“可以设立低于最高法院的行政裁决机构。6

由于这种裁决机构是国会设立的，而不是总统设立的，履行美国国会赋予的职能，因而在

权力来源、组织形式、适用法律上，更像是一种法院。在美国甚至是专业研究人员，有也习惯

地称其为“宪法第 1条法院”。

其具备了行政、法院这两个特征，将其称之为美国的行政法院，并不为过。其与法国的行

政法院的本质区别在于，对行政法院裁决不服的，在法国，上诉法院是最高行政法院；但在美

国，由这种行政法院性质属于行政系统的执法机构，其“低于”美国最高法院，因而美国最高

法院对其作出的裁决有最终的管辖权。

宪法第一条法院即行政裁决机构，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局、美国专利局中

的专利、商标行政复审机构。其他还有美国环境保护署、职业健康安全委员会。

行政裁决机构属于或隶属于行政机构，准确性质应为行政司法机构。其行政司法机构职能

分为二大领域：

1、根据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根据其专门知识和经验，对专业法律，制定实施细则、规

则；

2、裁决特定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事务。行政司法机构对个案的裁决中，对法律的理解、翻

译、解释，一般认为具有较大权威，在接下来的法院司法审理中，只要是合理的，而不是“武

断、随意、滥用裁量权， 或违反法律要求”，以及“事实严重不清”，法院应予以维持。

联邦上诉法院系统对行政司法机构裁决的维持率，在 70-75%。

（二）行政程序法

6ToconstitutetribunalsinferiortotheSupremeCourt.



美国行政司法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设立行政程序法。7

1、行政行为法制化

美国行政程序法囊括了行政机构、行政行为、行政仲裁、行政复议、司法审查所有方面，

其基本宗旨是全面规范行政行为，使行政行为法制化。联邦行政程序法主要内容如下：

第 1章总则部分规定了行政机构的范围，公职人员的资格和行为准则。

第 2章规定了行政程序定义，同时规定了行政行为中信息公开要求，公开会议召开的程序，

听证的申请，最初行政决定程序，决定之内容、存档要求，行政复议等。

第 4章有关行政仲裁，法律没有相反规定的行政纠纷可以仲裁，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仲裁人

的资格、权利，仲裁程序，以及裁决的司法审查

第 7章规定了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附则条款规定了行政法官的设置。

行政行为应依法进行，这一根本规范在以上规定中得到确认。

2、行政程序司法化

美国行政程序法在使行政行为法制化的同时，还赋予了行政行为司法化的特点。其集中体

现是规定了行政决定作出之前的听证程序，赋予行政行为相对人以程序权利，公开表达意见、

提供证据。

美国行政程序法 8第 556节,规定了行政决定作出之前的听证程序，包括主持听证之政府

雇员，其权力、责任，举证责任，证据，作为决定基础的记录。

其中规定确定证据，应当由以下机构或人员主持，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或

者依法任命的行政法官。

根据公开的行政规则和该行政机关权力，主持听证的政府雇员可以要求宣誓和保证，根据

法律发布传票，决定是否准许提供证据请求，和接受相关证据，主持听证程序。

告知当事人替代的争端解决方法，鼓励该方法使用。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 556节第 c条第(11)款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当中，证据的分配原则：“行

政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分配证明责任。口头或书面证据均可接受，但行

政机关应根据规则排除无关、非实质或重复证据”。这一规定说明，美国行政听证程序当中，

并没有证明责任由行政机关完全承担的规定，而是像民事诉讼一样，实是优势证据原则。

第 556节第 c条第(11)款规定了任何行政决定，必须有合格之证据支持：“只有考虑了全部

记录或当事人主张之记录，且有可信、可检验、经核实之证据的支持，才能作出制裁决定”。

第 556节第 c条第(11)款规定了对故意违反行政决定，或者故意导致违反该节之行为发生

的相对人，行政机关在不违背正义之利益，及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决定之政策情况下，可以作出

对其不利之行政决定。

第 556节第 c条第(11)款规定了当事人的证据、程序权利：“当事人有权用口头形式或文件

证据，说明案件事实，或进行辩护，提出反驳证据，进行交叉盘问，直至得到充分、真实之案

件事实。在作出决定、认定赔偿或利益，或进行许可时，在当事人未受不公平对待前提下，可

以采用书面提交全部或部分证据的程序”。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 557节规定了最初之决定，其决定力，行政机关的复议，当事人之申请

权，决定之内容，档案记录等。

第 557节规定，听证后，行政机关应做出最初决定。该决定可成为行政机关的最终决定，

条件是当事人在规则规定时间内，未提出复议请求，未请求司法审查。

从以上规定可见，进行听证、作出决定的过程，与法院的质证、判决过程非常相似。

3、行政裁判职业化行政法官制度

行政裁判专业化，指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

美国行政程序法附则条款，规定了行政法官的资格、任命、职责、待遇、处分。其中有关

7FederalAdministrativeProcedureAct.
8 即美国法典第 5部分（5U.S.C.§ 556.）。



行政法官指定的规定是：每一行政机关应根据本法第 556、557节程序需要，指定行政法官，

进行该程序。在各案中，行政法官轮流指定，行政法官不得违反其职责。9

这一规定说明，行政法官并非司法系统的法官，而是行政系统任命、工作于行政程序中的

法官。其任命数量，根据听证、决定工作量之需要。行政法官是行政司法化的产物，其职权是

在行政听证、决定程序中，询问当事人、确定证据、作出行政决定。行政法官制度，推动了美

国的行政裁判专业化，是依法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美国的行政诉讼

一、行政程序法的历史地位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根据宪法原则，属于行政活动范围的，立法权、司法权应当与尊重、

保持距离。司法权在宪法范围内行使，为了保障行政独立，法院对司法权有自我约束理论，除

了违法的行为之外，对行政行为并不深入干预。对司法权可管、可不管的中间灰色地带，司法

权通过判例， 逐个解决是否管辖问题，并表现出自我约束倾向。

美国宪法并没有专门规定进一步规定司法权的内容。

在美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和行政立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美国的法治传

统和惯例决定的。美国法律承接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传统，其司法救济的范围不限于民法案

件，而且包括行政机关公务行为、公务员行为合法性，所产生的纠纷。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属于法院司法审查范围；同时对行政行为方

式是否合法，包括进行司法审查的方式，应当根据有关法律之立法意图，进行规范和探索。在

这二个基本认识基础上，形成了美国法院有关行政诉讼的理论。

美国实质上的行政诉讼，可以说自建国就存在，有的表现为各领域当中的判例法，有的由

有关领域专门法规定，所以处于不系统状态。遇有相关法律没有规定、有关判例有没有覆盖者，

就会无法可依。针对之一情况，美国１９４６年行政程序法，规定了司法审查有关事项。

美国司法遵循前例的传统，从这一意义上看，行政程序法在很大程度上是１９４６年以前，

美国行政诉讼判例范围的总结，针对具体的行政诉讼种类，只看行政程序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行政程序法，统一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广泛适用性，美国法院根据该法，也逐渐扩

展了行政诉讼的范围。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七章“司法审查”全部有关行政诉讼，实际上是美国的行政诉讼法，其

规范了行政诉讼的适用机关、原告资格、诉讼类型、对象行为、临时救济措施、审查标准。

二、受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行为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七章第 701节（适用 定义），规定了受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

受司法审查机关的范围，第 701节首先使用了概括式定义方式：包括美国所有行政机构，

而无论其是否服从其他机关。该法然后从概括式定义当中，减去了若干权力机构，即该法不适

用于国会、法院、美国附属地或领地的政府、哥伦比亚特别行政区政府等。这种规定将美国行

政机关，广泛置于司法审查范围之中。

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范围，第 701节采用了同样的定义方式：其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

除了(1)法律禁止司法审查的；(2)行政机关行为，属于法律允许自由裁量范围。

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七章第 702节（请求司法审查之权利），实际上规定的是谁有资格作原

9 （美国法典第 5部分之 3105节）。



告：其中规定：

因行政机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之行为，受到损害，或受到不利影响、伤害的人，有权请求

司法审查。请求钱财以外之救济，请求确认行政机构、官员、雇员违反职责或法定职权之作为、

不作为，美国法院不应拒绝；起诉美国政府，或美国政府是必要之当事人的，亦不能拒绝救济

请求。在这种诉讼中，美国政府可以作为被告，成为判决或命令对象，但命令或禁令应以负责

之联邦行政官员（写明姓名和职务），或其行政继任者为对象。

这一规定使受行政行为侵害的人，均可作为原告；其起诉即使与赔偿无关，请求也应当受

理；原告可以起诉美国政府，但是应以负责的政府官员作为被告。

四、行政诉讼类型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七章第 703节（程序与管辖法院），规定了行政诉讼类型：

司法审查之程序种类，为根据法院之诉讼对象，由法律规定之特定司法审查程序种类。如

果有管辖权之法院，没有适用程序，或程序不充分，则可适用所有可能之诉讼程序，包括确认

判决、禁止令、履行义务令或人身保护令。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定程序，那么可以对美国政府的

机构提起诉讼，以其行政首长为被告。除非法律已规定了在先、足够和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

否则行政机关实施民事、刑事法律之行为，均是司法审查对象。

这节规定的意思是：行政诉讼原告寻求司法审查，必须根据案情、选择诉讼请求，该案情、

诉讼请求，应当符合受案法院已有诉讼种类要求。如果应当受案之法院，没有这种种类的诉讼，

行政诉讼原告可以根据案情，请求一般种类的判决，包括确认判决、禁止令、履行义务令或人

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

五、司法审查之标准

美国行政程序法第七章第 706节（司法审查之范围），实际上对应撤销之行政行为，规定

了审查标准：

在做出司法审查决定之必要范围内，进行司法审查的法院，应认定决定所有相关法律问题，

解释宪法和法律条款，认定行政行为条件的含义和适用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法院应：

(1)责令改正违法不作为或不合理拖延行政行为；

(2)对有下列事项的行政行为、行政认定和行政决定，确认为违法，并撤销该行为：

(A)武断、随意、滥用裁量权， 或违反法律要求；

(B)违反宪法规定之权利、权力、特权、免责；

(C)超出法定管辖、职权、限度，或缺乏法定权利；

(D)未遵守法律规定程序；

(E)有关本章第 556、557节（行政听证、行政决定）案件，没有实质证据支持，

(F)事实严重不清，达到法院应重新司法审查的程度。作出这一认定时，法院应审查全部

案卷或当事人一方主张的部分，在审查中应注意程序是否违法问题。

遇有上述情形，司法审查之法院，即可撤消行政机关的裁决。

以上导致撤销行政裁决的标准，在专利行政诉讼当中，经常涉及的，只有(2)(A)之规定：

“武断、随意、滥用裁量权， 或违反法律要求”。专利行政诉讼的典型案件，是要解决该专利

是否有新颖性、创造性问题。美国行政程序法第７章第 706节当中的其他规定，均不能适用于

这种问题。专利是否有新颖性、创造性的认定在一般情况下，仅与审查员是否“武断、随意、

滥用裁量权，或违反法律要求”有关。

第三章 美国专利行政诉讼



一、联邦上诉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采用民事诉讼规则

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采用职权主义，行政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同时法院依职权可调取证据。

美国行政诉讼采用当事人主义，法院不依职权进行调查，对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

的问题，仅作有限审查。在一般行政诉讼中对纯技术问题，不进行审查。在行政诉讼证据上采

用辩论主义，由控辩双方及其代理人进行辩论。

当事人主义的特点，在美国联邦上诉程序规则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规则中，得到充分

体现。这些规则适用于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因为如上所述，对不服美国专利商标局有关复审部

门的复审决定，受理起诉的司法审查法院，正是联邦巡回法院。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除了受理不服联邦地区法院，有关专利侵权案件的上诉请求之外，还集

中审理不服美国联邦赔偿法院、美国退伍军人赔偿上诉法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上诉案件。

这些案件的一审诉讼，属于行政诉讼。所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这部分案件的审理，实际上是

二审“行政法院”。

联邦上诉法院对上述所有行政案件，适用民事诉讼规则。

（一）联邦上诉程序规则

联邦上诉程序规则10是联邦立法，我们熟知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11是美国的民事诉讼法，

同理，联邦上诉程序规则是联邦上诉程序法。其规则1(1)规定：该规则适用于美国上诉法院，

联邦巡回法院属于13个联邦上诉法院之一。

规则4有关上诉权之行使，其中(a)条规定了民事案件上诉之启动，(b)条规定的是刑事案件

的启动）。

(a)条(1)款是上诉请求提交时间。

(a)条(1)款(A)项规定：民事案件，不服地区法院判决的民事上诉请求，须在判决、命令之

日起30日内，向地区法院书记官提交。

(a)条(1)款(B)项规定：美国政府及官员、行政机构为当事人的，任何人必须在判决、命令

之日起60日内提交。

这种逻辑关系说明：根据联邦上诉程序规则，上诉法院审理“民告官”的案件，与民事案

件分在一类，在整体上适用适用民事诉讼规则。

（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规则

作为13个联邦上诉法院之一的联邦巡回法院，其自己的规则12其类似于联邦上诉程序规则，

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实施细则。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规则（FederalCircuitRules）之规则1，详细规定了行政上诉案件的范围，

即不服下述法院、行政机关的判决、决定的案件，上诉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规则1(a)（1）规定的法院包括：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美国联邦赔偿

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包括美国退伍军人赔偿上诉法院。

规则1(a)（2）规定的政府机构包括：专利商标局的专利上诉与冲突委员会，专利商标局

局长，商标审查与上诉委员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商务部长，农业部长，联邦机构合同纠

纷上诉委员会等。

以下介绍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专利行政案件的审理，会进一步说明，其不但采用了民事诉

讼的对抗主义，而且采用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

二、联邦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

10FederalRulesofAppellateProcedure.
11FederalRulesofCivilProcedure.
12FederalCircuitRules.



审理专利行政案件，采用当事人主义

（一）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行政单方、双方诉讼

美国法典第 35部分第 141节，规定了不服专利复审和抵触委员会决定，可向美国联邦巡

回上诉法院上诉的情况，其中规定：

对专利复审和抵触委员会驳回其申请之复审决定，专利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向美国联邦巡

回上诉法院上诉。提出上诉的，即视为放弃取得民事诉讼救济的权利。

抵触程序中的当事人不服专利复审与抵触委员会的决定的，可以向美国美国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上诉。但对方选择了民事诉讼程序的，上诉人只能进入民事诉讼程序。

以上规定中的专利申请人、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诉讼，构成单方诉讼（EXPARTY），

有关判决用 Inre加上原告的名字，来命名，如 InreDickerman，这里 Dickerman是原告，被告

是美国专利局局长，未在案件名称中出现。以上规定中的抵触程序中当事人，上诉到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的诉讼，构成双方诉讼（INTERPARTIES），有关判决用“原告 v.被告”来命名，如

Bennettv.Fitzgerald，其中 Bennett是原告，Fitzgerald是被告。

如果要划分性质，那么单方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双方诉讼属于民事诉讼。但是这两类诉讼

在美国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专利行政案件当中，均属于上述联邦上诉程序规则之规则4

“有关上诉权之行使”之(a)条规定的“民事案件”。

无论是单方诉讼还是双方诉讼，其特点均是，由真正的利害关系人——在单方诉讼中是专

利申请人于专利局，在双方诉讼中是抵触程序的原告和被告，围绕着专利复审与抵触委员会的

行政决定，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进行诉讼。

（二）联邦地区法院的民事单方、双方诉讼

1、民事单方诉讼

美国法典第 35部分第 145节（通过民事诉讼获得专利权），规定了不服专利复审和抵触委

员会决定，专利申请人可向可向地区法院上诉的情况：

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和抵触委员会根据之决定不服，未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的，可以专

利商标局局长为被告，在专利商标局局长规定的期间内（不得少于 60日）向美国地区法院，

请求民事救济。

对专利复审与抵触委员会决定所涉权利要求，根据案件事实，法院可判决该申请人有权获

得专利，并授权专利局商标局长批准该专利。

程序的全部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2、民事双方诉讼

美国法典第 35部分第 146节（抵触案件的民事诉讼），规定了不服专利复审和抵触委员会

决定，专利申请人可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上诉的情况：

对专利复审与抵触委员会是否抵触之决定，抵触案件中的任何一方不服，且未向美国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上诉、导致上诉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判决的，可提起民事诉讼。

该种诉讼可将决定作出时，专利商标局记录中表明的利益方为被告，但是所有利益方均可

成为诉讼当事人。如果对方当事人不在同一州内居住，或是外国居民，那么美国联邦哥伦比亚

地区法院有案件管辖权，并通过对方所在地区的联邦执法官，向对方当事人发出传票。对外国

当事人发出传票，可以公告送达或用法院指示的其他方法。专利商标局局长不应作为当事人，

但是法院的书记员应当将受理起诉，通知专利局局长，其有权加入诉讼。

第 145节、第 146节规定的是第 141节的平行程序。

第 141节规定的是：专利申请人、抵触程序中当事人，有权“直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选择了这一程序，专利申请人、抵触程序中当事人选择的是行政上诉程序，直接请求联

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

第 145节规定的是：专利申请人可以不选择行政上诉程序，而选择民事救济程序。选择了

这一程序（单方诉讼）的，专利申请人是原告，专利局局长是被告，而专利局所在地的华盛顿，



属于美国联邦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管辖，实行“原告就被告”原则，因而专利申请人应

到美国联邦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起诉。

第 146节规定的是：抵触程序中当事人，可以不选择行政上诉程序，而选择民事救济程序。

选择了这一程序（双方诉讼）的，抵触程序中一方当事人是原告，另一方当事人是被告。如果

原告、被告同在一州，则仍然实行“原告就被告”原则，到所属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进行诉讼。

如果原告、被告不在一州，则实行“指定管辖”，由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管辖，当事人

到该院进行诉讼。

（三）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统一

第 141节规定不服专利复审和抵触委员会决定，专利申请人、抵触程序中当事人的行政上

诉，直接到达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第 145节规定专利申请人的民事起诉，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是一审，其“地域管辖”

的上诉法院，正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第 146节规定抵触程序中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如果原告、被告如果不在一州，由于“指定

管辖”是联邦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管辖，其“地域管辖”的上诉法院，也是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第 145条的地域管辖、第 146条的指定管辖，保证了专利授权、无效方面的民事诉讼

案件，绝大部分集中在联邦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由该院一审，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二审。

第 146节规定抵触程序中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如果原告、被告如果同在一州，那么该专利

授权、无效方面的民事诉讼案件，就会由美国的联邦地区法院当中的任何一个地区法院来裁判。

但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所有专利案件的二审“专属管辖”法院，保证了对这些联邦地区

法院有关专利授权、无效案件二审结果的统一。

至于为什么美国法律在专利行政诉讼救济手段之外，又设立了民事诉讼救济手段，初步的

观察结论是：专利的授权有授予财产权属性，因而要穷尽所有法律救济手段。在行政诉讼救济

手段之外，应当给予衡平法上的民事诉讼权利。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允许提交新的证据，即

使这些证据没有在专利局的审查过程中出现过。而行政诉讼不允许当事人提交新证据。

这种补充救济，使得当事人有机会提交新证据，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判决结果。

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专利行政案件，采用行政决定之审查标准

专利与商标局之专利复审与抵触委员会，相当于中国专利局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一级

行政裁决机关，明确属于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的行政裁决机构。除了隶属于行政机关之外，其

审理程序与法院非常相似。

这类行政裁决机构，在美国社会有“宪法第 1条法院”的别称。这里的案例——美国专利

局执行局长 Dickinson诉 Zurko（Q.TODDDICKINSON,ACTINGCOMMISSIONEROFPATENTS

ANDTRADEMARKS,PETITIONERv.MARYE.ZURKOETAL）介绍，说明就专利复审部门之决

定，应适用法院对法院的上诉审查标准，还是用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标准，在美国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于美国最高法院之间，甚至产生过分歧。无论其是否属于“法院”，其属于国家

权力结构中，审理专利案件的一个审级的事实。

对这一案例作用，可见两种表述：

一种是在这一案例之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专利复审与抵触委员会的复审决定，适

用的是法院对法院的审查标准。这一案例之后，根据最高法院的指令，改为法院对行政机关的

审查标准。这种表述，散见于一些学术文章中。

另一种是在这一案例之前，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误认为，其适用的是法院对法院的审查

标准。而最高法院根据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有关判决，进行全面分析，证明了这

两级法院，对专利复审与抵触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一贯适用的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审查标准。

这一表述，见下面的最高法院对美国专利局执行局长诉 MARYE.ZURKO案的判决。



（一）案件背景

专利申请人 MARYE.ZURKO等对增加计算机安全性的方法，申请专利。专利商标局审查

员认为，专利申请人的方法与已有技术对比，没有创造性，驳回了申请。专利商标局的审查委

员会（专利上诉与抵触委员会）维持了审查员的决定。专利申请人 MARYE.ZURKO等向联邦

巡回法院上诉，联邦巡回法院支持了专利申请人，认为与已有技术对比，属于事实认定，而专

利局审查委员会的认定属于“明显不正确”。

联邦上诉法院为了彻底解决审查标准之争议，举行了全体法官参加的审理。在考察相关在

先判例后，全体法官参加之法庭得出结论认为，使用严格的法院对法院标准，在法律上是正确

的。美国司法部长代表专利局长，要求案件移送至最高法院。我们准许该要求，以便确认联邦

巡回上诉法院，是否应当在联邦行政程序法框架内，审查专利商标局对事实之认定。

于是专利商标局长不服联邦地区法院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于 1999年 3月 24日向美国最

高法院以该判决当中的利害关系人——专利申请人 MARYE.ZURKO等为被告，上诉要求重新

审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于 1999年 6月 10做出最终决定。

（二）决定内容概要

行政程序法（美国法典第五部分第 706节）确立了行政机关认定事实之司法审查的标准。

我们必须确认第 706节规定，是否适用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美国专利商标局认定事实，之司

法审查。我们确认，第 706节适用于这一审查，巡回上诉法院必须应用该节规定的框架。

1、1946年《行政程序法》第 706节规定了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即审查范围）：即(2)

对有下列事项的行政行为、行政认定和行政决定，确认为违法，并撤销该行为：

(A)武断、随意、滥用裁量权， 或违反法律要求；

(E)有关本章第 556、557节（行政听证、行政决定）案件，没有实质证据支持，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52（a），规定了联邦上诉法院对地区法院法官认定事实之司法审查

的标准（我们将其称之为法院对法院审查）。其中规定只有在“明显不正确 clearlyerroneous”

时，上诉审法院才可以排除该事实。在传统上，这一法院对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被认为严格

于行政程序法之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标准。

本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在对美国专利商标局认定事实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当适用

“明显不正确 clearlyerroneous”标准。而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则认为，应当适用法院对行政机

关的标准。

于是本案我们面临的两个对立标准。专利申请人 MARYE.ZURKO等对增加计算机安全性

的方法，申请专利。专利商标局审查员认为，专利申请人的方法与已有技术对比，没有创造性，

驳回了申请。专利商标局的审查委员会（专利上诉与抵触委员会）维持了审查员的决定。专利

申请人 MARYE.ZURKO等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联邦巡回法院支持了专利申请人，认为

与已有技术对比，属于事实认定，而专利局审查委员会的认定属于“明显不正确”。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为了彻底解决审查标准之争议，举行了全体法官参加的审理。在考察相

关在先判例后，全体法官参加之法庭得出结论认为，使用严格的法院对法院标准，在法律上是

正确的。美国司法部长代表专利局长，要求案件移送至最高法院。我们准许该要求，以便确认

联邦上诉法院，是否应当在联邦行政程序法框架内，审查专利商标局对事实之认定。

2、 当事人同意，专利商标局属于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机关”，所以进行司法审查的法

院，在没有例外的前提下，应当适用行政程序法之“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审查标准。以联邦巡

回法院以行政程序法第 559节为依据。该节规定，适用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审查标准，前提条件

是“不存在限制或导致不能适用的附加要求”。联邦上诉法院认为，1、在 1946年联邦行政程

序法生效时，关税与上诉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前身，适用的是法院对法院之审查的

“明显不正确”标准(clearlyerroneous)；2、该标准严格于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审查标准；3、历

史上的这种严格审查，构成了第 559节意义上的“附加要求”，导致第 706节不应适用。

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法之统一性，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仔细考查了联邦巡回法院对该统



一性，应适用例外之观点。在考察中，我们认为被请求人的依据，必须非常确定，而不止是优

势证据。如果存在“附加要求”，其必须非常清楚。

联邦行政程序法对“附加要求”规定，其必须是“法律规定的”。国会对行政程序法的说

明，也规定“以后的立法，没有替代或修改本法效力，除非该立法明确规定”。法律的意图是，

以后的立法如果与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不同，必须有理由，该理由应当与在先普通法之例外先例，

同样清楚。行政程序法的目的，是在行政程序中消除差异和不同。如果已有先例仅模棱两可，

则不允许作为例外存在。但是无论怎样，我们检查了 89个案件，根据被请求观点，其代表了

行政程序法生效之前的审查标准。我们的结论是，这些案件未能很好地说明，对专利商标局的

事实认定，适用的是法院对法院的严格标准，所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结论缺乏依据。

联邦行政程序法生效前的所有这 89件案件，均为联邦关税上诉法院对专利商标局行政决

定的司法审查，专利商标局行政决定的内容，或是不授予专利权，或是向原告的对手，授予专

利权。在被认为是最支持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观点的 23个案件中，法院判决使用的词汇是“明

显错误的案件” (clearcaseoferror)或是“明显错误” (clearlywrong)，其他案件的用词也相近、

相同。

进一步会发现，在这 89个案件中，法院判决意见没有一个使用了“明显不正确”。

而在相同期间，最高法院用“明显错误”代表法院对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

上述案件的历史说明，在美国行政程序法生效时的 1946年，并不能准确认定，美国关税

与上诉法院在对专利局的决定的司法审查时，使用了是更加严格的法院对法院标准，而非相对

宽松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标准。所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主张之行政诉讼法的例外，未能成立。

3、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原因，来支持其司法审查标准。如其他法院和律

师界已经习惯于联邦上诉法院，使用“明显不正确”标准，来指法院对法院的司法审查。现在

改变这种说法会引起混乱。

最高法院认为这种理由尚不能成立，因为如果认可这种理由，将会导致的对联邦行政程序

法，产生众多例外情形。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第二个理由是，转变为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司法审查标准，会导致不同

标准。专利申请人不服驳回决定，由两条路可以起诉，一条路是直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起诉

（根据美国法典第 35部分 141节），其适用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审查标准；另一条路是向联邦地

区法院起诉（根据美国法典第 35部分 145节），二审到达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到达以后，适用法

院对法院的严格标准。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取决于专利申请人。其可能会走曲折道路，耗费时

间，先到地区法院，然后到巡回法院，请求对专利商标局决定的严格审查。

最高法院不认为这会造成重大矛盾。第二条道路，专利申请人可以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新

证据，联邦地区法官对这些新的不同证据作出判断，而对该判断进行法院对法院的严格审查，

并不矛盾。

最后联邦地区法院认为，采用严格的法院对法院的审查标准，会使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更

加准确。同时认为这种标准会促使行政机关，对授权专利详细记录全面情况。最高法院认为，

所有理由均未能说明：为什么对于专利局商标局的决定，应当采取比联邦行政程序法更严格的

审查标准。

出于上述原因，最高法院撤销了联邦巡回法院的判决。要求联邦学会法院按照其意见，重

新审理。

本案当中最高法院考查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 89个案件，自１９２９年的 Sternv.

Schroeder，17C.C.P.A.670,674,36F.2d515,517(1929)案开始，至 1946年的 InreAllbright,33

C.C.P.A.760,764,152F.2d984,986(1946)。

89件中 34件是双方当事人诉讼，而其他是单方诉讼。

四、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专业行政机构更有发言权

美国专利商标局有 3000名专利审查员，每年审查 20万件专利申请。美国专利商标局中的



专利、商标复审机构，实际履行行政司法机构的职能，审理不服专利商标局审查决定的案件，

要求专利、商标无效的案件，根据技术、法律知识，作出决定。

美国最高法院在 Dickinson诉 Zurko案中，将有专业领域中的决策权，从联邦法院巡回上

诉法院，转移给了专业的司法机构即美国专利商标局。最高法院判决中指出，联邦巡回上诉法

院审理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的案件，其标准应当是行政程序法规定的上诉法院对行政司法

机构的标准，即“明显错误”。而不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上法院对法院的标准，即“明显不正

确”标准。最高法院通过 Dickinson诉 Zurko案传达的原则，就是半专业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应当更加尊重作为专业的行政司法机构，即美国专利商标局（通过）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决定。

Dickinson诉 Zurko的拥护者认为，在领会专利法、商标法，在发现和认定事实方面，美国

专利商标局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进而在个案决定上，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普通法官，更具有

发言权。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美国专利律师协会和美国律师协会，认为提高美

国专利商标局的地位，有助于尊重其技术专利的保护政策，最终达到鼓励科研开发的效果。而

反对者则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的专属管辖权，更具有经验，并对法律

原则认识更全面。

然而根据最高法院在 Dickinson诉 Zurko中，对美国知识产权法司法标准的认定，美国专

利商标局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间的天平，如今已经向美国专利商标局倾斜。因为美国专利商

标局由技术专家组成，因而可以对发明的专利性，作出良好的评判。在这方面，其对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以及有权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其他联邦法院，更具有权威性。甚至连半专业的联邦

巡回法院，审理起复杂的技术案件来，都显得力不从心。

从本质上说，由于发明专利，根据其本身的定义，属于与已经技术不同的新发明， 因而

对是否符合专利保护条件，应当由技术、法律专家美国专利商标局说了算。这一观点，甚至得

到了联邦巡回法院某些法官的支持。因此作者认为美国司法改革的局面是：一方面加强联邦巡

回法院法官专业化建设，在案件中更多地使用专家咨询；另一方面在现阶段，促进科学和使用

艺术发展的重任，根据最高法院关于 Dickinson诉 Zurko案的原则，目前阶段美国专利商标局

在个案当中的决定，更具有权威。

第四章 美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专业化进程

一、早期的分散审理及其弊端

美国专利制度至今已有 200多年历史，美国创立之初，于 1787年 9月制定的美国宪法，

明确规定了“版权与专利条款”即第 1条第 8款第 8项：“对作者和发明人，赋予对相关作品

或发明的有限时间内的独占权，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这就是美国人常常考证的，

其版权、专利保护制度，直接产生于宪法的依据。

第一部《美国专利法》于 1790年 4月 10日由美国总统签署，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司法

部长组成小组，负责审查和授予专利权。专利权保护期为 14年。

当年的专利纠纷由联邦地区法院 13审理，二审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当时有关专利的无

效、侵权标准，几乎由最高法院直接掌握。由于专利授权数量的增加，很快导致专利案件数量

大量增加，最高法院应接不暇，使专利案件的审理期限平均长至十年。

美国国会1891年通过EvartsAct法，建立了联邦上诉法院14审级。专利案件由哥伦比亚特区

上诉法院15管辖，专利案件到这一级的联邦上诉法院为止，不能向最高法院上诉；其他联邦上

诉法院审理的专利侵权案件，原则上也到联邦上诉法院为止，使最高法院从过多案件中解脱出

13circuitcourts.
14regionalcircuitcourtsofappeal.
15CourtofAppealsfortheDistrictofColumbia.



来。但是最高法院这种超脱，却开创了司法审判不统一的纪元。联邦上诉法院当时有9个，每

个上诉法院的判决，对同级的其他8个巡回法院无约束力。

在EvartsAct法通过之前，国会就接到过相当多的提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司法机构，

统一审理专利上诉案件。在EvartsAct法通过之后，这一呼声仍然强烈。从1893至1921年，更有

32个提案提交国会。1900年美国律师协会ABA带头提出了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专利上诉法院。

1912年美国总统塔夫脱要求国会建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专利法的执法情况，该委员会

得出结论：为统一专利司法标准，业内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应当建立一个专业法院。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和国会的保守态度，因而以上建议均未变成法案。

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引起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很多研究结果均主张用专利制

度刺激经济发展，其条件之一就是规范专利审判制度。

1941年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产生了是否建立统一专利法院的争论，美国全国临时

经济委员会16提出最终报告，强烈要求建立统一的专利上诉法院。

1955年参议员O’Mahoney正式向国会提交过法案，但是在此后几十中，国会对此类提案，

始终没有共鸣。

二、有关专利侵权的行政诉讼

美国联邦法院早期系统中，涉及专利案件审判的，还有联邦赔偿法院。

1855年建立的联邦赔偿法院，其性质属于行政部门的执法机构，即宪法第一条法院，其

内部包括二层审理结构：审理一审请求部门、审理复议请求部门。

联邦赔偿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包括所有联邦政府的侵权案件。美国法典第 28章第 1498

节，将政府的专利、版权、植物品种权侵权行为，专列一条，区别于民间也就是是私人的侵权

行为。

该条规定，如果权利人的权专利、版权或植物品种权受到美国政府机构的侵犯，包括违

法制作、使用有关产品、作品，权利人可以向美国联邦赔偿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美国政府机构拥有的公司，经过美国政府机构的承包人、分承包人或任何个人、企业，

经过美国政府许可、同意、鼓励、诱使等，在完成工作中侵犯专利、版权或植物品种权的，美

国政府亦为被告。

第 1498节看起来仅是单纯的政府赔偿，但实际上却有允许政府进行法定许可、强制使用

的权利。根据该节，美国政府使用专利、版权、植物新品种，并不需要与专利权人谈判，得到

许可，政府机构可以径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权利人对政府许可下的

第三方，没有诉权，也不能禁止政府和该第三方使用，但可以要求政府进行赔偿。政府许可下

的第三方在使用，在实践中被认为是政府的使用，是不可起诉侵权的。

政府赔偿的范围，包括权利人“合理和全部”损失，实践中掌握的标准是“合理的使用

费”。对版权，还可以是法定赔偿额。与之相比，私人的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要高得多，如果

证明是故意侵权，可以权利人可获得三倍损失之赔偿。

事实表明这一国家赔偿规定，作为强制许可条款使用，在美国实践中并不少见。

1999年 10月 25日，美国航天航天局技术商业化办公室，有言论认为：政府使用知识产

权，属于政府征用的范围。

1998年 6月 4日，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署下辖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17研究手段课题组在

文章中认为：“作为政府机构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无论是否有联邦资金开发，均可使用任

何专利发明；为美国利益，均可许可他人使用和制造有关专利产品。这些使用均不需要获得许

可，而仅需要根据第 1498节支付合理和全部的赔偿。

以下是美国政府强制使用以后，产生的有关国家赔偿案例。

1、CraterCorporationv.LucentTechnologies

16TemporaryNationalEconomicCommittee(TNEC).
17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



2001年 6月 6日 ， 原 告 Crater公 司 起 诉 LucentTechnologies公 司 ， 被 告 Lucent

Technologies终审胜诉。法院有关判决认为：被告所有的所谓侵权行为，均是为完成政府项目，

并且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许可。根据第 1498节之(a)条有关政府专利侵权的规定，民间当事人对

为美国政府制造的产品，不负专利侵权责任。

2、HughesAircraftandtheWiliamspatent

1996年 6月 19日，原告 HughesAircraftCompany公司诉美国政府，要求对强制许可使用

其 3,758,051号美国专利，要求高额赔偿。原告的专利有关旋转稳定宇宙飞船的旋转控制装置，

法院认为：本案中的第 1498节赔偿，是建立在国家征用基础上，所以确立赔偿的正确算法，

是原告的损失，而不是使用者的所得，结果原告败诉。

3、Gargoylespatentforprotectiveeyewear.

1997年 5月 20日，Gargoyles和 Pro-Tec公司诉美国政府强制使用其眼睛保护罩专利（美

国专利 4.741,611号），要求以其失去的利润，而不是合理的使用费标准，来确定赔偿额。原告

的护眼罩已经商业化销售，美国军方向另外的公司——AmericanOptical公司订购了几千套这

种弹道激光护眼罩。原告认为侵犯了自己专利权。一审法院判决的“合理使用费”损失，是售

价的 10%。专利权人认为太低，而军方认为太高。二审法院维持的一审法院的判决，并且又一

次论述道：第 1498节赔偿，是建立在国家征用基础上，所以确立赔偿的正确算法，是原告的

损失，而不是使用者的所得。

上述案例是美国政府机构强制许可使用授权专利，产生的专利行政诉讼。

三、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

1890年国会以解决关税行政争议，设立了总评估委员会18，属于行政执法机构。

1909年设立的关税上诉法院19，作为司法法院，代替了总评估委员会职能。

1929年国会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上诉案件，从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转移到关税上诉法

院，并将该法院更名为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20，其亦属于司法法院。

至1991年10月美国共有14个上诉法院，其中包括12个地区上诉法院，以及关税与专利上

诉法院、联邦赔偿法院。有关审判体制如下：

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审理不服专利局决定案件、辖区内的专利侵权案件，还是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21这一行政司法机构的上级司法法院。

美国政府的侵权案件，诉至联邦赔偿法院的上诉部门。

地区法院负责民间的专利侵权案件。

不服地区法院的判决，上诉至12个地区上诉法院。

实行三审终审制，最高法院负责最终的司法审判，但是上诉到最高法院，实行许可制，最

高法院可以不接受上诉。由于最高法院各种案件数量的压力，以及专利案件强烈的技术专业、

特点，最高法院很少过问专利案件。

美国专利案件的审理，非常分散、缺乏统一标准。在这样背景下，诞生了联邦法院改革法，

其基础理论，仍然是美国知识产权法执法过程的统一、稳定、准确。

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1970年代美国法院案件显著增加，甚至最高法院也产生了大量案件积压，导致国内开展

了法院改革研究。有关研究结果表明，专利诉讼时间拖得太长、化费太大，专利判决的结果受

地域影响太强，存在大量判决不统一现象，导致企业经常不能确立经营计划，效率低下；导致

中小企业无法作出投资决定；导致当事人通过选择法院，可能取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

18BoardofGeneralAppraisers.
19CourtofCustomsAppeals.
20CourtofCustomsandPatentAppeals(CCPA).
21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ion(ITC).



197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长WarrenBurger任命了一个委员会22，进行调研。该委员会建议

成立专门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全国的专利判例，同时作为最高法院的案件压力缓冲区。

国会在1972年根据调建议，建立了联邦上诉法院系统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有关报告指出，

在专利领域当中，判决不统一的现象特别严重，建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可能是解决统一标准

良好出路。但该委员会还提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建立纯粹的专业法院，因为纯粹的专业

法院可能造成“视野狭窄”，导致法官不了解社会情况，以自己的眼光来作出判决。

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司法改革出现了重大转折。司法部长GriffinB.Bell设立了司法改革办

公室，并且聘请大学教授Meador作为部长助理。Meador提出建议，将联邦索赔法院和CCPA结

合成一个新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与以往建议不同，该法院不是介于最高法院与联邦上诉法

院中间的一层，而是属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一，属于其中的专业法院。

该专业法院审理的案件当中除了专利以外，还包括税法和环境法案件。在律师协会的反

对下，税法和环境法案件最终从该建议中撤除了。

卡特总统在1978年召开了由两党参加的产业推进政策审查会，其中重要议题是有关专利政

策。该政策审议会的结果，不但建议在专利局内部建立专利复审委员会，也把好专利复审关，

同时对美国的联邦上诉审法院系统，也要进行改革。

1979年2月27日，卡特总统向国会明确表示，如果法院判决结果不可预料，专利就不能作

为可靠的投资激励，故美国应当建立新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1980年里根总统当选，参政两院在两任总统的坚持下，克服了以往的很多不同观点，终

于通过了1982年联邦法院改革法）23。建立了新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合并了美国专利与关税上诉法院、美国联邦索赔法院的上诉审部门后构

成，其为美国 13个联邦上诉法院当中独一无二的专属，而非地域管辖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

院的专门管辖权包括：

1、不服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的专利及有关版权和商标案件（单纯版权、商标案件，其不

牵扯到其他问题的，应继续上诉是其他巡回法院）。

2、状告美国政府的上诉案件；

3、联邦索赔法院的上诉案件

4、某些其他商标和专利上诉案件，不涉及重新审查的。

5、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上诉案件；

6、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关进口贸易中不正当竞争的上诉案件；

7、商务部长提出的有关进口设备的案件；

8、有关新植物品种法的上诉案件；

9、有关政府合同的上诉案件。

以上的讨论中，仅以专利行政案件为例，实际上对商标审查和上诉委员会的决定不服之行

政案件，有关新植物品种授权的行政案件，均存在的单方诉讼、双方诉讼之分。

在过去二十年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案件大幅增加。

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地位、作用

与其他联邦地区法院、上诉法院的地域管辖相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专属管辖。在知识

产权方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不服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上诉案件，和不服其他地区联邦地区

法院的、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件。在实践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扮演着知识产权案件终审法院的

角色。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又是一个半专业的法院管辖，除了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等案件外，

22FreundCommittee.
23FederalCourtsImprovementActof1982.



还有其他问题需要照料，包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案件，以及联邦侵权赔偿法的案件等，这

些妨碍了专门知识产权法院的作用。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前身、美国专利与关税上诉法院时代，该法院的法官组成相对更加专

业，而到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阶段，仅有三个法官具有科学技术学位。

尽管缺乏专业背景，过去三十年内，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凭借着半专业的知识和眼光，显著

地推进了美国专利制度的发展。被美国国内人士评价为“专利之友”，并且极大地捍卫了美国

的商业利益。例如，对专利保护范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半专业的眼光，理解专利法保护的

实质，以方法发明的名义，将保护对象扩大到计算机软件程序，生物组织，商业方法。

美国人认为，联邦法院在１９８０年代，对有关专利保护不利，损害了美国半导体工业的

利益，使美国失去了在该方面的技术优势，将该优势拱手让给了日本。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

扩大专利保护范围的坚定不移的步伐，与这一失败相比，被认为是很好地保护了美国的商业利

益。

美国最高法院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工作给予充分支持。

从 1945至 1980年间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最高法院只受理了一件专利案件，还是为了解

决地区法院判决冲突。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成立后，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知识

产权审判工作，给予几乎是完全的职权，使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仅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才发布自己的判决。

有人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联邦巡回法院的建立，统一了知识产权的司法标准，防止

了不正当地选择管辖法院，对复杂的知识产权法实现了专业法官办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统一

了知识产权司法标准。但是主张改革仍然认为，还应当进一步加大任命专业法官的力度，使美

国准最高知识产权司法机构的司法审判，跟上技术、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有关学者积极支持

扩大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管辖范围。

1998年怀特委员会）24对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系统进行有关调查，结果表明，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在实践中有很大增加。怀特委员会还说明存在有关建议，即将版权

上诉案件，归该院管辖，从而形成了专利、商标、版权的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

第五章 新的改革动向

一、有关法院专业化的争论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20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一部分公众和法律专

家的认为，25知识产权审判的改革方向应当是：

1、更多地使用专业法官而非普通法官；

2、增加判决的可预见性；

3、稳定地域管辖范围，防止有意规避选择管辖，增强司法效率。

反对专业化改革的人认为，这样做有以下弊病。

（一）专业法院，不容易吸引有成就的法官

有人认为，专业法院名声小，可能不会吸引高素质的法官参加，结果导致某些专业法律

的执行不利。这是由于在现实当中，美国某些专业法院例如家庭法院、毒品法院，均为州地方

以下的法院，法官的身份低、收入少，使专业法院打上了低级法院的烙印。

这一观点少反对者认为，在知识产权专业法官就如同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的声望、收入，

比没有特色全科医生都要高。认为法官的生活、地位，受国家的政策导向影响。认为国家重视

法院的专业化建设，其结果自然会提高法官的声望。例如半专业化的联邦巡回法院，经过二十

24WhiteCommission.
252002UCLAJ.L.Tech.1UntanglingtheTangledWeb:FederalCourtReformThroughSpecializationforInternetLaw

andOtherHighTechnologyCasesbyLeRoyL.Kondo.



年的工作，在法律界已经享有了很高声望。

（二）专业法院容易“近视眼”、“窄视野”

有人认为专业法院只负责某些法律，天然具有近视眼和窄视野的倾向。而普通法官由于接

触各种疑难法律问题，因而具有全面法律视野，因而在体现政策中，应当占有重要地位。,例

如在美国第 97届国会的听证过程中，反对建立联邦巡回法院的人，就曾认为，视野窄的专业

法院，不适于审理某些涉及较宽、较基础层面的案件，例如反垄断案件，

这一观点少反对者认为，专业法官对法律、社会问题、公共政策的理解，不一定就窄。虽

然普通法官接触案件杂，但是由于是社会常见案件，因而也仅限于某些类型，所以普通法官熟

悉的，可能也仅是某个法律领域。例如，达拉维尔最高法院表面上看也是普通法院，但是由于

处理了大量公司法、商法有关案件，所以实践中是专业法院，其判决引起了其他州法院纷纷效

仿这就是专业法院作用的很好说明。

主张普通法官审理的人认为，普通法官可以通过学习，很好地审理专业案件。而这一观点

少反对者认为，专业法官也可以通过学习，很好地了解相关法律领域的知识。没有任何证据证

明，专业法官在阅历、能力上，输于普通法官。普通专业法官的深入研究和调查，才能在重要

领域保证正确判决，使判决不轮为没有依据的意见和推测。

反对专业化法院的人认为，法院专业化可能导致有关判决，偏离司法判决的主流，使普通

的法官、律师，或普通人不明白有关判决内容。而由普通法院审理复杂知识产权问题，不但可

以保障正确判决，而且可以使有关结果通俗易懂。

这一观点少反对者认为，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已经成为高度专业化的法律，如同神经手术，

这种手术是街上的普通人不能完成的，而街上的普通人对由专业医生来做专业手术，专业法官

来审理专业问题，会持拥护态度。

（三）专业法院容易受特殊利益团体影响

有人认为，专门化的司法机构，审理复杂的技术案件，特别容易受特殊利益团体的游说

从而影响。其原因在于，专门法院法官的任命，要听取专业团体的意见，同时专业法官的升迁，

也与一定的政治气候有关。

这一观点的反对者认为，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民主党人总统认命的法官和共和党总统

认命的法官，也会受影响于政治气候。

（四）普通法官也可解决技术问题

有人认为，有关普通法官可以通过学习，来解决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

这一观点的反对者认为，职业知识产权法官由于对某个法律领域非常熟悉，对于复杂案件、

划时代的技术法律问题，容易作出正确判决。相反，普通法官在短时间内，即使通过艰苦的自

学，也不可能完全了解高技术领域当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而有技术背景的专业法官，马上可能成为“专家法官”，其甚至可能具有该领域专家证人

的水平。这种专家法官作出的判决可能是最正确的判决，使司法实践满足加速技术发展的需求。

二、知识法院司法专业化的优点

某些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论者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法院专业化，

法官专业化。

（一）历史经验

他们认为州法院的司法改革经验，可以作为联邦法院的借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各州

根据自己需要建立的专业法院，经过全国性的讨论长时间讨论，受到了社会的一致肯定。例如

商业法院、成人毒品法院、少年毒品法院、家庭法院、少年法院均产生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效

果。美国各州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商业法院。有些法院内部建立了不同的分支、庭，例如纽约最

高法院设立了商业法院，另外还设立了房屋法院、家庭法院戒毒法院和家庭暴力法院。这些专

业法院均有自己的专业法官。

（二）已有成就



专业化联邦法院的专业化，可以保障知识产权案件判决的统一性、权威性、准确性、可

预见性。在联邦巡回法院产生之前，全国缺乏统一的知识产权执法机构，由于美国专利商标局、

地区法院、联邦法院，对法律理解的冲突，导致了当事人恶意选择法院现象广泛蔓延，于是不

得不建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由于建立半专业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及

专业化的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发展，法律变得更加统一，不正当选择法院的现象大大减少，促进

了联邦上诉法院系统对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统一。

（三）面临任务

高技术的发展及其复杂性，使不同联邦法院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意见分歧，因而当事人

不正当选择法院管辖的现象依然存在。

与 1983年建立时相比，现在联邦巡回法院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大大增加，这种数量

问题导致了司法审判质量的下降，并且抵消了法官素质的优越性。联邦巡回法院每年作出 900

个上诉案件的判决，其中三分之一是专利案件。每年平均有 1000件案件等待审理。评论认为

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案件如果再增加，就会产生这些弊病：（1）使主审法

官对复杂的技术领域，没有搞清技术问题就下判决；（2）对下级法院普通法官的判决，容易无

原则维持；（3）影响判决的质量，有关判决理由的分析，就不如从前；（4）容易受大公司的影

响，因为大公司可以动员大量资源，影响主审法官。

（四）知识产权立国的客观需求

美国公司每年耗资五十亿美元，对其发明和产品取得知识产权保护。美国专利的 80%为

美国公司所有。保护了这些专利权、知识产权，就是保护了美国的经济。作者认为，对美国宪

法规定的、专利法“推进科学和实用技术发展”的任务，美国最高法院的有关要求，是“保持

判决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促进技术成长、产业进步和经营的开展”。 而联邦法院通过集

中行使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诉审判权，在专利权有效性专利授予条件、专利有效性的条件、专利

侵权的构成等方面，执行统一司法标准。避免了当事人花费巨资投入专利诉讼，但是事先不能

够预料审判结果现象发生。这样就很好地完成了最高法院赋予的任务。

美国的联邦法官、有关学术界、知识产权律师均承认，建立知识产权专业法院，使用专

业法官有很大好处。当国会设立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时，仅有两个法官过去是专利律师；1989

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8个法官中有 5个有知识产权方面的代理人资格，其中 4个是专利律师，

1个是商标代理人。现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阶段有 12个法官，仅有 3个法官具有科学技术学

位。仅有三个法官具有科学技术学位，未能满足随着技术案件越复杂，法官的专业化要求。

（五）未来的设想

有人认为美国专利商标局，与联邦国际贸易委员会一样，解决的问题事关美国与全球经济

的关系，而其他政府机构的行政司法机构，则没有这样的影响。例如环境保护署等等。

由于这种特点，有的专家的建议，将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行政司法机构，转换为法院性质，

由总统从专利律师界，挑选有深刻思想的人，任命为终身法官，从而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

如果专利复审委员会成为了完全的司法机构，那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将成为二审法院，

适用完整的法院规则审理一审法院的决定。美国最高法院作为终审法院。在这种结构中，专利

案件首先经过了非常狭窄的专业法院的审理，解决了技术进步带来的非常专业的问题。然后经

过了半专业法院的审理，最后最高法院作为综合性法院（非专业法院）把好经济、社会政策关

口。

美国有的学者认为，建立科学或者专利法院，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现在已经有成熟的经

验可以借鉴。例如德国、英国的专利法院和日本的专利法院。认为这些知识产权专业法官，应

当具有良好的科学、技术素养，全面而不是片面地部分地掌握了科学方法，可以进行复杂的统

计分析，以及正确衡量专家证据，更好地完成最高法院赋予的“守门人”的责任。

另一个建议是将联邦巡回法院改造成完全的高级技术法院，由专利律师、有资格的专业人



员组成的陪审团，审理科学技术案件，包括生物工程、工程技术、通讯、计算机科学、商业方

法、互联网法等方面的案件。这种提升和专业化，可以使法院更好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复杂知识

产权案件，

对于联邦地区法院这一层，建议有两类。一类是建立特别的科学技术法院，其他联邦地区

法院将有关案件向科学技术法院移送，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所为二审法院。另一类，是在各个

联邦地区法院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帮助法院解决技术问题。

美国有的法律评论者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试验，其成功程度超出了预料。而该法

院仅是个半专业化法院，如果发展成完全的专业化法院，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同样，在联邦地区法院一层，使用专业法官、技术专家咨询、专家证人，高级陪审团，

以及有可能建立地区法院一级的科学技术法院，将使法院圆满完成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

赋予法院、法官的任务。

法律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法院的判决，在稳定的法律规范尚未形成时，法院的判决往往有

前瞻性，起到了路标、号角作用。这是对于一般社会问题而言。而对于科学技术引起的法律问

题，没有专业的法院、法官，是不能够完成上述司法任务的。只有法院、法官的专业化，才能

推动法律前进。

三、美国法院改革的动向——增强司法的专业性

目前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在民事、刑事审判中，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

于是在诉讼中出现了指定技术咨询专家，请技术专家、业内人士，作为专家证人的方法。1994

年，美国“联邦司法中心”出版了有关《办案指南》，支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使用专家、业内

人士证据。最高法院在 KumhoandJoiner判决中也要求，案件的审理法官应当根据联邦证据规

则有关规定，在诉讼中考虑有关科学技术和其他特殊知识的专家证据。因而在美国，受最高法

院直接约束的联邦上诉法院及地区法院，越来越多地在法官审理案件、陪审员审理案件当中，

采用专家、业内人士证据。

（一）聘请技术咨询专家

美国最高法院 1920年在 inExpartePeterson案件中，对邀请聘请技术咨询专家发表的法

律意见是：法院具有天然权利，为履行司法职责，自己选择合适的手段。联邦法院改革法允许

法官在指定技术咨询专家，帮助做出判决。“联邦司法中心”的“办案指南”也规定：法院具

有天然权利，为在该类案件中选择技术咨询专家。技术咨询专家的角色对就专业问题向法官提

出咨询，其言论不属于证据，所以当事双方不能够质证、争议。进一步，法官咨询专家的讨论，

也不公开，查阅不到。邀请咨询专家的费用，根据法院提高司法效率的的“天然权利”由当事

人承担。

例如联邦巡回法院使用高级咨询专家，对 CAFC的决定作出评价。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著

名案件当中还指出:”专利文件是为该领域的技术专家撰写的，而不是为作为门外汉的普通人

和普通法官撰写的。在生物工程案件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指定了技术专家，帮助巡回上诉法

院解释权利要求。其它联邦上诉法院使用技术咨询专家，帮助了解复杂的技术问题。其他法院

在解释专利权利要求时，也指定 “技术咨询专家”。

司法界从公正司法角度，对指定技术咨询专家的方法，存有疑虑。联邦司法中心的《办

案指南》将聘请咨询专家，规定为法官的“最后或接近最后的手段”，在极少数的复杂、不常

见的案件中使用。 但实践中并不完全如此，如第九上诉法院指定咨询专家，就比较自由。

有的法官在医学案件中，指定了 4个技术专家，帮助评价科学证据。另外法官在有关案

件中，接受当事人共同推举的技术专家，帮助澄清复杂的科学报导、术语、理论。越来越多地

使用咨询专家，成为公认的解决手段，特别是当联邦法院面临的互联网纠纷、知识产权纠纷、

医疗纠纷、环境污染，或者其他有关技术、科学和法律结合的案件。

（二）《民事证据规则》第 706条规定的专家证人



美国民事证据规则第 706条专门规定了指定技术专家的指导方针，而其中包括提名、报酬

（由当事人支付，或由联邦有关基金支付）、向当事人公示、由当事人选择。

最高法院在在 Daubert案中指出，由于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发展，“联邦法官应成

为“良好科学”的新守门人”，要把好证据关，保证证据合法、相关、说明事实。在该案中，

涉及技术证据的诉要点包括：对技术假定如何验证，错误率的控制，同行评价和出版物的状况，

有关技术领域的人是否普遍接受。“联邦司法中心”的《办案指南》，因此规定了“特别程序”

章，其中规定了法院指定专家问题。

与技术咨询专家不同，专家证人需要提出证言，在法庭上接受当事人的质证。

由法院邀请专家证人，由于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其特别适用于：有关当事人不诚实，或者不

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内容；当事人由于经济原因，请不起专家证人；当事人各由专家证件，打起

了专家仗；帮助法院对技术案件进行调解。相应地，适用技术专家证人的缺点在于：难以找到

中立，没有偏见的技术专家；有关当事人反对邀请专家；缺乏在特定案件中，合适专家的邀请

标准；法官害怕由于指定专家证人不当，其判决会被上诉审推翻。

联邦司法中心对 400多名法官的调查表明，20%的法官使用过专家证人；87%对法官认为，

使用法院指定的专家证人，对某些案件的确有帮助。

（三）指定特别专务

特别专务 26是法院指定的律师或教授，根据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的有关规定，帮助法官进行

诉前程序、提出证据要求、质证、调解、作出法律结论等事务。

在专利案件中，经常使用特别专务。法院派给特别专务的任务是，对有关争议对象内容，

教育负责确认事实的法官或陪审团。其他案件有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产品责任案件、玩忽职守

案件、反垄断案件、侵犯公众权益案件。

（四）发展高级专家陪审团

1790年专利法规定，专利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应当由陪审团决定。现代情况发生了很

大变化，多数由百姓组成的陪审团，往往采取仇视公司、敌视知识产权的态度，同时对技术问

题也搞不懂。

对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案件，要求统一审判结论。而临时组成的陪审团显然不能完成这

一任务。

在 1996年的有关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决改正了有关认识。该判决认为，权利要求的解释，

是法律问题，应当由法律法官来完成。这样判决仅是部分强化了法官的作用，而对于专利案件、

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侵权要求赔偿的，当事人有权选择陪审团进行审判，仍然是法定权利。法官

在这一过程中，仅能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

美国某些法律评论者认为，即使由陪审团审理，陪审团也应由相应科学技术背景的专家组

成，即发展专家陪审团。专家陪审团并不是向普通陪审团一样，由选民登记册、驾照号码、纳

税单、电话簿中随机抽选的，而应在专业知识、训练和经验的专业人员中抽选。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支持了下级法院在有关案件中，使用专家陪审团。在实践中如果双方同

意选择专家陪审团，在法律上已经没有问题。而实现单方申请、即采用专家陪审团这一改革，

还需要修改法律。

第二部分 英国

第一章 英国法院体系、行政诉讼制度

26specialmasters.



一、法院体系

英国至今没有宪法，故法院组织没有明确的宪法来源，而由历史上多部相关法律规定，

如1873年的司法法，1981年的最高法院法。

英国历史上立法、司法、行政权存在严重交叉：上议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院长、同时又

是内阁成员、全国司法部门的首脑，负有司法、立法、行政三种职务。政府部门中的大法官部

主要职能包括管理全国的法院系统、任命法官、制定并监督执行政策、向议会提出修改法律意

见、管理全国的司法工作人员等，相当于司法部。

从2003年开始，英国政府成立了宪法事务部，大法官部的很多职能交由宪法事务部执行。

英国的法院组织体系，分为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两类；内部又分民事和刑事两大系统。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民事法院系统由郡法院、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法院和上议院四个审级组

成。

郡法院又称小额债权法院，全英国有 250个左右，是专门审理诉讼额不超过 3000英镑的

民事案件基层法院，其名称与行政区域并无直接关系。

高等法院设在伦敦，在全国有几个派遣机构。高等法院由大法官部 27、王座部 28(审理合同、

侵权和土地纠纷案件)和家事部 29(审理婚姻家庭、收养、遗嘱案件。）组成。大法官部的实际领

导人是副大法官。30大法官部目前有 17名法官。大法官审理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公司、知识产

权、信托、破产案件等，种类繁多，主要是商事案件，争议金额巨大。这些案件根据民事诉讼

法审理。

上诉法院民事庭，是郡法院、高等法院案件的事实上的终审法院。

上议院是民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审级，是最高审判机关，行使国家的最高司法权，上议院

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将来的改革方向，是取消上议院的司法职能，建立英国最高法院，取代上

诉法院。

二、英国的行政法院

英国的行政案件由民事审判部门承担，适用民事诉讼法。

设在伦敦的高等法院是行政案件的主要承担机构，其设有专门的行政法院 31。行政法院没

有专门行政法官，而是由大法官部、家事部和王座部的 37名法官兼职组成。

行政法院具有各种行政法管辖权，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行政法事务，及对下级法院判决

和裁判所决定的监督权。

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对行使公法职权的机构、个人之决定，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司法审查。

审查的领域非常广泛并且一直在增加。审查的对象主要包括：地方行政机构履行职责的决定；

移民行政机构、上诉机构的某些决定； 有关个人权利的行政决定，以及刑事案件中法律问题

的司法审查等。

三、英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英国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制度，由英国民事诉讼法第 54节规定。包括：

（一）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范围

行政机关受到司法审查的范围，可以是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1）法

规、规章；（2）根据公共权力所作出的行政决定，及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相对人均可以请

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二）行政法院的司法救济方法

27Chancellor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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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法院判决对行政机关的约束手段种类，也就是公民的具体诉讼请求，分为强制的救济方

法和选择的救济方法。

民事诉讼法第 54节第 2条规定了强制的救济方法，即原告对下列诉讼请求，必须提起行

政诉讼：

1、责令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

2、责令行政机关不得作出行政行为；

3、撤销行政机关决定；

4、禁止特定人担任行政公职。

民事诉讼法第 54节第 4条规定了选择的救济方法，即原告对下列诉讼请求，可以提起行

政诉讼：

1、对行政法规、规章、决定、行为、不作为，进行适法性宣告；

2、请求确认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禁止某类社会行为。

英国民事诉讼法第 54节规定的行政诉讼范围，非常广泛，英国高等法院中的行政法院在

行政诉讼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了解这些，尚不足以概括英国行政诉讼制度全貌。

英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国众多的行政裁所。1992年裁判所与调查所法

第 11节规定：对裁判所理事会及苏格兰委员会管辖下裁判所之裁判结果，当事人有法律争议

的，均可以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诉讼。高等法院可以维持、改判采办处的判决，也可以要求裁

判则重新作出裁判。

尽管人们对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的种种非议，但是英国社会改革的潮流却是：50年来

行政裁判所数量大大增加，政府机关仍然在创设新的行政裁判所。各类行政裁判所每年解决

100万件纠纷案件，使行政裁判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构成了诉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行政裁判所的决定是司法审查的对象，表面上为英国的行政法院添加了大量工作量。

实际上行政裁判所化解了大量纠纷，为英国的行政法院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第二章、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

英国行政裁判所解决纠纷的范围非常广泛，大到政治、社会生活，如社会保险福利，健康、

教育、税务、移民、刑事伤害赔偿，小到租金、停车费这样的问题。

如英国社会保障部 32设立的上诉服务中心 33，解决的行政纠纷包括社会保险、儿童福利、

免疫接种事故、税费扣除、工伤劳保等，每年的裁决数量为英国所有裁判所裁决数量的 1/4。

也有的裁判所，全年只有几十件案件，甚至 2、3件案件。由交通部设立的全英停车纠纷裁判

所 34负责伦敦以外的停车违章停车罚款和交通违章处罚纠纷，停车与交通纠纷裁判所 35，负责

伦敦的停车违章停车罚款和交通违章处罚纠纷。

一、行政裁判所性质、地位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主要解决公民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纠纷，有的也同时解决公民之

间的民事纠纷。

行政裁判所一般由英国的政府部门举办。在政府各部门的指导下制订规则和程序。这种性

质的行政裁判所约有 70种，有的行政裁判所显然是只有一个，例如版权裁判所。而有的裁判

所则是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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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决所的内部分工，并不统一，如有的是一级审理，有的实行二级审理。如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的上诉服务中心，有二个部门。一个是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职能部门，负责一审；

另一个是独立部门，负责二审。

行政裁判所的性质，即使在英国也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行政裁判所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

庸，其裁判署于属于行政裁判。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大部分由政府部门设立，依靠政府部

门的经费和信息支持，但是新的裁判所属于根据法律和国会授权。

英国人选择行政裁判所，是由于其优点。行政裁判所的裁判人员由该领域中具有较好专业

知识的人组成。裁判所的程序相对简单、快捷，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裁决具有稳定性，每类

裁判所均有自己的判例系统，裁判人员遵循后例循前例原则，使判决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尽管行政裁判所由行政机关主办，因而人们始终在争论：在具体案件当中可能受到行政机

关影响，或者偏袒行政机关，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英国的司法体系当中，给了行政裁判

所法定地位。

二、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所法与英国裁判所理事会

1950年代为强化行政裁判所的地位，增强裁判所相对于政府机关的独立性，同时使裁判

所的系统化，加强对裁判所的监管，英国“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所法”设立了统一行政裁判所的

监管机构——裁判所理事会。其专职理事总数不少于 10人，不多于 15人，其任命应能反映英

国本土各地区的利益。裁判所理事会中，特设有威尔士委员会。

理事会理事均为兼职，由内阁成员大法官、非内阁成员苏格兰检察总长任命，成员之一任

命为主席。理事包括现任官员、退休官员、工会或行业协会负责人、律师、会计师、社会和法

律学者等。

一名负责调查公众了对政府工作投诉的国会行政专员，是理事会的当然成员。理事会和成

员的薪金由由财政部审核，在国会费用中支出。

理事会向大法官和苏格兰检察总长报告工作。其职责在于监督和检查各裁判所的章程、工

作；帮助裁判所保持相对于其行政主管机关的独立性；维护裁判所的利益；改进程序、提供培

训，促进裁判所工作；促进裁判所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公正、公开、效率化；向政府提供有

关咨询；为设立新的裁判所提供意见。

理事会可以向大法官、政府部长推荐法定范围裁判所之主席、组成人员、候选人员的建议。

裁判所的程序、规则，由政府部门征求理事会意见后制定。

三、行政裁判所的发展动向

2004年以后的“法院和裁判所法提案”36提出了强化裁判所体系，调整裁判所与法院关系

的进一步设想：将裁判所按照管辖的事务进行规范化、系统化，普遍设立两级裁判制，即有一

审裁判和二审裁判。提高裁判所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级别，即当事人不服二审裁判所的裁决，

不像现在这样起诉到英国高等法院，而使其受到英国上诉法院。

近年来有人建议设立一个集中的裁判所服务中介机构，向全社会介绍裁判所的服务，帮助

当事人安排有关事务。这一设想已经实现：作为英国政府宪法事务部 37的工作部门之一的裁判

所服务中心 38于 2006年 4月挂牌向社会提供服务，其网站已经开通。

有关改革建议说明，行政裁判所虽然依附于行政机关，但是在英国社会的条件和环境下，

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案件，没有造成明显的行政司法不公。

四、众多种类的行政裁判所

36CourtsandTribunalsBill.
37DepartmentforConstitutionalAffairs(DCA).
38TribunalsService.



以下按照主办的政府部门，介绍由英国行政裁判所的简要情况。39

（一）大法官部（即政府的司法部）

1、所得税裁判所 40

英国有 458个所得税裁判所，有 3000名所得税专员。每年受理近 10万件涉涉及个人所得

和资本利得税案件，发生纠纷以后，纳税人首先要到所得税裁判所解决纠纷，案件审理周期为

两个月左右。所得税专员认定的事实不可改变，不服裁判的，当事人只能就法律问题向英国高

等法院提出起诉。

2、增值税、进口税裁判所 41

受理有关海关进口税、消费税、增值税、保险费税的争议，年受理 2500件案件，审理周

期为 35个星期。开庭地点在伦敦、曼彻斯特等主要城市，应请求也可以到当事人所在地开庭。

裁判所专职主席由大法官任命，兼职成员由财政部经济事务部长任命。

3、交通裁判所 42

受理不服交通专员处罚决定的纠纷。

4、退伍军人养老金裁判所 43

受理退伍军人养老金纠纷，包括要经资格确认和数额确定的纠纷，每年有二千件左右，案

件处理周期从 44到 177周不等。

主席和成员均由大法官任命，主席要有 7年的法律工作经验，医疗和军队工作领域成员，

7年工作经验。

5、土地裁判所 44

受理有关土地的纠纷，包括强制征用土地纠纷、土地仲裁纠纷、不服评估裁判所裁决的纠

纷，不服土地租赁评估裁判所的纠纷。每年有 500件左右，案件处理周期从 44到 177周不等。

可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各地开庭，经常借用法院的场所。案件处理周期从数月到数年不等。

主席和成员由法律或者土地评估经验的人担任，均由大法官任命，均为专职人员。

6、移民纠纷上诉机构 45:

由两级组成，第一级为移民事务裁判官 46，第二级为移民事务上诉裁判所，受理不服内政

大臣拒绝英国政治避难的请求，以及拒绝给与英国永久居民身份的请求。

移民事务上诉裁判所每年受理案件 1万件左右，上诉裁判所的主席、成员均由大法官任命，

没有兼职。

7、社会保险和未成年人保护专员办公室 47

受理不服各种社会保险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行政纠纷，以及扣税方面的纠纷。每年受理

近 1万件案案件，案件处理周期从 55周。上诉者成功率高达 78%。主要为书面水平上申请，

只有 3% 的案件进行口头审理。

首席专员、专员均由大法官任命，均为专职人员。

39http://www.tribunals-review.org.uk/tribreview/index.htm：TheTribunalSystemanditsCosts.
40GeneralCommissionersofIncomeTax.
41VATandDutiesTribunal.
42TransportTrib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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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ImmigrationAppellateAuthority.
46Adjudicators.
47OfficeoftheSocialSecurityandChildSupportCommissioners.



(二)教育与就业部 48

1、特殊教育裁判所 49

受理不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特殊教育的行政纠纷。投诉者胜诉率为 75%。案件处理周

期为 3至 4个月。大法官任命主席和 53个裁判职位，该职位由 7年以上律师从业经验者兼职。

1993年教育法规定了特殊教育内容，家长根据该法律，有权利向学校的特殊教育主管人

员，要求学校满足儿童的特殊教育需求。学校有义务对该儿童进行评价并提出报告。如果学校

拒绝进行评价和拒绝出具报告，或者家长对报告结论、所提出的特殊教育方案、所提供的学校

有争议，家长可要求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解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解决不力的，在有

关决定作出两个月之内，家长可以向特殊教育行政裁判所提出裁判请求。

特殊教育裁判所组成三人裁判小组，小组组长为律师，其他两名成员有特殊教育和政府工

作经历。裁判小组提前十天将开庭时间通知家长，可以到家长所在地开庭裁决。家长可提供两

名证人，于是可请律师代表出庭。开庭后十天之后内作出裁决。

当事人对裁判决定不服，可起诉至英国高等法院。

2、除名争议上诉裁判所 50

受理有关家长或学生，对中央政府直接支助学校将学生除名的争议。每年受理 1000件左

右争议，15天左右做出裁决，上诉者胜诉率为 23%。

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成员，不一定要有法律背景。

（三）卫生部 51

心理健康争议裁判所 52

受理根据 1983年心理健康法受到留观的病人或其家属，要求急救解除留观察的争议。每

年审理 1万件纠纷，约有 1000件得到支持，其余或撤诉，或医院自动解除留观。

全国分 4个地区裁判所，4名主席和所有 144名医疗专业人员和 192名非专业人员，均由

上议院大法官和高等法院王座庭庭长任命。

（四）社会保障部 53

上诉裁判所 54

受理有关社会保险、儿童福利的行政纠纷，以及免疫接种事故、税费扣除、工伤劳保等，

每年处理 20至 30万件纠纷，处理争议周期为 14周。上诉者的胜诉率为 35%。全英国有 9个

裁判中心，140个接待地点。大法官争求医疗部门意见后，任命所有成员。全职裁判人员 67

名，兼职人员 2053名，其中包括法律工作者、残疾人工作者和财务工作者。

48DepartmentforEducationand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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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MentalHealthReviewTribunal.
53DepartmentofSocialSecurity.
54AppealTribunals.



（五）环境、运输及地区事务部 55

评估纠纷裁判所 56

非住宅物业税先要由政府评估员 57进行评估，然后由税收机构征收。由此产生的纠纷，由

评估纠纷裁判所解决。

英格兰有 56个、威尔士有 4个评估纠纷裁判所，分别处理所辖地区非住宅物业评估和房

屋税的行政纠纷。年处理纠纷 20多万件，纠纷处理周期要 1年半至 3年。经过裁判所绝大部

分纠纷得到和解；40% 的案件减少了税额，70%案件的房屋税评级降低（1995年）。

裁判员有 2000多名，由本地志愿者组成，接受有关税务知识的训练，富有解决涉税纠纷

的经验。

具体案件由三人组成的裁判小组审理，如果当事人同意，也可由两名裁判所人员组成裁判

小组。一般进行书面审理，经裁判所同意，也可以口头审理。开庭通知应当提前三个星期通知，

裁决可以当庭作出，也可以时候书面通知。

当事人对裁判的法律问题不服，可起诉至英国高等法院。

（六）贸易与产业部 58

1、劳资纠纷裁判所 59

解决劳动者个人的劳资纠纷，负责受理 50多种投诉如不正当解雇，性别、种族歧视等，

年受理纠纷 10多万件。纠纷处理周期要 17周。审理过程公开，全国有 31的正式审理地点，

也可根据需要借用场所开庭。

主持裁决工作的是专职、兼职主席。专职主席从兼职主席中产生，专职主席有 97个，由

大法官认命；兼职主席 199个。由公开竞争产生，要求有 7年有关工作经验。劳资纠纷裁判所

裁判员 2110名，均为兼职。

兼职裁判员亦竞争产生，由贸易与产业部长任命，组成 2个小组，1个代表劳方，一个代

表资方。

2、劳资纠纷上诉裁判所 60

受理不服 50多种投诉如不正当解雇，性别、种族歧视等，年受理纠纷 1500件。纠纷处理

周期要 8-10个月。审理过程公开。

主席、专职成员 24名，由大法官认命，是高等法院法官。兼职成员 54名，由大法官和贸

易与产业部长提名，女王任命。

第三章 英国的专利法院和工业产权行政诉讼

一、专利、商标行政诉讼

英国的专利、商标行政诉讼，是英国高等法院中的大法官部、专利法院，对不服专利局长

55DepartmentofEnvironment,Transport.andtheRegions.
56ValuationTribunals.
57ValuationOfficer.
58DepartmentofTradeandIndustry.
59EmploymentTribunals.
60EmploymentAppealTribunal.



有关专利、商标授权行政决定之上诉案件，进行的司法审查。

这类行政诉讼，虽然其主体——英国专利商标局之复审机构，名称上不叫行政裁判所，但

本质上与上述行政裁判所裁决之内容，并无不同。该复审机构是英国政府贸易与产业部下属之

英国专利商标局设立，完成的是该局的复审工作；所作之裁决，有关行政机关是否授予和撤销

专利、商标权，关系到公共权力之行使；行政相对人对该决定不服，有法定权利上诉至英国高

等法院。

英国高等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包括以下两类。

（一）专利申请人、商标申请人不服专利局局长之复审决定，形成的行政案件

在这类案件中，专利局长 61代表的，是英国专利局的复审机构，其审理专利、设计、商标

的申请授权上诉、无效案件。

复审机构中的专利部，有 3个专利复审主管，负责单方和双方案件的审理；有 15个副主

管，负责单方案件的审理；若干主管助理和高级法务人员，负责单方案件事务。

商标部有 10名商标复审主管，负责单方案件事务;6名商标复审员，负责单方案件事务;16

名商标复审员，负责双方案件事务。

另外还有设计部有 3名工作人员。

以上人员均由专利局长任命。

（二）不服专利局局长其他行政决定，形成的行政案件

英国 1977年专利法为了迅速解决专利纠纷，赋予专利局长大部分专利纠纷的解决职权。

根据专利局自己的说法和英国高等法院的有关说法，专利局长的权利与法院大法官相当：

1、权属类：专利权属纠纷，谁是发明人的纠纷，职务发明报酬纠纷，专利共同申请的纠

纷。

2、专利无效纠纷；

3、专利许可类：专利许可合同条件纠纷，专利强制许可；

4、专利侵权纠纷：包括请求宣告不侵权，判断专利是否侵权（这种裁判要求当事人同意

提交专利局长裁判）。

专利局长并非亲自审理这些纠纷，而是由专利局的“纠纷解决办公室”（ hearingofficers），

受理、并以专利局局长的名义作出裁决。

有关纠纷解决以申请人提交纠纷“声明”开始，被请求人必须提交“反声明”，否则专利

局长将根据声明的内容，作出裁判。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请求人有义

务就其纠纷要求，提交证据。

开庭审理也可以在英国专利局，也可以到当事人所在地。当事人可以自己出庭，也可以委

托专利代理人或律师出庭。如果当事人均同意，也可以用书面方式审理。

纠纷解决办公室最后以书面作出裁决，可以裁决败诉一方承担胜诉一方的诉讼费用。

败诉一方可以在裁决下达 28天之内，向英国专利法院提出诉讼。

败诉一方只能请求英国专利法院审查专利局长的决定，无权提出新的证据。

二、英国专利法院

虽然不服专利局长决定之案件，属于行政诉讼，但是却不由英国高等法院当中的行政法院

审理，而是由英国高等法院中的大法官部、专利法院审理。

英国高等法院有 3个部，即大法官部、王座部和家事部。

英国专利法院设于英国高等法院的大法官部，是大法官部的一个专门法庭，有 6名主审法

官，这些法官由大法官任命，资格要求有技术背景，英国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专利案件由专

利法官负责审理。专利法院专门审理不服专利局长决定的专利上诉案件，包括专利的申请授权

上诉、无效案件；专利法院还审理专利侵权案件。

61 全称为专利、工业设计和商标局长(Comptroller-GeneralofPatents,DesignsandTrademarks)。



不服专利局长决定的工业设计上诉案件，由工业设计上诉裁判所 62审理。该裁判所设立于

高等法院内，由专利法院的一名法官负责。如果人手不够，大法官部的其他法院法官可以审理

专利案件。

专利法院的审理程序，是大法官部的审理程序组成部分，但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紧密

衔接程序。

不服专利局长决定的商标上诉案件，由英国高等法院的大法官部负责。

不服专利局长决定的上诉案件，均不需要得到高等法院的许可。而对高等法院的决定不服

上诉，则需要英国上诉法院的许可。

三、英国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特点

英国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的特点，与主要发达国家相同，即：

1、在行政审判机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并存的情况下，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审

判机构承担。专利、商标申请人、无效宣告请求人不服专利复审机构的决定，之所以不按行政

诉讼规则，上诉至高等法院中的行政法院，而是按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上诉至英国高等法院

中的专利法院，是由于英国的民事诉讼立法——民事诉讼规则作出了专门规定。

民事诉讼规则第 63章有关“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诉讼请求”。

其中第 63.17条第(2)款规定：专利上诉，致专利法院，其他上诉致大法官部。

2、在双方程序中，专利商标局不作被告。在当事人不服英国专利局所做行政决定的诉讼

案件中，如原审案件的当事人为单方的，英国专利局局长要指定律师出庭，作为案件的当事人

陈述做出决定的理由；如原审案件的当事人为双方的，英国专利局局长则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除非法院有必须出庭的明确指令外，英国专利局局长有权决定是否出庭。如果决定出庭，将由

其指定的律师出庭对案件审理情况做出说明。（解析德、英、欧盟商标司法审查制度 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四、英国商标行政案件的特别上诉规定

英国知识产权行政上诉制度有一个特点：商标行政案件与专利行政案件不同，除了可向高

等法院大法官部上诉以外，还可以向“指定人”上诉。

英国 1994年商标法第 77节规定了“审理、作出决定的指定人”之资格：

第 1条 本法第 76节中的“指定人”指大法官指定的，本法中对上诉进行审理，作出决定

的人。

第 2条 指定人应当符合下述条件之一：

（1）具有 1990年“法院和法律服务法”第 71节要求的７年一般工作经验；

（2）其在苏格兰从事法律工作或律师工作至少 7年；

（3）其为北爱尔兰律师协会会员或北爱尔兰最高法院出庭律师最少７年；或

（4）其现任司法职务。

从这一规定可见，所谓“指定人”是在案件审理中，独立于英国专利商标局和高等法院的

专家。其以专业知识，中立、公正地裁决商标行政上诉案件。指定人审理上诉案件，有二种选

择，即可以决定亲自审理，或者向高等法院提交。

英国 1994年商标法第 76节，规定了“对商标局决定的上诉”，其中第 2条规定：“当事人

对商标局决定不服的，可以上诉至指定人或法院；

指定人接到上诉的，可以将有关上诉提交法院，条件是：

(1)上诉涉及重要的法律问题;

(2)商标局请求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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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标局决定程序中的任何当事人,请求提交；

第 3条 作出决定前，指定人应当给上诉人和其他任何当事人机会，说明是否应当提交法

院。

第 4条 接到上诉，没有提交法院的，指定人应当审理并作出决定，该决定为终局决定”。

虽然对指定人员审理商标行政案件作出很多限制，但在英国专利商标局网站上公布的商标

行政案件中，由指定人审理的，有一定数量。通过观察可见，指定人审理的案件，也有单方程

序和双方程序。在单方程序中，英国专利局有关复审人员，甚至只做出书面说明，并不出庭。

单方程序中只有指定人和请求人在对话。在双方程序中，专利商标局不作被告。下面举一个指

定人审理的商标行政案件例子。

有关SHSINTERNATIONAL公司（异议人）

对MAXIMUSCLE公司（申请人）商标申请（申请号2290671），

提出异议之

决定

（决定编号O-228-04）

案情

2002年1月25日，Maximuscle公司申请注册商标MAXPRO用于以下产品：

第5类 加有药物的营养药粉、药片和胶囊，用于健身和运动营养，药物能量和蛋白质制品。

第30类 增加营养、能量、蛋白质和体重的糖棒，包括代替食物的糖棒和运动场糖果。

第32类 运动者、运动员饮用的营养、能量和运动饮料，不包括加有可乐饮料。

SHSInternational公司根据1994年商标法第5节(2)(b)、第5节(3)、第5节(4)(a)提出异议。商

标局争议部裁判官MacGillivray于2004年1月16作出书面决定，驳回了异议人的异议请求。异议

人于是提出本上诉，根据商标法第5节(2)(b)，请求对申请人的商标申请，不给予第5类“加有药

物的营养药粉、药片和胶囊，用于健身和运动营养，药物能量和蛋白质提供”范围的保护，同

时不给予第32类商品的保护。

申请人没有上诉。

异议人援引商标法第5节(2)(b)提出异议，原因是异议人已经于第5类上申请了MAXIPRO商

标，保护范围是人用、兽用制品、物质，婴儿和残疾人食品。异议人提供了商标使用证据，但

是在本上诉中承认，这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可在有关申请人、异议人之商标正常、合

理使用基础上，考虑本案。

商标法第5节(2)(b)规定：有关商标不能注册，如果……其与在先注册商标相似，同时所使

用的商品、服务，与在先注册商标的商品、服务相同、相似，可能导致公众产生误认，包括认

为与在先商标有联系。

争议部裁判官的决定

有关第5类

在被上诉的决定中，裁判官根据商标法和欧洲法院在有关案例当中得出的标准，认为应

当考虑：申请人的“加有药物的营养药粉、药片和胶囊，用于健身和运动营养”，是否与异议

人使用商标的商品相似。

申请人使用商标的商品，尤其指健身和运动营养商品；而异议人的商品．或者为婴儿、

残疾人使用，或用于人用、兽用医药目的，即用作治疗、预防或诊断药品；所以申请人和异议

人使用商标之商品的领域不同。

双方商品的使用者不同：申请人商品的使用者是运动者、健身者，异议人商品的使用者

是婴儿、残疾人和其他患有疾病的对象。

双方商品的外观毫无疑问，一定相同。申请人的商品是粉末、片状和胶囊，异议人的的



商品是“婴儿和残疾人食品”，其尤其可能是粉末状，特别是在“人用药品”情况下。

双方的商品的销路渠道。双方商品为特殊商品，其市场、使用者有很大不同。即使在同

一商场出售，也会摆在不同的货架、柜台、部门当中。

双方商品的竞争程度。双方商品在用途、使用者方面，均无竞争关系，也没有替代关系。

根据以上各点，双方商品存在显著不同。商品用途和使用者的实质不同所导致的结果，

是申请人商标的使用范围即“加有药物的营养药粉、药片和胶囊，用于健身和运动营养”，与

异议人的商标商品范围，不相同。

有关第32类

申请人要求保护的范围是“运动者、运动员饮用的营养、能量和运动饮料”，就是说有关

商品指向的是“运动者、运动员”，于异议人商品的使用者，并不相同。

有关商标

双方商标在视觉上明显相似，同时读音也相似；但双方商标均为自造的文字、词组和对商

品的间接描述，其在观念上并无过密切关系。

有关消费者

双方商品的消费者，均出于特殊目的购买商品，因而会比较审慎。

结论

裁判官于是得出结论，双方使用商标的商品，并不存在混淆可能。

上诉的审理标准

裁判官的上述结论，有关商标法第5节(2)(b)中多因素的评价，对此REEFTM

[2002]EWCACiv763,[2003]RPC5已经给出了判定错误的标准，即对于行政机关的决定，“如

果没有明显和实质错误，那么上诉审法院一般不应干预”。

上诉人的理由

上诉方认为，裁判官所引用的法律正确，但是该法律不应当适用于本案事实。特别是裁判

官结论，即1、当事双方的商标没有概念上的联系；2、相关商品并不相似，特别是二者销售的

渠道不同。上诉人特别认为，审查官忽略了被上诉人第5类指定中“加有药物” 商品的要求。

分析

指定裁判人认为，上诉人认为当事双方的商标有概念上的联系，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不

能断定裁判官决定中对这一问题的认定，达到了应当改正的错误的标准。因为裁判官认为双方

的商标在视觉和发音上相似，所以不能断定裁判官的判断达到了错误程度。

相比之下指定裁判人认为，上诉人反对第五类指定商品保护，是有根据的。在裁判官的

决定中说明，在营养药粉、药片和胶囊中“加有药物”，而裁判官的决定又忽略了这一点，所

以达到了应当改正的错误的标准。

指定裁判人认为，词典（新简明名剑桥英语词典）注明，“加有药物”是指“加入药用物

质”和“加入和混合药物或其他物质”，所以可构成1968年药品法规定的药品、保健产品管理

机构的管理对象。即使仅为非处方药，但可与药品在同一渠道出售。指定裁判人因此认为，被

上诉人在第5类中指定的商品，与上诉人指定的商品部分重合，两者可以存在竞争关系。

被上诉人的代表承认，双方商标相似，但是认为双方的商标商品差距非常大，并且强调，

被上诉人的商品并非药品，因而不会构成药品、保健产品管理机构的管理对象。这一事实毫无

疑问，但还应考虑双方商标商品正常、合理使用的所有情况。被上诉人的代表等于承认，由于

特定商品联“加有药物”，因而存在混淆的可能性。

在本诉讼的过程中，被上诉人的代表试图删除“加有药物”，但是这种删除是1994年商标

法不允许的。



指定裁判人认为，因为双方的商品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时双方商标存在相似性，

上诉人商标又有显著性，所以双方商标使用存在混淆的可能，故裁判官的决定的确存在应当改

正的错误。

指定裁判人认为，裁判官对第32类商品的判断，不存在错误。

结论

上诉人对第5类商品的上诉请求，得到支持；驳回上诉人对第32类商品的上诉请求。

由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只得到一半支持，因而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五百英镑费用。

2004年 7月 30日

独立裁判人RICHARDARNOLD

DeniseMcFarland代表上诉人

被上诉人公司的Eisenberg代表被上诉人

第四章 英国的郡专利法院

英国的知识产权界人士常自豪地说，英国有两个知识产权专业法院，即专利法院和郡专利

法院，63两个均在伦敦。

英国专利法院建立于 1949年，是英国知识产权案件的主要审理法院，其中包括复杂的技

术案件，例如生物技术和复杂的电子技术，也包括简单的机械方面的纠纷。

一、成立背景和现状

由于专利案件的积压和技术性强，曾经导致案件大量积压。1986年，有关白皮书建议所有

的专利案件，均由专利局处理，而不是由法院处理。因而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经过

与产业界、学术界和英国专利局的深入讨论，“有关利益各方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提出建立

郡专利法院的建议，目的在于主要在于满足中小企业进行专利、外观设计和其它类似案件诉讼

的需要，得到议会采纳。

“1988年郡专利法院法”颁布，1990年9月3日郡专利法院于伦敦设立，受理专利、工业设

计纠纷，以及据该纠纷所涉及的其他权利的纠纷。

当事人不服郡专利法院的判决，向上诉法院上诉，而不向高等法院上诉，也就是说郡专利

法院与高等法院，在审级上是平行的。

经过很短时间，郡专利法院的专利诉讼已经发展为知识产权诉讼，其变成了英国境内在郡

法院一级，进行知识产权诉讼,而非仅专利诉讼的首选。应当事人可以协议邀请，郡专利法院

的法官，也可以到其他地区法院，参加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因为知识产权犯罪数量的大大增

长。经过司法改革以后，郡专利法院亦审理有关知识产权犯罪，尤其是商标和版权方面的刑事

犯罪案件。

现在郡专利法院仅不受理不服专利局决定的诉讼。

专利法院审理范围的案件，即使起诉到郡专利法院，专利法院也无权将该案件上收；反之，

专利法有权将属于郡专利法院审理范围的案件，下放给郡专利法院审理。专利法院经常将案件

指定郡专利法院管辖，而专利郡法院上交的案件却很少。

英国传统上郡一级法院，只能审理小额债务纠纷，而专利案件原告的重要诉讼请求，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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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禁令。郡专利法院可以采取专门救济措施，例如发布禁令。在诉讼赔偿额方面，郡专利法院

现在与高等法院中的专利法院，并无正式区别。

郡专利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激增、审理需要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方便了中小企业和发明人，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之所以如此，英国法律在制度上的保障是直接原因。

二、1988年英国版权、工业设计和专利法的保障

1988年英国版权、工业设计和专利法 64第６部分专门规定了“郡专利法院”，扩充了专利

法院的一系列权力范围。

（一）消除地域管辖限制

版权、工业设计和专利法第 287条有关 “郡专利法院的管辖权”规定：大法官可以根据

需要，依职权指定任何郡法院作为专利法院，管辖（1）专利、工业设计案件；（2）命令规定

的、在诉讼中附属或产生于专利、工业设计对象。

郡专利法院的管辖，遍及英格兰和威尔士。

（二）削弱案件数额限制

第288条规定：郡专利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额限度由法令规定，当事人请求赔偿的数额如果

超过该限度，仍然可以在郡法院起诉，只是赔偿数额限制在法定范围之内。

如果当事人协议，郡专利法院可以审理任何数额的纠纷，决定的赔偿数额也不受法律的限

制。

（三）削弱案件上收限制

第289条规定法定属于郡专利法院管辖的，高等法院无权将案件上收审理。

法律规定可以在高等法院、郡法院之间移送管辖的，应考虑当事人财务状况外、案件的重

要性等。

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个人发明人和中小企业的权益。

（四）限制高等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

第290条规定法律并不限制当事人直接向高等法院起诉，但是如果按照赔偿数额，有关案

件时能在郡专利法院起诉，那么在高等法院起诉，并不能得到更多的赔偿额。

这样规定是鼓励更多的案件流向郡专利法院。

（五）加强郡专利法院建设

第 291条规定，当一个郡法院被指定为专利法院时，由大法官任命专利法官。由专利法官

审理知识产权案件。郡专利法院可以制定规则，邀请技术专家和鉴定人员，为法院审理知识产

权案件提供咨询；可以命令英国专利局就有关案件事实、法律问题，提供报告。

三、1997年民事诉讼规则的保障

（一）保障受案种类

英国 1997年民事诉讼规则第 63章规定，郡专利法院与专利法院，在审理知识专利和其他

知识产权的诉讼请求时，有几乎相同的管辖对象。包括：（1）经过注册的知识产权权利如专利、

登记工业设计和注册商标；（2）：未经注册的知识产权权利如版权、工业设计、反假冒权利和

其他权利。

专利法院指根据 1981年最高法院法第 6节第 1条组织的、构成高等法院大法官部一部分

的专利法院;

郡专利法院指根据 1988年专利郡法院法第 187节第 1条指定的、作为郡专利法院的郡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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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63章规定，专利法院和郡专利法院，同样可审理专利、注册工业设计侵权纠纷，

被告反诉无效纠纷，职务发明报酬纠纷，专利或注册工业设计许可合同纠纷，强制许可纠纷，

著作权、表演者权、精神权利纠纷，未注册设计权、奥林匹克标识权、植物品种权、数据库权

的侵权案件，以及未经许可解密软件、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假冒侵权案件，地理标识侵权案件，

注册商标侵权案。

在英国，专利侵权案的被告提出专利无效抗辩，直接在审理专利侵权案的法院一并解决。

因而专利法院和郡专利法院，均可以宣告专利无效。

至于郡专利法院不能审理专利、商标行政案件，及在审理知识产权一般民事案件当中的诉

讼数额限制，是在民事诉讼规则其他部分、其他法律中规定的。

民事诉讼规则还对郡专利法院的专利法官职责作了特别规定，其第 63章第 4A节第 1条规

定：除紧急情况外，郡专利法院的诉讼由专利法官处理；第 2条规定，在紧急且由专利法官处

理不可行或不适当情况下，由执行大法官指定的其他有恰当特别经验的法官处理。

（二）消弱级别管辖

英国1997年民事诉讼规则第30节第3条第(2)款规定，确定法院管辖应当考虑:

1.诉讼请求涉及的经济价值和争议的数额。

2.在某个法院进行诉讼的方便性。

3.法院法官审理该类纠纷的资历。

4.事实、法律、所要求之救济、程序的复杂程度。

5.判决对公众的重要性。

6.法院审理该案件硬件、软件设施是否完善。

这一规定当中，诉讼金额并非唯一限制。由于郡专利法院全面满足上述条件，因而专利郡

法院目前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由于法院管辖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当事人要求，或者法院自己

认为适当，可以将案件转到平级法院，所以郡专利法院接受了大量其它评级法院案件的移送。

英国1997年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在诉讼程序方面，郡专利法院与专利法院在诉讼程序

上并无实质区别。虽然专利郡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审理“简单案件”，但是专利案件无法规定

简单、复杂的标准。专利郡法院正在靠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完善自己的司法特征，以区别高等

法院中的专利法院。

其中重要措施，就是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审判效率，是当事人以较低的诉讼费用，获得判

决。专利郡法院最近实施了新的工作流程，保证与英国法院甚至欧洲法院尤其是德国法院更便

捷的程序。

分析表明，该法院的设置和程序，相对于专利法院高昂的费用和复杂的程序，极大地方便

了中小企业、个人发明人进行诉讼。与专利法院不同，专利代理人和法律顾问，可以出庭。

英国的现状是事实、证据复杂，法律观点分歧的案件，继续到高等法院诉讼。案情相对简单、

赔偿数额较小的案件，到郡法院诉讼；个人发明人的诉讼，也喜欢到确认郡专利法院。

四、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与郡专利法院的工作

英国的法官从高级的律师、法律工作者中产生。任命时候的年龄在55-60之间，一审的法

官的退休年龄为70，上诉审法官为72。近年来，英国司法改革的潮流，是任命专职专业法官审

理专业案件，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领域中。这与律师、法律顾问的改革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英国

的第一位知识产权专业法官任命于1949年，就职于高等法院中的专利法院。

现在英国上诉法院有三名法官组成，通常，其中包括一名过去的专利法院法官，主审知识

产权案件。高等法院中的专利法院有6名主审法官。上诉法院法官、专利法院、专利郡法院的

法官，均是以后终生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现任郡专利法院的法官,也是该法院院长SirMichaelFysh，曾是高等法院著名的执行法官65、

高等法院知识产权出庭律师，有化学工程师的技术背景，具有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诉讼经验

和个人魅力，其观察问题深入、准确，作出的有关判决，在英国知识产权界受到好评。他认为，

如果专利法的执法不能迅速、低成本，那么这样的法律就是失败的法律。他鼓励中小企业积极

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就会成为强者，而强的专利在弱者手中，发挥不了作用，而弱的专利在

强者手中，就能发挥出大的作用。

郡专利法院积极适用英国程序法的改革成果。

郡专利法审理案件要召开案件情况管理会，当事人均应参加。在该阶段，法院要进行调解，

鼓励当事人达成协议。如果当事人拒绝协议解决，法院将不判决赔偿其诉讼成本。即使是赢得

了诉讼的原告。

郡专利法院利用其在法律系统中的定位，为了方便原告，经常发布诉间禁令救济。这样

就鼓励了在诉讼中间阶段，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在此类情况下，原告要求法院根据初步明显

证据，认定案件的性质，实际上就是认定了当事人的胜负。接下来在法院的引导下，当事人对

侵权责任的承担、赔偿的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协议。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地减低了当事人的

诉讼成本。因为在英国法院进行知识产权诉讼，乘客非常高昂，特别是专利诉讼。英国郡专利

法院上述做法，受到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极大好评。

诉讼成本问题，已经使专利权人对维权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成本高居不下的原因在于

首先在于专利诉讼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争议本身就非常复杂。对外法律本身具有复杂性，例

如侵权、无效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两个程序要同时进行。专利是否侵权、无效，当事人往往

要提供复杂的实验数据，接踵而来的是复杂的专家质证过程。决定胜负之后，还有赔偿问题，

又涉及昂贵的会计、审计服务费用。这样的诉讼成本，中小企业以及个人，根本承担不起。

郡专利法院在设立目的，这是简化程序、降低诉讼成本。郡法院制定了独立措施，方便

中小企业和个人权利人。这些包括不要求对所有事实加以证明；确定是否侵权，可以不用实验、

反实验数据说明；所有证据可以书面提供，省去了证人出庭等的费用。广泛运用诉间禁令也是

一个成功的方法，在发布诉间禁令情况下，百分之九十的案件，都以协议结案，极大地减轻了

诉讼成本。

郡专利法法院在程序上的客观、方便性，吸引了大批个人知识产权权利人。同时企业也

可经派出企业人员进行诉讼，而无须请律师。

第五部分 法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法国的法院系统、行政诉讼类型

一、法国的法院系统

法国实行“三权分立”原则。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主导行政；法国议会由参议院和国

民议会组成，进行立法工作。

法国“三权分立”的特点，是强调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立法、行政机关不受司法机关

的干预，司法机关甚至不能对行政损害行为判决赔偿，必须由自成体系的行政法院来审理。

法国有两种司法审判系统：一种是普通法院系统，它是由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组成。另一种是行政法院系统，由行政法庭、上诉法院和国家行政法院组成。实行二审终审制，

刑事、民事案件经过二审即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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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本土有二十七所地方法庭，海外省有七所，负责行政诉讼的初审。

对行政法庭判决不服，可上诉至设在巴黎、马赛、里昂、南特、波尔多、南锡和杜埃的 7

所行政上诉法院中的任何一所。

国家行政法院是最高行政司法机构，是行政案件的终审法院，也是政府法案、法令草案的

咨询机构。

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都要受政治影响，这一点在法国行政司法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尤其

明显。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了防止代表旧势力的法院带有政治色彩的干预，制宪会议建立了司

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制度。1790年8月16日和24日颁布的法律宣布：“司法职务与行政职务截然

不同，将永远分开。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官员的工作，也不得利用其职务传讯行政人

员，否则即构成渎职罪。”

1799年拿破仑设立了国家行政法院，其职能是起草民刑法律和行政法律，对处理行政纠纷

提供咨询意见。1806年国家行政法院内部设立了诉讼委员会，开始设立和完善行政诉讼程序。

在其后的近百年间，无论法国的宪法体制如何变更，以国家行政法院为中心的行政审判制

度得以保存和发展。第三共和国的1872年5月27法，正式赋予了国家行政法院以法兰西国民名

义进行审判的权利，确立了行政法院的独立地位。法国的行政司法制度，在立法、司法和行政

三权分立当中，属于行政权力，成为欧洲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影响了相当一批国家。

二、法国行政诉讼类型

在第三共和国期间，法国的行政司法制度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判例法，发展

成为与民法、刑法同样重要的司法体系，是法兰西获得了“行政法的母国”的美誉。法国行政

诉讼类型包括：

1、越权诉讼，审理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超越其权限。

2、全面诉讼，审理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恰当。

3、解释诉讼，是向一般司法诉讼移送案件的前置诉讼。

4、处罚诉讼，对侵犯公共财物行为进行的制裁，是否得当的诉讼。

以上中越权诉讼、全面诉讼是重要的二种诉讼类型，可以用来全面对抗行政机关的决定，

使其撤销或者是变更。但在全面诉讼中，判例限制了行政法官的权利，行政法院仅可就是否给

付金钱、给付数额、行政许可相关条件、选举诉讼当中当选人的确定等，作出判决。

法国行政诉讼的缺陷还在于，行政诉救济的权利还不全面，例如缺少赋予行政机关义务诉

讼请求，临时救济欠缺等等。

法国自1980年起开始大规模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于2000年完成了近800条款的行政诉讼法

典，使其与民事诉讼法典有相同的重要地位。

改革强化了行政法官的权利，包括扩大了赋予行政机关义务的判决范围，强化了行政判决

的执行措施，改善了临时救济措施等。

三、法国行政诉讼法典的有关规定

法国行政诉讼法典法律部分规定了国家行政法院、行政上诉法院、地方行政法庭的职能、

管辖、普通程序、简便程序、诉前程序等。

序言部分规定：本法典适用于国家行政法院、上诉法院及行政法庭；行政法院的判决，以

法兰西国民的名义作出；行政案件的审理，采用当事人对抗的方式审理；辩论应当公开进行；

做出判决之合议，应当秘密进行；判决应当说明理由；判决应当公开，应当写明法官的姓名。

第一部分有关国家行政法院，其中规定：国家行政法院是最高行政法审判机关，除有否决

其他行政法院最终判决的终审管辖权外，亦有第一审和上诉审的管辖权；国家行政法院由副院

长主持；国家行政法院由以下人员组成，包括副院长、部长、专职国家评审官、特邀国家评审

官、调查官等。国家行政法院成员的身份，由本法以及与本法一致之国家公务员身份法律规定。

国家行政法院全体成员在执行国家行政法院任务、外部任务时，不应发表与其职务不相称的政

治性观点。



第三部分有关行政法院系统的管辖，其中规定了事务管辖：地方行政法庭，对于第一审，

除国家行政法院出于事件性质及裁判良好运行上之利益考虑，保留者之外，具有一般行政诉讼

的管辖权。

第311-4条，规定了国家行政法院对以下法律规定之事项，具有一审且终审的管辖权，其

中包括：适用保险法典之310-18条，对保险业进行管理之委员会的有关制裁决定；适用建设、

住宅法典之313-13条，建设担当部长的有关制裁决定；适用邮政、电信法典之36-11条，电信

监察厅的有关制裁决定；适用社会保障法典之951-10条及互助法典之531-5条，管理退休、老

龄年金组织之有关委员会的制裁决定；适用1988年法第88-1201节及33-3条，金融监督委员会

的制裁决定；国家电气管理委员会的制裁决定。

第二章 法国工业产权诉讼

一、法国工业产权行政诉讼

以上介绍了法国行政案件封闭于行政法院审理的现状，介绍了行政法典有关行政法院的设

置，国家行政法院专属管辖的范围，包括上述第 311-4条法国国家行政法院保留的一审且终审

的管辖权等。专利、商标行政授权产生的争议，如果认为是行政案件，那么一定会在法国的行

政法院审理，但实践并非如此。原因是法国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篇），对专利行政案件

作出了专门规定，其并非由行政法院审理，而是由司法法院的民事部门审理。

国内考察过法国工业产权局的人曾经介绍说，该局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特点是独立核

算，国家不拨款，采取自收自支的方式。但是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这些特点，并不能改变其行

政机关的性质，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篇）第一章规定了国家工业产权局的设置和职能。其

第 L411-1条规定：“国家工业产权局是公共机构，有法人资格，经济自治，在工业部部长领导

下工作”。这说明法国工业产权局是隶属于工业部的公共机构。

根据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篇）L411-4条第一款，法国工业产权局的职能是：“工业产

权局局长应根据本法典之规定，作出授予、拒绝或维持工业产权之决定”。

法国工业产权局作为公共机构，作出有关工业产权之决定，未受行政法院的司法审查。原

因是知识产权法典（法律篇）L411-4条第二款规定：“ 在履行该职责时，其（指法国工业产

权局）不受监督机构管理。不服其决定的上诉，应至法规规定的上诉法院。这些上诉法院应当

在听取公诉人和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意见后，作出决定。上诉人和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均可

进一步请求该判决无效”。

这里的“不受监督机构管理”、“法规规定的上诉法院”，将不服法国工业产权局局长有关

专利、商标授权决定的行政案件，转到了法国司法法院系统中的上诉法院一级，按照民事诉讼

法来审理。

知识产权法典（法律篇）之 L411-4条第二款中“法规规定的上诉法院”在知识产权法典

（规则篇）R411-19条中有明确规定：

“受理不服国家工业产权局局长关于授予、驳回、维持工业产权决定之上诉法院，应为按

上诉人住所地确定之上诉法院，该上诉法院管辖地域由附表确定”。接下来的附表，规定了巴

黎、里昂等十个上诉法院，及其延伸的管辖省份

知识产权法典（法律篇）ArticleL623-31第二款规定：“对保护植物新品种委员会根据本

章规定所作之决定，不服的上诉，由巴黎上诉法院的受理”。

不服驳回工业产权申请之上诉，工业产权局局长是被告；对授予工业产权进行异议的，该

异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被告。66

二、侵权诉讼与工业产权无效诉讼的关系

66 陈锦川：对涉及工业产权的授权、无效的诉讼制度的思考——法国相关诉讼制度对我们的启示。



知识产权法典（法律篇）之 ArticleL615-17有４款，内容如下：

除工业产权负责部长之规定、命令或其他行政决定，由行政法院管辖之外，本部分之所有

诉讼，均由一审法院和相应的上诉法院管辖。

管辖专利诉讼的一审法院，由法规规定。

上款规定不妨碍根据民法典 2059-2060的仲裁。

以上规定的第一审法院，以及相应的上诉法院，对根据本法典 L614-13认定法国专利全部、

部分无效，有独占管辖权。

以上第１款规定了法国工业产权（专利、商标）的侵权诉讼、无效诉讼，由法国的民事法

院而不是由行政法院管辖。法国情况与我国情况不同，我国专利局、商标局既负责申请、由负

责无效程序，法国工业产权局只负责专利、商标申请之授权事宜，不负责无效程序。在法国请

求宣告专利、商标无效，要去法国的民事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申请专利、商标无效，

可以单独提出，也可以在侵权之诉中，作为抗辩提出。

以上第２款规定了法国专利无效、侵权诉讼，由法律规定的部分民事一审法院管辖。本款

配合上款，可以看出：商标的侵权、无效的案件，所有的民事一审法院均可管辖。

以上第３款规定了工业产权侵权、无效案件，当事人可以提交仲裁。

以上第４款规定有关一审法院、相应上诉法院，对专利无效案，有独占管辖权，绝对排除

了这类案件由行政法院审理。

第六部分 德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德国法院系统、行政诉讼

一、专业分化的法院

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基本法》于 1949年 5月生效，是德国的宪法。其规定德国是联邦制

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由《基本法》和有关法律保障。

《基本法》第 92条规定了法院的组织：国家的司法权力授予法官；法院由联邦宪法法院、

联邦最高司法法院，以及州法院组成。第 95条规定了联邦法院的种类，包括：普通法院、行

政法院、财税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第 96条规定了专利法。德国法院呈专业分工化状

态，各级、各类法院彼此独立，在行政上相互没有隶属关系。

１、宪法法院

德国宪法法院分两级，即联邦宪法法院、州宪法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地位高于其他联邦法

院，与联邦总统、联邦议会、联邦政府具有同等的宪政地位，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行政权限

裁决权、弹劾案审判权等；州宪法法院只管辖违反州宪法的案件。

２、普通（司法）法院。普通法院是最主要的法院系统，80％的法官在普通法院工作，分

为基层法院（683个）、州地区法院（125个）、州高等法院（2个）和联邦司法法院4级，主要审

理刑事和民事案件。

德国的知识产权案件民事侵权案件，由州地区法院进行审理，具体做法是将知识产权案件

集中于有限数量的地区法院，例如专利案件，集中于十三个地区法院审理。这些法院中，会有

一个合议庭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通常的制度是由三名民事法官组成合议庭。在专利侵权诉讼

中，法院仅审理是否侵权，而无权宣告专利无效，或对专利进行修改、另外解释。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专利申请的数量、授权数量和专利侵权数量，均是比较高的。

即使如此，全年的专利侵权案，也只有250至 300件。权利人愿意选择有知识产权合议庭的法

院，因为法官属于内行判案，这导致了80%的专利侵权案集中于三个地区法院即杜塞尔多夫、

慕尼黑、曼海姆，和相应的地区高等法院。

３、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分为地方行政法庭、州高等行政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三级，主



要审理国家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案件。

４、财税法院。财税法院分为州财税法院、联邦财税法院两级，审理纳税人对征税不服，

告诉国家财政税务部门的案件。联邦财税法院的主管部门是联邦财政部。

５、劳动法院。劳动法院分地方劳动法院、州劳动法院和联邦劳工法院三级，主要审理雇

主与雇工的劳动纠纷以及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纠纷。联邦劳动法院的主管部门是联邦劳动部。

６、社会法院。社会法院分为地方社会法院、州社会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三级，主要审理

涉及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失业金的付款、疾病补贴、事故赔偿、退休金、儿童救济款等案件。
67

７、专利法院。《基本法》第 96条“其他联邦法院”中第 1款规定，联邦可建立联邦专利

法院，审理有关工业产权案件，本款是追加入基本法的，于 1961年 3月生效，以后的法官法

和专利法专门规定，联邦专利法院应有合格的技术成员。

二、 德国的行政诉讼

《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由于行政机构行使公权力，而权利受到侵害者，有寻求司

法救济的权利。

《基本法》的宪法性条款，保证了公民的行政诉讼权利，不受任何政府机关和法律的限制。

该款中的所谓“公权力”，不仅包括一般行政行为，而且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许可的行为，甚

至包括这些行为的意思表示，以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行政机关的不作为等。

保护公民权利，是行政诉讼的目的，而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保护公民权利的结果。因

此德国行政诉讼，并非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受法院的统治。

《基本法》第92条规定了联邦行政法院,1960年以后德国实施《联邦行政法院法》，确立了

完整的行政法院的组织、制度、程序。

《联邦行政法院法》第1条规定，行政审判权由独立、与行政政府机关分离的法院行使。

该法第2条规定，各州设立行政法院，并且设立一个高等行政法院，联邦设最高行政法院。

该法第40条第1款规定，除宪法性质的诉讼外，行政法院应管辖所有公法上的诉讼。德国

行政诉讼的类型，仿照民事诉讼类型，设立为撤销之诉、赋予义务之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

给付之诉。

《联邦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1款，规定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

(撤销之诉)；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可以请求法院直接判决行政机关承担作为的义务(赋予义务

之诉)。

该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原告有现实的正当利益时，可请求法院确认有关法律关系存在，

或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

第43条第2款规定，原告行使形成之诉（形成之诉）、给付之诉权利（给付之诉），或可以

行使该权利的，不再进行确认之诉；但请求行政行为无效者除外。

该法第173条规定，有关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只要不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

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

第二章 德国专利行政诉讼

德国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鲜明特点，是行政法院并不审理专利行政案件，专利无效诉讼

完全集中于联邦专利法院。

一、联邦专利法院成立背景

德国专利局在 1877年成立之后，虽然授予工业产权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其复审决定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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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无效决定之外，当事人不能向法院上诉。

这一情况在1950年代遭到质疑。当时一专利申请人向专利局提出上诉而不被受理，便向

行政法院上诉，认为缺乏司法审查，违反宪法。联邦行政法院最后判决，认定专利局上诉委员

会并非法律所规定的“独立法院”。此判决之后，德国议会决定成立自主和独立的联邦法庭，

此后的1961年7月1日，联邦专利法院成立，该院在德国法院系列中，属于地区高等法院一级，

但是专业法院。68

二、专利法院的任务、构成

德国《专利法》根据基本法，详细规定了专利法院的设置和职能。其第 65条规定：

设立专利法院，其为独立、自治的联邦法院，受理不服专利局审查部和专利部决定的诉讼

请求，及专利无效、强制许可诉讼请求。

专利法院地点设立于专利局所在地，名称为“联邦专利法院”。

专利法院由院长、审判长和法官组成。其必须具有德国有关法官法律要求的从事司法事务

的资格（法律成员），或者是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家（技术成员）。专利法院法官由联邦总统任命，

终身担任。专利法院院长管理法官、官员、雇员和工作人员。

据介绍联邦专利法院全院总人数大约为 300人，有 70名法律法官和 60名技术法官。技术

法官必须是某个领域技术行业的专家，在大学有关专业毕业以后，必须通过专业考试，并且至

少具有５年的实践经验，同时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主要是专利法。实践中技术背景法官一般

从专利复审员中选拔。

联邦专利法院原处理不服联邦德国专利局商标局行政决定的案件，包括专利、商标、新型

案件和强制许可案件，之后延伸至半导体布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外观设计领域。近年来更延

伸至医药与植物保护产品之补充保护证明，及欧洲专利在德国无效案件。

专利法第 66条规定，专利法院中应当设置：上诉审理庭、无效和强制许可审理庭；审判

庭的数量由联邦司法部长决定。

联邦专利法院目前有为 29个合议庭：

发明专利申请上诉案合议庭有 13个，按学科分类，审理不服德国专利商标局驳回专利申

请、专利授权、撤销专利、限制保护范围之决定。合议庭由 4名成员组成，1名法律法官，3

名技术法官。

9个审理商标上诉案合议庭，每个由 3名法律法官组成。

1个实用新型和半导体布图案上诉合议庭。实用新型上诉案合议庭由 3名成员组成，1名

法律法官，2名技术法官。

1个工业设计案上诉合议庭：合议庭由 3名法律法官组成，负责审理工业设计案件。

4个审理无效案合议庭：由 5名成员组成，2名法律法官，3名技术法官，审理无效和强

制授权诉讼。

三、专利法院诉讼程序

（一）上诉程序

联邦专利法院的程序，部分与行政法院处理程序类似，部分则遵照民事诉讼法。只有专利

局程序中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

专利法第 73条第(1)款规定：上诉应根据专利局审查部、专利部的决定。

第 74条第(1)款规定：专利局程序中的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其中并未包括专利局——

作者)

第 76条规定：专利局局长如果认为有保护公共利益之需要，可以向专利法院提出书面要

求，参加诉讼并出庭陈述。专利局局长的书面要求，法院应当转给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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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利商标局一般不参与不服其决定的案件的诉讼。但如果涉及公共利益或者重要的

法律问题，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会邀请德国专利商标局局长参加，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德国专利

商标局局长可指定专人或提交书面陈述或参与庭审。通常由专利商标局商标部质量监督处（即

法律处）负责人决定是否参与庭审。如决定出庭，则由质量监督处高级审查官或会同商标审查

处高级审查官一起作为第三人参与庭审，阐述德国专利商标局依职权做出决定的理由。69

第 77条规定：专利法院如果认为产生根本法律问题，可以通知专利局局长，可以干预上

诉程序。专利局局长，接到该通知后，应当参与诉讼。

第 79条第(3)款规定，专利法院可以撤销存在下述问题的判决:

1、 专利局的决定不正确。

2、 专利局程序有实质缺陷。

3.、出现对决定有实质影响的新事实或证据。

专利局应当根据法院的判决，重新作出决定。

（二）无效和强制许可程序

专利法第 81条第(1)款规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或附加保护证书，或授予、撤回专利

强制许可，评价补偿数额的，应当通过诉讼解决。诉讼应当指向专利公报中的专利权人或强制

许可持有人。反对附加保护证书的，亦可对基本专利提起诉讼；基本专利存在应当无效事实之

一的，亦可提起该诉讼。

第三章 联邦司法法院、宪法法院的作用

一、联邦司法法院上诉程序

专利法第 100条第规定：上诉应根据专利局审查部、专利部的决定。

对专利法院上诉审判庭之判决，根据第 73节就法律问题上诉，上诉审判庭许可的，应当

向联邦司法法院提出。

当事人只能就法律问题提起上诉。如果涉及重要的法律问题，或涉及法律的进一步发展，

或者保证司法实践的统一，要求联邦司法法院作出判决的，应当许可。

联邦司法法院70设立于１９５０年，受理不服地区高等法院判决的民事（联邦司法法院设

12个审判庭）、刑事案件（联邦司法法院设5个审判庭）。民事案件的上诉条件是：该案件的判

决结果与联邦司法法院的判例规则相矛盾，或者涉及重要的法律问题，同时上诉得到了联邦司

法法院的许可。

联邦司法法院审理不服联邦专利法院案件的二审法院。在联邦司法法院内部，有两个审判

庭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即第一和第10审判庭。第1审判庭主要审理商标、工业设计和不正当竞

争案件。而第10审判权主要审理专利、实用新型和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另外还审理捐赠纠纷案

件、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政府采购案件。

二、联邦德国宪法法院

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其有权力审查所有所有法院判决中上升到宪法层次的问题，并可以撤

销所有法院的判决。不服联邦司法法院判决的，包括知识产权授权案件和侵权案件，均可上诉

到联邦最高法院。

德国宪法法院有若干涉及知识产权的判决，解决了下级法院对知识产权法的理解偏差，由

于这些偏差暴露出现行知识产权法与联邦基本法的矛盾，德国宪法法院某些判决导致知识产权

69 国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总 局 商 标 评 审 委 员 会 ： 解 析 德 、 英 、 欧 盟 商 标 司 法 审 查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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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修改。

德国宪法法院对德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在版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最为显著。这两

个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最容易产生基本法上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自由择业权，以及财产

权保护问题。例如基本法第 14BL条规定：（1）财产和继承权应当保护，其内容和限度由法律

规定；（2）财产产生义务，财产的使用应服务于公共利益。联邦宪法法院围绕着知识产权保护

（包括合理限度）与基本法的关系，有过若干重要判决。

第七部分 日本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日本法院体制与行政诉讼

一、日本法院体制

日本实行“三权分立”，日本法院体制，主要包括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

法院和简易法院，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

日本实行三审制度，即根据当事人请求，案件原则上可进行三次审理。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行政案件不由通常裁判所审理，而由行政裁判所（行政法院）

审理。当时日本法律规定，对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只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并

且采取一审终审制。

战后的日本宪法第 76条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其法律规定设置的各级法院。

不得设置特别法院，行政机关不得事实行有终审效力的裁决”。宪法中的这一规定，使日本不

能设置单独的行政法院，由普通法院系统的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日本宪法是在美国指导下制订

的，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虽然是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其诉讼制度带上了美国某些特点。日本的

行政诉讼机构设置，与我国的设置又非常相似，即没有单独的行政法院系统，行政诉讼审理机

构，是法院中的行政庭。

日本法院体系中的主要部分，是高等法院及其管辖下的地方法院。日本共有东京、大阪、

名古屋、广岛、福冈、仙台、札幌和高松高等法院，将全国司法辖区分为 8个。

高等法院之下的地方法院，原则上是一审法院。

二、日本的行政诉讼

（一）当事人纠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日本行政的复议法叫做《行政不服审查法》，其第一章为总则部分。规定了该法调整行政

复议行为的根本宗旨和案件处理范围。

《行政不服审查法》第 1条“本法宗旨”规定：

本法目的，是对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处分，以及其他行使公权力行为，通过广泛赋予国民

以行政复议权利，达到以迅速程序救济国民权利、利益，同时确保恰当行政之目的。

对行政机关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之行为，有关行政复议，除了其他法律特别规定之外，

由本法调整。

该条规定了日本行政复议全面保护国民权利、利益的基本宗旨，规定调整的范围涉及“行

政机关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之行为”，调整范围非常广泛，除了法律特别规定者外，均在该

法调整范围之内。

《行政不服审查法》第 3条“行政复议的种类”规定：

本法中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处分或不作为时，经过请求行政审查或行政异议，得到审查

结论后，提出之再审查请求。



请求行政审查，对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以下简称为处分机关）以及不作为的行政机关

（以下称为不作为机关）以外之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异议，对处分或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提出。

该条规定了日本行政复议的种类和受理行政异议、行政审查的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对行

政机关的两种行为可以提出争议请求：处分机关的主动性行政处分行为，不作为机关的消极不

作为。争议请求，分为向不同机关提出的两种请求：行政异议，对处分或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本

身提出；请求行政审查，向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提出。

上述规定与我国的《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是《行政不服审查法》对当事人之

间的纠纷，却规定了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这一点与我国规定根本不同。

《行政不服审查法》第 4条“对处分之行政复议的一般概括主义”，首先规定了一切行政

行为均可以审查，异议基本原则，然后规定了基本原则的例外：“不服行政机关处分者，根据

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有关审查、异议之受理渠道的规定），可以请求行政审查、行政异议；

以下各款规定的处分，及其他法律规定不得请求审查或异议的，不在此限”。接下来的各款，

规定了不得行政复议的事项，包括国会两院或一院，或议会表决之处分；法院或法官的判决、

执行判决，形成的处分，检察官会议决定形成的处分等，表现了日本《行政不服审查法》的严

谨。其中特别之处在于，规定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即：“对确认或形

成当事人法律关系的处分，根据法律规定，在有关诉讼中，应当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一方为被

告的，不得进行行政复议。

配合日本的《行政事件诉讼法》规定可以发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当事人可以直接去法

院进行诉讼，这样规定的结果使当事人诉讼，简化了法定程序，省去了中间环节，应当认为有

“便民”的性质。

（二）当事人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特别类型

日本行政诉讼法不但广泛规定了“行政诉讼”范围，而且较为科学归纳了行政诉讼种类。

《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1章总则之第 1条“本法目的”规定：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专利法)，

本法规定调整行政诉讼。第 2条“行政诉讼”规定：本法之“行政诉讼”，指抗告诉讼、当事

人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

《行政事件诉讼法》也就是《行政诉讼法》全法的结构为：第 1章总则，第 2章抗告诉讼，

第 3章当事者诉讼，第 4章民众诉讼及机关诉讼，第 5章附则。从这种格局可以看出，抗告诉

讼、当事人诉讼是行政诉讼两种主要的诉讼，以下按顺序介绍全部的 4种类型诉讼。

1、抗告诉讼

《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3条规定了抗告诉讼性质，即：本法“抗告诉讼”，指不服公共权

力行使的诉讼。第 3条规定了抗告诉讼的种类，包括：

“处分撤销诉讼”，指对行政机关处分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行为，请求撤销的诉讼。（包括

“裁决撤销诉讼”）

“裁决撤销诉讼”，指对行政机关处理行政审查、行政异议请求，所做之裁决、决定和其

他行为（以下称为裁决），要求撤销的诉讼。

“无效等的确认诉讼”，指对处分、裁决是否存在，是否有效，请求确认的诉讼。

“不作为违法确认诉讼”，是指行政机关在相当期间内，对于根据法令的申请，不作任何

处分、裁决，对这一状态，请求确认违法的诉讼。

“赋予义务诉讼”指在下述场合，请求法院判决，以赋予行政机关进行处分、裁决之义

务的诉讼。

（1）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处分，而未作出的；

（2）根据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处分、裁决之法令，提出申请或请求审查，该行政机关未作

出的。

“请求禁止诉讼”，是指在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处分、裁决情况下，请求法院判决禁止处分、

裁决的诉讼。

综上所述，抗告诉讼包括：请求撤销行政处分（包括撤销行政裁决）诉讼；确认行政行为

无效的诉讼；确认不作为违法的诉讼；请求赋予行政机关义务的诉讼；请求禁止行政行为的诉



讼。

2、当事人诉讼

《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4条规定了当事人诉讼性质和种类，即：本法“当事人诉讼”，指

对确认、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之行政处分、裁决，有关法令规定，由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

人作为被告的诉讼；以及确认公法上关系诉讼等，其他有关公法上关系的诉讼。

这种情况在日本被称为“形式上的当事人诉讼”，典型情况如：土地征用款赔偿案件，土

地由国家行政机关征用，然后许可给建筑商建房，建筑商给原住民损失补偿。原住民对补偿款

不满，在日本应对建筑商提起诉讼，是民事诉讼，而不是告行政机关，让行政机关为建筑商的

补偿款作辩护。“形式上的当事人诉讼”，行政机关没有法定要求作为第三人出庭，《行政事件

诉讼法》第 39条只是规定：“对确认、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之行政处分、裁决提起的有关

诉讼，根据法令规定将法律关系一方当事人作为被告提起的诉讼，法院应当将诉讼要点，通知

作出该处分、裁决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如果认为有关其行政事务，可依职权要求出庭。

“当事人诉讼中的另外一种类型，即”确认公法上关系诉讼等”， 在日本被称为“实质上

的当事人诉讼”，应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如请求确认日本国籍，请求进入公立学校的资格，请

求支付公务员工资等，指作出决定的机关，与决定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在公法地位上是平等。

虽然形式上一方是公民，一方是行政机关，但是实质上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因公法产生的诉

讼。

3、民众诉讼

《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5条规定：本法上“民众诉讼”，指对以选举人资格及其他与自己

法律利益无关之资格，请求对国家、公共团体机关违反法规行为，请求纠正的诉讼。

“民众诉讼”的典型如选举诉讼，当选诉讼等。

4、机关诉讼

《行政事件诉讼法》第六条规定：本法上“机关诉讼”，指国家和公共团体机关相互间，

对权限是否存在、如何行使之纠纷，提起之诉讼。

机关诉讼的典型如：某种征税权归属于哪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诉讼，市镇边界划定产生的诉

讼。

《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7条规定：本法未规定之事项，循民事诉讼之例。

第二章 日本的专利行政诉讼

根据旧专利法，对专利局有关专利权之行政决定，不能请求司法审查。1948年71日本专利

法进行修改，建立了对专利局决定之撤销诉讼制度，产生了专利等知识产权行政授权的行政诉

讼。

日本专利法规定东京高等法院是专署管辖法院，1950年11月东京高等法院设立了审理专

利行政、民事诉讼案件，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的第五特别部，其成为现在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

院的前身，即东京高等法院“知识产权部”。

日本的专利行政诉讼案件，根据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抗告诉讼：

专利申请人以专利局为被告，请求法院撤销不授予其专利权的行政决定；另一种是当事人诉讼：

专利无效当中的当事人，以该程序中的对方为被告，请求法院撤销专利局的行政决定。

一、日本专利审查形成的“审定系”（抗告系）行政纠纷

专利行政诉讼中的抗告诉讼，原因是专利局在专利审查程序中，根据下述理由，发出“拒

绝审定”通知书，专利申请人对该“拒绝审定”不服，产生了“审定系”行政纠纷。

日本专利法第３章（专利审查）之第４９条“拒绝审定”，规定了驳回专利申请的法定理

71 昭和 23年。



由：专利申请案有下列各款之一情形的，审查官应发出拒绝审定通知。

1、对专利申请文件之说明书、权利要求及附图之补正，未满足第１７条之２第３项规定

的。

2、 该专利申请案之发明，依据第２５条（外国人之申请专利资格）、第２９条（新颖性

要求中有关公知、公用范围之规定）、第２９条之２〔新颖性要求中有关不得为本领域技术人

员普通知识之规定〕、第３２条〔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所害公共卫生的发明不得以专利〕、

第３８条〔共同申请〕和第３９条第１项至第４项〔专利权授予在先申请，以及同日申请的处

理规定等〕之规定，不授予专利的。

3、该专利申请案之发明，根据条约规定，不授予专利的。

4、该专利申请案不具备第３６条第４款第１项（公开不充分）、第６款（对发明的说明应

当详细、明确、简洁）及第３７条专利申请的单一性条件。

5、根据本条发出之通知和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对专利申请的说明书的补正，未满足

第３６条第４款第２项（专利申请书应当记载申请时，公知技术文件的所在地点）。

6、该专利申请案有外文申请文件时，该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所记载的

事项，未在外文申请文件中出现的。

7、该专利申请人不是发明人，又非该发明之申请专利权利的受让人。

对于“审定系”行政纠纷，申请人可根据专利复审程序，请求专利局复审。

日本专利法第６章有关复审程序。其中第 121条规定了对专利局驳回申请（即拒绝审定）

不服的“审定系”复审程序：收到拒绝审定通知、对其不服者，可于审定副本收到日起３０日

内，请求复审。这一规定使“审定系”行政纠纷，最终可以成为不服专利局行政决定之“抗告

系”行政诉讼。

二、日本专利复审形成的“无效系”（ 当事人系）行政纠纷

专利法第六章第 123条产生了“无效系”（即当事人诉讼）纠纷。该条规定了专利无效请

求的审查程序：专利侵权当的被告、有关社会第三人均可根据这一规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

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专利，可以提起无效复审请求。二项以上的请求，可分别提出。

1、 专利申请被拒绝，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的。

2、外国申请人，其国家未给日本国民专利申请同样待遇的；违反新颖性要求；违反创造

性要求；违反公序良俗的发明，不授予专利权；应当共有，但不愿共有的；违反发明授予在先

申请人规定的；同日申请专利的，各申请人协商专利申请权归属，协商不成的，均不授予专利

权。

3、违反日本参加之国际条约义务的；

4、违反充分公开要求的；

5、有外国语言申请的日本专利申请，其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及附图记载之事项，与外国

语言申请中的范围，不一致的。

6、非发明人申请专利，未得到发明人转让权利的。

7、专利受让人为外国人，但该外国对日本人接受专利许可有限制的；或者是违反日本参

加的国际专利条约的。

8、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之修改，违反有关规定的。

上述专利复审中的“无效系”行政纠纷，当事人一方不服复审决定，到法院提起诉讼的，

根据日本行政诉讼法规定，应当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人，于是形成“当事人诉讼”。

（与我国不同，日本专利局的审查程序当中，还有再审程序。专利法第七章之 171条规定：

对确定的复审决定，当事人及参加人，可以提出再审请求。第 172条规定：复审请求人、被请

求人为损害第三人权利或利益，取得有关复审决定的，该第三人可对确定的复审决定，提出再

审请求）

三、日本专利法有关“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的规定



日本专利行政诉讼制度，是在日本专利法中规定的。

日本专利法第８章（诉讼） 第 178条“对复审决定等的诉讼”，规定了专利行政诉讼的管

辖、参加人、诉讼对象等：

对复审决定，以及驳回复审、再审的请求的诉讼，由东京高等法院管辖。

专利行政诉讼，仅限于复审之当事人、参加人，及参加该复审、再审之申请被驳回者，可

以提起。

专利行政诉讼之请求，自复审决定书、再审决定书之副本收到日起，超过 30日的，不得

提出。。

上述规定之期间，为不变期间。

对于遥远和交通不便之地的当事人，审判长可以依职权，对上款之不变期间，决定附加期

间。

对复审决定之有关事项的诉讼，应对复审决定提起。

第 179条“被告之资格”，明确确立了“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制度：

前条第一款之诉讼（抗告诉讼——作者），应以专利局局长为被告。但对专利无效请求的

复审、延长保护无效的复审决定之诉讼，及对已经确定的复审决定，依第 171条第 1款之再审，

所作决定（参加该复审、再审之申请被驳回——作者）之诉讼（当事人诉讼——作者），应当

以该复审、再审的请求人或被请求人，为被告。

第179条规定的精神，自明治32年(1899年)法以来，一直如此。最初的规定是，专利诉讼当

中涉及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起诉、审判程序。昭和二十三年修正以后，第

179条规定具有现在的面貌。现行日本专利法对当事人诉讼，规定了法院通知制度、专利局主

动参加制度，以保障在当事人诉讼中，确保专利局可代表公共利益发表意见。

日本专利法第 8章（诉讼） 第 180条（起诉之通知）规定，收到当事人诉讼之起诉书后，

法院应当不延误地向专利局局长通知其要点。

第 180条之 2第 1款规定，收到当事人诉讼之起诉书后，法院对诉讼事件有关法律或其他

必要事项，可以向专利局局长征求意见。

第 180条之 2第 2款规定： 经法院许可，专利局局长对当事人诉讼，对诉讼事件有关法

律或其他必要事项，可以陈述意见。

第 180条之 2第 3款规定：专利局局长对上二项之意见陈述，可以指定专利局的职员进行。

日本专利局同时负责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的审查，有关“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

的规定，同样出现在这些法中，例如日本商标法第六章（复审及诉讼）第六十三条“对复审决

定的诉讼”中规定，对商标申请、商标异议之复审、再审决定，所提出的诉讼，由东京高等法

院专属管辖。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的有关商标诉讼，其诉讼时效、被告资格、专利局局长意见

陈述等事项，适用于专利法相关规定，包括上述第 179条、第 180条之有关规定。

第三章 日本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的发展

一、从非专业化，走向专业化、竞合管辖

日本原来对知识产权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进行管辖。在一般情况下，8高

等法院所辖地方法院，按照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等原则，对知识产权案件行使一审管辖权。

在知识产权案件比较多的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庭，其历程为1950东京高等法院设立知识产权

庭，1961年东京地方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庭，1964年大阪地方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庭，1990年大阪

高等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庭。

1990年左右，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处于连续低迷中。日本有关业界逐渐形成在国家规

模、层面上创造、保护、灵活运用知识财产，振兴日本经济的共识。1990年代中期开始，从

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出发，人们开始注意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问题。



1996年 8月，日本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有关修改于 1998年 1月实施。其中重要修改是

是知识产权的管辖，使一部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从一般管辖，变为竞合管辖。

民事诉讼法第 6条规定，专利权、实用新型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和软件著作权案件，

东京、名古屋、仙台和札幌这 4个高等法院所辖之地方法院有管辖权的，当事人既可以向这些

地方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大阪、广岛、福冈和高松这 4个高

等法院的地方法院有管辖权的，当事人既可以向这些地方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大阪

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确立了对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竞合管辖，使东京和大阪这两个

地方法院和相应的东京高等法院、大阪高等法院成为审理上述知识产权案件的主要法院。据日

本最高法院事务总局的统计,2002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商法案件除

外）583件，其中东京和大阪两地方法院共受理 223件，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的有 97件。72

二、确立专属管辖、集中二审制度

早在 2001年６月，日本政府法务省“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就发表了《司法制度改革

审议会意见书》，提出了全面司法改革全面的计划，其中“强化知识产权有关案件的综合对应”

等部分，针对知识产权诉讼提出：1、通过使审理程序迅速化、实效化，审理期间应当缩减一

半；2、进一步强化东京、大阪地方法院的专属管辖，使之发挥实质上的专利法院的功能。

2003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要求提出议案，对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进行了修改，使有关专

利等诉讼，成为专属管辖，同时采用专业委员制度等。

在日本政府法务省“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和下述“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之“知识产

权诉讼研讨会”推动下，日本的基本法，包括《民事诉讼法》《法院法》以及专利法的，均作

了重要修改。

日本国会于 2003年 7月 9日通过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一）变竞合管辖为专属管辖

2003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第 6条（专利权等有关诉讼的管辖）规定：

对专利权、实用新型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有关诉讼（以下称为

“专利权等有关诉讼”），依前二条（有关地域、级别和专属管辖的一般规定——本文作者）以

下各项法院有管辖权的，由下各项中规定的专属法院管辖。

1、东京高等法院、名古屋高等法院、仙台高等法院、札幌高等法院管辖区内，地方法院

之案件，由东京地方法院管辖。

2、大阪高等法院、广岛高等法院、福冈高等法院、高松高等法院管辖区内，地方法院之

案件，由大阪地方法院管辖。

新增加的第 6条之 2规定：

专利权等有关诉讼，依前二条规定，以上各项法院管辖区内，简易裁判所有管辖权的，可

向上各项中规定的专属法院管辖。

这一规定使简单的有关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也向东京、大阪地方法院集中。

（二）确立了东京高等法院对全国技术型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有唯一的二审管辖权

修改后的第 6条之 3规定：

第六条本文第2项规定之法院，对专利权等有关诉讼的判决，对其不服的上诉，由东京高

等法院专属管辖。但根据第20条之2第1项规定移送之诉讼的判决，对其不服的上诉，不在此限。

这一规定使专利权、实用新型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技术性案件，

在全国范围内的二审，全部集中于东京高等法院知识产权庭。为专业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诞生，

奠定了基础。

（三）建立了案件向外移送制度

修改后的第 20条之 2规定

1、第 6条第一款各项规定之法院，对专利权等有关诉讼，根据该款规定有专属管辖权的，

72 阎文军：日本知识产权审判情况概要(www.chinaiprlaw.cn/file/200410203417.html)



如果该项诉讼未涉及专门技术问题，或有其他显著损害或延缓诉讼情形的，经申请或依职权，

可将该诉讼的全部或部分，向依第 4条（被告住所地）、第 5条（财产所在地）或第 11条（海

难救助地）规定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移送，或向依第 19条第 1款（当事人协议管辖）规定、

应当接受移送的地方法院移送。

2、东京高等法院，对于第 6条第 3款提起的诉讼，如果该诉讼未涉及专门技术问题，或

有其他显著损害或延缓诉讼情形的，经申请或依职权，可将该诉讼的全部或部分，向大阪高等

法院移送。

这一规定，使东京、大阪地方法院知识产权庭受理、未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一审案件，可

以向一般民事审判庭移送；使东京高等法院，受理的未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二审案件，可以向

大阪高等法院移送。

（四）实行外观设计权案件的竞合管辖

新增加的第 6条之 2（外观设计权等有关诉讼的管辖）规定：

外观设计权、商标权、著作权（计算机程序的著作权除外）、出版权、著作邻接权以及育

种者权，以及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条第 1款规定之不正当竞争）使经营上

利益受损害之诉讼，依第 4条、第 5条规定的，以下各项规定之法院有管辖权的，可向该项规

定的选择法院起诉。

1、前条第 1款第 1项规定的法院（东京地方法院除外），可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2、前条第 1款第 2项规定的法院（大阪地方法院除外），可向大阪地方法院起诉

这样规定，使外观设计权、商标权、著作者权（软件著作权除外）、出版权、著作邻接权、

育成者权（植物新品种权）、不正当竞争案件，“顶替”了原来专利权等案件，实现了东京、大

阪地方法院的竞合管辖：

东京、名古屋、仙台和札幌四个高等法院的地方法院有管辖权时，当事人既可以向这些地

方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当大阪、广岛、福冈和高松这四个高等法院的地方法院有管辖权时，当事人既可以向这些

地方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73

（五）设立了专门委员制度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５章“诉讼手续”中增加了第 2节“专门委员等”，对专门委员

参与案件审理的形式以及专门委员的指定和任免作了规定。该节中第 92条之 2有关“专门委

员的参与”，规定法院在争议焦点、整理证据、证据调查、认定过程中，可由专门委员参加诉

讼，以便听取其专业意见说明；经审判长征求当事人同意，专门委员可以直接对证人、当事人

和鉴定人发问。专门委员参加诉讼的时间点为：

1、诉讼开始时：在就诉讼点、整理证据或进行诉讼程序等有关事项，达成必要协议时，

认为对顺利进行诉讼程序、明确诉讼关系有必要的

2、开始质证时：为了明确诉讼关系或者明确调查结论

3、和解程序开始时：为了明确和解当中的问题

专门委员参加诉讼由当事人申请，法院决定。

第 92条之 2规定，在进行上述事项时，如果专门委员居住的距离遥远，可以通过电话等

方式，提供意见。当事人可以向专门委员提问。

第 92条之 5规定，每案指定一人以上之专门委员，当事人可以提供意见，法院根据个案

情况决定。

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性质为非常勤务，其任免有关事项，由最高法院之规则决定。

专门委员由最高法院任命，由大学教授、公立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组成，资格要求：具有

各技术领域高度的专门知识。

专门委员制度，规定于日本民事诉讼法，所以是各种民事案件均可运用的制度。知识产权

73 王艳芳:关于参加“JICA国别特设：中国知识产权课程”第三期研修班的情况报告

（www.chinaiprlaw.cn/file/200502014163.html）。



案件涉及专门技术问题较多，专门委员制度对知识产权审判具有重要意义。经日本机械学会、

电子情报通信学会、应用物理学会、情报处理学会、日本知识产权学会、专利代理人协会等组

织的推荐，2004年 4月 1日，东京任命了约 100名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委员，大阪任命了大

约 40名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委员。在这些专门委员中，大学教授约占 50%，公立研究机关及

民间企业研究人员约占 30%，专利代理人约占 20%。2004年 6月 1日，又有约 10名专门委员

被追加任命。因此，现在专门委员的人数已超过 150人。74

三、强化知识产权有关案件的法院调查官事务

知识产权审判当中采用技术调查官制度，是日本产业界一贯支持的。日本产业界明确认为，

法院现行的技术调查官制度，应进一步当强化。具体建议例如，调查官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解释、

发问，对案件发表参考意见等。在讨论过程中，一部分委员认为适应技术案件审理的特点，应

进一步采用“技术法官制度”，即由有10年特定技术领域实践背景的人，担任法官。但是反对

者认为，技术门类越分越细，即使是技术法官对不熟悉的领域，仍然不能达到预期的正确裁判。

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是：知识产权案件判决，应当由法官做出，今后应从理工科大学毕业、进

入法学院学习，并经司法考试合格者，选择担任法官。

以前的《法院法》第 57条第 2款规定，技术调查官参与的案件，仅限于“工业所有权和

租税相关案件”，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第 92条之 8（知识产权有关案件的法院调查官事务等）

规定：

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有关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裁判之所需调查，法院认为必要的，可由

调查官，负责下列有关事务。该事务，由审判长指令调查官进行。

1、在下列期间或程序中，为明确诉讼关系，对事实及法律有关事项，可对当事人发问，

或促使当事人提交证据：

（1）口头辩论或者讯问期间

（2）为确立诉讼点或为整理证据之程序。

（3）确立文书提交义务程序，或为判断证据，确立有无提示义务之程序；

（4）为确立诉讼点或为整理证据，就其他必要事项，达成协议之程序。

2、在证据调查期间，对证人、当事人、鉴定人的直接提问。

3、在尝试和解期间，就专门的知识见解，提供说明。

4、对法官，就案件陈述意见。

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还设立了调查官的排除、回避制度。

第 92条之 9（有关知识产权案件，法院调查官之排除或回避）

1、第 23条至第 25条的规定（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其他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关系等情

况下的回避规定），准用于上条规定之法院调查官。

2、在根据上条，申请排除、回避法院调查官期间，该调查官在对申请作出决定前，不得

参与申请有关的案件。

四、改变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诉讼的关系

日本的专利无效诉讼，原来要由利害关系人或社会任何第三方，向日本特许厅复审委员会

提出，对不服日本特许经复审委员会的决定的，经过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对这一制度，产业界认为，在侵权诉讼中，专利被认为当然有效，被告不能在侵权诉讼中，

解决专利是否有效的问题。针对产业界的反应，日本最高法院于平成 12年 4月 1日 75在“富

士通半导体案”中的判决，作了实质性的改变，承认在侵权诉讼中，被告可以原告专利“明显

无效”，作为抗辩理由。正式的抗辩理由是“专利权滥用”，其基本上是指“专利明显无效”理

74 阎文军：日本知识产权审判情况概要(www.chinaiprlaw.cn/file/200410203417.html)。

752000年 4月 1日。



由。

最高法院的这一实质性改变，承认将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诉讼，分割审理的弊病，以

及合并审理的可能。因而产业结构进一步要求，强化专利侵权、专利无效诉讼的联系，最好是

在一个案件当中，由法院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要求彻底去除“明显无效”的

条件，赋予审理专利侵权的法院，同时判决专利是否有效的权利。而反对者认为，专利侵权与

专利无效，是两个程序不同的诉讼。专利侵权诉讼，实行当事人辩论主义，法院判决受当事人

提交证据、辩论结果的影响。专利无效诉讼，实行职权主义，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自主收集证

据，从公权力出发，决定是否应当授予专利权。

知识产权诉讼研讨会，的讨论结果，最后废除了“明显无效”要件，推向了以下改革。具

体体现为日本专利法条规定：

第１０４条之３

侵犯专利权或独占实施权诉讼中，应认定专利权经无效诉讼、应当无效的，专利权人或独

占实施权人不得向他人行使其权利。

以上款规定手段进行抗辩的，如果其目的，是不正当延迟案件审理，法院可依申请或职权，

作出拒绝裁定。

以上规定引入了专利权滥用的抗辩，如果被控侵权人同时在专利局提出无效请求，那么原

告的专利是否无效、与被告是否构成专利侵权，之间又产生了必然联系。为了防止在法院的专

利侵权诉讼判决、与在专利局的专利无效审查决定，发生矛盾，专利法特别规定了专利无效，

侵权诉讼的协调通知机制。

第 168条有关专利复审与专利侵权诉讼的关系。其中规定了专利复审应当中止的若干情形。

其中包括法院在受理专利侵权诉讼之后，应当将有关案件向专利局局长通知。

第 168条第 4款规定，专利局长接受前款之专利侵权诉讼通知时，应告之法院，该专利权

有否无效复审案件在专利局。专利权无效复审案件之不受理，或作出复审决定等时、亦应向法

院通知。

第 168条第 5款特别规定，专利局局长根据上款，通知法院，存在专利无效请求的，法院

接到通知后，对于专利侵权诉讼当中，存在第 104条第 3款第 1项规定之攻击、防御方法的，

应当将在专利局通知之前、之后提出的书面文件，通知专利局局长。

第 168条第 5款特别规定，法院根据上款，通知专利局的，专利局局长可要求法院，将该

侵权诉讼记录当中，专利无效审查员认为是必要的文件，抄送专利局。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日本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法第123条有关专利无效的理由，宣布“专利

权本来应当无效，故专利权人起诉他人侵权，属于滥用专利权”，这一做法是使审理侵权纠纷

法院，事实上可以认定专利是否有效，在改变了日本以前做法的同时，使其实践更靠近美国。

第四章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诞生

一、从东京高等法院知识产权部，到知识产权法院

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知识产权部基础上建立的。

1948年日本专利法进行修改，建立了对专利无效决定之撤销诉讼制度，从而产生了专利

等知识产权行政授权的行政诉讼。日本专利法规定东京高等法院是专署管辖法院。

1950年11月东京高等法院设立了审理专利行政、民事诉讼案件、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的第

五特别部，其成为现在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前身，即东京高等法院“知识产权部”）。

以后高等法院改变了由特别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做法，在民事一般部门，设立了专门的

知识产权庭。1958年3月设立第6民事部，1959年12月设立第13民事部，1985年1月设立第18民

事部，2002年4月设立第3民事部。

知识产权1一4部和第六部特别部，于2005年4月1日移入到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组成其通

常部(第1-4部)和特别部(大合议部)。



以建立专利法院为重要标志的日本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是日本执行知识产权战略的结

果。

二、日本内阁“知识产权战略会议”提出《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2002年 3月 20日，由于对世界进入信息革命之后，日本产业竞争力减弱的形势，日本首

相小泉纯一郎主持成立了内阁的知识产权战略会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口号，首次将知识

产权视为基本国策。

2002年 7月 3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会议公布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大纲》规划了知

识产权战略基本方向，分为知识产权的创造战略、保护战略、利用战略。并规定了具体行动计

划。在战略之实施部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要求政府在 2003年国会上，提出《知识产权基

本法》，同时设立“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计划”等。

在《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中，改善纠纷处理机制占有重要地位，所以

《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作为战略目标，规定 2003年应当向国会提交建立“专利法院”的法案，

同时要求加强专家参与制度，并强化调查官制度。

具体行动计划部分，提出分步骤建立“专利法院”。

1、在 2003年提交法案，使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相关的诉讼案件，由东京和、大阪法

院专属管辖，使两地方法院的专门部门发挥实质上的“专利法院”功能。

2、在 2004年年底之前，对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等相关诉讼案件的管辖集中到东京高

级法院一事，展开研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三、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设立内阁“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2002年 12月 4日日本国会公布了《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该法规定知识财产的创造、

保护、应用，是日本的基本国策，国家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大学等研究机构、产业界，对知

识财产的创造、保护、应用均负有义务。《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规定了实现基本国策的保障

措施，如教育振兴、人才保证、推进研究开发、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等。其中要求加速知识产权授权，同时完善诉讼程序，使保护快捷化。

该法设立专章，规定在内阁建立“知识产权战略本部”，负责制订、实施知识产权推进计

划。本部的组织机构由知识财产战略本部长、副本部长和部员构成。本部长由内阁总理大臣担

任。副本部长由国务大臣担任。本部员由所有国务大臣，及内阁总理大臣任命的、对知识财产

的创造、保护及应用具有卓越见识者担任。

《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于 2003年 3月 1日实施。

2003年 3月 19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召开首次会议。

2003年6月，以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总部公布了第一个年度“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其中规定：

在加快专利审查、保护立法同时，创设“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提高知识产权纠纷的处理效率。

四、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诞生

（一）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知识产权诉讼研讨会的工作

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隶属于日本政府首相领导的政策会议制度，其目的在于：适应建

设法制社会、强化司法救济需要，对重大、紧急问题，从法律制度的利用者即国民的视野出发，

对司法的根本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司法制度的改革推进本部由日本总理大臣任本部部长，由

全体内阁成员组成。

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于 2001年平成 13年 12月成立，于 2004.11平成１６年１１月３

０日完成既定任务后解散。完成的主要改革，包括：法院的诉讼程序迅速化改革，纠纷调解和

仲裁制度改革，行政诉讼法的改革，知识产权司法制度改革（以“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

为标志），适应国际化的律师制度改革等。

与本课题相关的有：行政诉讼法的改革，知识产权司法制度改革。

知识产权诉讼制度的改革、专利法院的设立，均是由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作为专业职能

机构，提出的议案。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工作的重要机制，是“知识产权诉讼研讨会”。会



议委员包括

研讨会从 2002年 10月 2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至 2004年 7月 20日召开了 17次会议。

研究了国内外大量事实、数据和理论。供会议讨论的资料繁多，如世界的主要国家知识产

权诉讼现状；有关方面对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的建议；日本专利代理人协会的调研情况和有

关建议；日本有关企业提供的数据和建议；日本律师协会提供的数据和知识产权诉讼实效、迅

速化的建议；日本专利局提供的专利行政案件统计，专利侵权案与无效诉讼关系调研，专利权

滥用抗辩理由的案例分析，法院调查官现状分析；日本最高法院提供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

件受理数量及平均审理期间统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集中效果，东京、

大阪法院知识产权诉讼的专门审判体制，东京地方法院、大阪地方法院的专属管辖分析等；知

识产权诉讼举证容易化的调研；设立专利法院的利弊分析；生物技术专利保护的特点研究；设

立知识产权法院的问卷调查结果；司法审判公开与保护当事人商业秘密之间的关系与解决方案；

设立专利法院的不同方案；向国会提交设立专利法院的正式议案；国会的审议经过等。

对于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最后形成二种集中的建议方案。第一方案是设立法律上独立

的高等法院，形成日本第 9个高等法院。按这个方案，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人事、预算和诉讼

运营上成为独立的高等法院。在管辖上，该高等法院管辖不服专利局决定的行政案件，及不服

地方法院判决的所有上诉案件。第二个方案是在东京高等法院内，设立一个法律上独立的特别

支部。按这个方案，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在人事、预算和诉讼运营上，在东京高等法院内部，有

独立的法律权限。在管辖上，该高等法院承继了原东京高等法院知识产权庭管辖的所有知识产

权案件。

最后提交国会通过的是第二个方案，即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立在东京高等法院内，主要理

由是，如果完全分离，一旦遇上根据特别法应当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管辖，而依据一般法，一

般高等法院也应当管辖的案件，会产生混乱。另外还有案件如著作权侵权，地域性较强，不宜

集中审判。

虽然从名称上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是与其他高等法院平行的法院，并且好象是对所有知

识产权上诉案件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但实际上，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与其他高等法院的地位

并不一样，它只是东京高等法院的一个支部，因此，在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后，日本仍然是

8个而不是 9个高等法院。

在管辖上，设立后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并不对所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具有专属管辖权，它

只是承继了东京高等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权。具体体来说是对不服特许厅决定的行政案

件具有专属管辖权，对专利权、实用新型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和软件著作权上诉案件具有

专属管辖权，就外观设计权、商标权、著作者权（软件著作权除外）、出版权、著作邻接权、

育成者权（植物新品种权）案件以及因不正当竞争导致的营业利益侵害案件而言，它只对东京

地方法院等东京高等法院所辖地方法院一审的案件具有管辖权，其他地方法院一审的案件仍分

别由对应的高等法院作为上诉法院。76

（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的有关内容

2004年 6月 1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该法于 2005年 4月 1

日起实施。以下是其全部内容。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

第一条（宗旨）

本法目的在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中的知识财产活用进程，适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之重要

作用，为使知识产权有关案件的审判，进一步实效、迅速化，为设立有关知识产权的专门知识

产权高等法院，规定必要事项。

76阎文军：日本知识产权审判情况概要(www.chinaiprlaw.cn/file/200410203417.html)。



第二条（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设置）

东京高等法院管辖案件当中，为处理以下知识产权案件，作为法院法第 22条第 1项规定

之例外，在东京高等法院中作为特别支部，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1、专利权、实用新型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作者权、出版

者权、著作邻接权、育种者权有关诉讼，以及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

款规定之不正当竞争）使经营上利益受损害之诉讼，对不服地方法院判决之上诉的终审判决，

其诉讼之审理，需要专门知识见解的案件。

2、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与授权、无效有关的诉讼事件。（？？？）

3、前两款以外，审理的主要诉讼点，需知识产权相关专门知识见解的案件。

4、涉及第一款、第二款中的案件，或第三款诉讼事件，合并审理、需要口头辩论的诉讼

案件。

第三条 （知识产权法院法官）

由最高法院，任命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法官。

由最高法院，在任命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法官中，任命一名为院长。

（知识产权审判，实行三人合议制，知识产权法院有第三人合议制的 1、2、3、4审判部；对

于重要案件实行五人合议制（大合议制），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一个大合议制的特别审判部）

第四条（高等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法官会议）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法官会议决定，其由知识产权高等法

院院长总管。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法官会议，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全体法官组成，由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任

议长。

第五条 （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事务局）

设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事务局，处理知识产权高等法院的日常事务，下设事务一科、事务

一科。

附则

本法于平成十七年四月一日施行。

2005年 4月日本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正式成立

第八部分 韩国有关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发展

第一章 韩国的法院体系和行政诉讼

一、韩国法院体系

韩国法院分三级结构：

最高法院，享有所有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最终审判权。

高等法院，行使上诉审判权，韩国的专利法院，属于高等法院一级。

地区法院，其中设有民、刑审判庭以外，还设有家事庭和行政庭，地区法院行使一审审判

权；地区法院下面还有不等的派出机构。



二、韩国行政诉讼的种类

韩国《行政诉讼法》于1984年12月15日颁布、1985年10月1日施行，其结构为：第1章总则；

第2章撤消诉讼，包括第1节审判管辖，第2节当事人，第3节诉讼的提出，第4节审理程序，第5

节判决，第6节补则；第3章取消诉讼之外的诉讼；第4章当事者诉讼；第5章民众诉讼以及机关

诉讼。最后是附则。这一结构与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结构相似。

韩国《行政诉讼法》第1章总则第1条(目的)规定：本法目的在于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对行

政机关违法处分，及其他公权力行使、不行使，其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之国民，给予救济，公

正解决公法权力关系及法律适用之纠纷。

这一规定可见，韩国行政机关有关国民个人权益的，必须接受受司法审查。

韩国《行政诉讼法》第1章总则第3条(行政诉讼种类)行政诉讼分为4种。

1、控告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处分或不作为，进行的诉讼。

2、当事人诉讼。行政机关处分产生之法律关系，及其他公法上法律关系产生之诉讼，其

中一方当事者作为被告的诉讼

3、民众诉讼。国家或公共团体之机关违反法律的行为，虽然与请求人法律利益并无直接

关系，但请求人请求专责令改正该行为的诉讼。

4、机关诉讼。国家或公共团体之机关相互之间，请求确认是否存在权限以及权力行使，

提起的诉讼。但宪法法院法第2条规定之宪法法院管辖事项除外。

韩国《行政诉讼法》第1章总则第4条(控告诉讼)控告诉讼分为3种。

1、取消诉讼。请求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之违法处分的诉讼。

2、确认无效等诉讼。请求确认行政机关处分之效力，或处分是否存在的诉讼。

3、确认违法不作为的诉讼。请求确认行政机关不作为，构成违法的诉讼。

上述韩国《行政诉讼法》上的行政诉讼类型，与日本非常相似。不同的是，韩国《行政

诉讼法》第4章（当事人诉讼）第39条“被告的资格”规定：当事人诉讼中，国家、公共团体

等权利主体是被告。而在日本的“当事人诉讼”中，对方当事人是被告。行政机关不是被告。

第二章 围绕建立韩国专利法院的协商

不服韩国知识产权局复审部门有关专利授权、无效的行政决定，受理上诉的法院并非韩

国行政法院，而是韩国的专利法院。在专利法院建立之前，韩国上不存在有关知识产权授权、

无效决定的行政诉讼，韩国专利法院来源自于知识产权法的改革运动，而这种改革运动，运动

开始确立的目标，就不是争取行政法院来审理专利案件，而是争取设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

一、民间的改革运动

韩国的专利法是从日本占领下获得解放后，于 1946年颁布的，1961年专利法进行了修改，

以后又数次修改，但专利诉讼体系基本上没有变。

在原来的专利、商标申请、授权纠纷处理体系中，根据原专利法第 186条第（2）款和商

标法第 56条第（1）款，韩国知识产权局设有两级行政机构，一级是争议委员会，负责受理专

利申请权争议、专利权异议或无效争议的初审，另一级是争议上诉委员会，负责这些争议的二

审。这些法律规定对争议上诉委员会决定不服的，可直接上诉至韩国最高法院，但是又规定，

只有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决定，才可以上诉。所以导致司法审查根本不存在。

1980年代中，一些法官和律师开始认为该专利诉讼体制违反韩国宪法，剥夺了当事人要

求司法审查，包括审查事实的权利。在这一背景下，一九九二年韩国最高法院要求韩国宪法法

院根据宪法进行判断。

宪法法院在听证过程中，听取了司法行政部门即司法部、政府职能部门即韩国知识产权局

的意见。韩国知识产权局认为，专利诉讼有其特殊性，非常专业并且复杂，所以事实、法律问

题并无明显区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起当事人要求首尔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

审查专利法上述条款是否违宪的诉讼。有关专利诉讼体系是否违宪的问题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注

意。有关辩论导致了宪法法院宣布专利法上述条款不符合宪法，但宪法法院规定了过渡期，在



新的专利法院建立之前，原来的体制仍然运行。

二、官方的改革运动

1993年韩国最高法院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委员会，以推进韩国司法制度改革。该委员会

包括 3个分委员会，其中第 3个负责专利诉讼体制。韩国知识产权局是其中成员，但是该分委

员会没有科技、产业、发明人和专利代理人参加，也韩国最高法院认为，专利诉讼体制仅是一

个司法程序问题。在司法改革委员会报告基础上，韩国最高法院在 1994年 4月提交了专利法

和法院组织法的修改草案。草案中仿照日本体制，由首尔高等法院审理不服韩国知识产权局决

定的上诉案件。77

自 1993年开始，围绕着专利诉讼体制的改革，韩国知识产权局和最高法院之间有过长期

的协商。1994年 3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向最高法院表示了对修改草案的强烈关注，认为考虑到

专利案件的技术难度，应当仿照德国建立专利法院。在协商中的最高法院曾经妥协，认为首尔

高等法院可以聘任技术审查官，同时该技术审查官的权利，高于日本专利法院中技术调查官的

权利。韩国知识产权局坚持认为，专利诉讼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科技、实业界，因而应当考

虑他们的意见。两方面的协商没有结果，韩国最高法院于 1994年 4月，单独提交了上述法律

的修改草案。

韩国知识产权局随后在国会展开了游说，还通过韩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提交了自己有关专

利法院和技术法官法律草案。是两个法案同时摆在韩国国民议会面前。韩国知识产权局的议案

得到了科技领域机构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他们召开了很多研讨会和演讲会。并且大力向韩国国

民议会提交自己的意见。

在韩国国民议会法律委员会的组织下，1994年 7月底日最高法院和知识产权局最终达成

一致，其内容反映在 1994年底法院组织法和专利法的修改上：建立隶属于最高法院的专利法

院，其中有技术法官参加；韩国知识产权局将两级行政机构即争议委员会和争议上诉委员会，

合并成为知识产权裁判所，这些决定不服的，可以上诉至专利法院。

第三章 韩国专利法院的特点

1998是韩国知识产权诉讼历史上的重要一年，原因是在该年３月１日韩国专利法院诞生，

同时运行的，还有韩国知识产权裁判所（IntellectualPropertyTribunal）。IntroductionofthePatent

CourtofKoreaByChoYongSig专利法院的建立，使知识产权局的行政决定，以受到司法审查，

被认为是知识产权司法制度进步的重要一步。

一、专利法院的管辖、程序

韩国专利法院审理不服知识产权局决定的专利上诉案件，而且审理不服知识产权局决定的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商标上诉案件。

韩国专利法院的诉讼，在确定原告、被告方面采用的是日本、美国的方法，即分为双方案

件 interpartecase和单方案件 expartecase。在审理当中，有当事人的，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没有当事人的，以知识产权局局长为被告。这种做法与韩国的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采取

了完全不同的原则。

对知识产权裁判所决定，进行审查的范围，取决于当事人诉讼关系。在以韩国知识产权局

为被告的案件，按照行政诉讼法进行，不允许提交新证据。在这类案件中，知识产权法院是

“一审”。在当事人为原、被告的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审理，允许提交新证据。在这类案件

中，知识产权裁判所的决定可以称为“一审”，知识产权法院是“二审”。（韩国法官语）

77 ThePatentCourtofKorea:AnOverviewoftheBackground,Organization,JurisdictionandStandardofReviewby

Jong-KyunWoo(www.law.washington.edu/casrip/newsletter/Vol6/newsv6i2Woo.html)。



由争议委员会和争议上诉委员会组成的知识产权裁判所，作为专利法院的前置审级。韩国

专利法院的法官认为，形式上，知识产权裁判所所作的决定，是行政决定。而知识产权法院是

司法审查的一审。但从实际上，知识产权裁判所所作的决定可以称为一审，知识产权法院是二

审，而最高法院是三审。

知识产权裁判所审理案件，职权全面审查。不但审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证据，而且当事

人没有讨论的问题，也要审查，审查和依职权检索证据，也不需要通知当事人。

韩国专利法院对于知识产权裁判所的决定，只能维持或者撤销，而不能改判。

专利法院不管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侵权案件由韩国各地区法院管辖，专利法院也不受理

专利侵权案件的上诉案件，这些上诉案件由各地区法院的上级高等法院管辖。。

在 1994年的协商中，韩国知识产权局就要求最高法院将专利案件上诉案件集中于专利法

院审理。但是最高法院没有同意，理由等这一诉讼系统运行一段以后再说，而至今要求集中审

理专利上诉案件的呼声仍然依旧。

二、专利法院的结构、工作

韩国专利法院现有工作人员 60名，包括一名院长，12名法官，分为 4个小组；还包括 9

名技术审查官，均受韩国知识产权局派遣，分为机械、电子、化工和生物工程这样 3个小组；

韩国专利法院自己还雇用了两名技术审查官。

专利法院的审理工作，开始于对知识产权裁判所裁决的起诉，不服该裁决的，应在 30天

内起诉至专利法院，起诉人仅限于裁决案件当事人。

2003年韩国知识产权裁判所裁决案件 7858件，其中上诉至专利法院的 749件，其中涉及

专利局的案件为 184件，占 24.6%；涉及双方当事人的 565事件，75.4%。

2003年韩国专利法院受理该 749件上诉案，加上遗留案件 203件，该年总案件数量为

1220件，该年审结 653件，其他方式结案的 106件，总共是 758件。其中原告胜诉案件为 180

件，占 25.9%。2003年案件的审理时间为:专利和实用新型 10.8个月，商标、外观设计平均 5。

5个月。平均是 7.6个月。

三、专利法院的特点

韩国专利法院特点，是技术审查官制度。目前专利法院的技术审查官，绝大多数是韩国知

识产权局派遣的。最高法院《技术审查官规则》第 6条甚至将这种派遣作为规则规定，法院：

要求涉及专利的有关政府机构派遣公务员，应当明确提出派遣时间、被派遣人的公务员资格和

其它相关要求。

韩国人自己认为其技术审查官制度，不同于人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不同于英国、德国

的专利法院和日本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其特点在于结合了德国的技术法官和日本的技术调查

官做法。

（一）技术审查官的地位

韩国法院组织法第 54bis(1)规定了技术审查关参与案件的范围和权限：

1、专利法院应当有技术审查官，

2、当法院认为必要时，技术审查官应当根据专利法 186条第（1）款、实用新型法第 55

条、和外观设计法第 75条条，参加诉讼、审理案件。

3、根据上款参加诉讼、审理案件的技术审查官，有权就技术问题提问诉讼参加人，受院

长指示，在有关案件中就技术问题发表意见。

4、最高法院院长应要求有关政府机关如韩国知识产权局，派遣公务员，担任技术审查官。

5、技术审查官的资格、组织和成员，以及其他必要事项，由最高法院规则规定。

（二）技术审查官的资格

最高法院《技术审查官规则》第 2条“技术审查官的资格”规定：



1、技术审查官任命为法院的 4级或 5级公务员。

2、技术审查官应当具备下列资格之一：

（1）在韩国知识产权局作为审查官或法官５年以上

（2）任 5级或 5级以上公务员 5年以上，并且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工业技术或科学技

术工作７年以上；

（3）在科学技术分支领域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相关领域从事经营或研究 10年以上。

（4）在科学技术分支领域获得博士学位。

（5）根据国家技术工作许可法，获得许可从事被认证的技术工作。

技术审查关官任命的领域，包括机械、电子、化工工程等，最多为 15人。

（三）技术审查官的职责

最高法院《技术审查官规则》第 4条“技术审查官的职责”规定：

1、技术审查官有权履行下述职责：

（1）受院长指示，经常就案件技术、专业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

（2）除商标案件外，受院长指示，查阅诉讼案件卷宗，认定技术证据，调查、认定

事实；

（3）除商标案件外，受院长或审判长指示，在诉中、诉前程序中向诉讼参加人提问；

（4）除商标案件外，受院长或审判长指示，在有关案件中就技术问题发表意见。

2、院长可以要求技术审查官在上条第（4）款情况下，在作出合议之前，提交事先书面意

见。

3、技术审查官根据以上 1、2款，提供的观点和书面意见，不向公众公开。78

第九部分 附录：有关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和审判庭的国际调研

本调查报告及涉及的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知识产权法院问题，是各国法律界普遍关注和

推进的主题，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成果产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有关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和

审判庭的国际调研》。

位于伦敦的国际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和娱乐业委员会”于 2005年 2月最终完成并公布了

《有关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和审判庭的国际调研》。79该委员会自我介绍为国际知识产权问题辩论

的积极参与者。这次调查的目的在于促进讨论，并且对专门知识产权法院解决知识产权案件，

促进赞成观点、批评观点的之间的争论。

《有关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和审判庭的国际调研》集中研究的是所谓“知识产权法院、知识

产权法庭问题”，其研究的内容，在我国司法制度发展中，已经有丰富体现，即我国各级法院

中知识产权庭的设立和工作。不过对国内讨论的两个问题：即上述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和设

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问题，该调研提供的资料和观点，仍然有参考意义。以下是《有关专门

知识产权法院和审判庭的国际调研》的基本内容翻译，供本调查的读者综合研究。

一、调研地区范围

该调研向 85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知识产权实务者、法官、政策制定人和政府官员，寄送

了调查表，其中尤其包括主要国家的知识产权局、法院、律师事务所的人员。调研要求他们对

本国或地区的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问题进行描述。被调查者均对知识产权专业法院的作用，表

78IntroductionofPatentCourtbyChoYongSig,2005InternationalIntellectualPropertySymposiuminseaul.
79InternationalBarAssociationofIntellectualPropertyandEntertainmentCommittee:InternationalSurveyofSpecialised

IntellectualPropertycourtsandTribunals,LondonFebruary2005.



示了各种积极态度。

二、调研中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的定义

在该调研当中“专业知识产权法院”被宽泛地定义为“法律赋予独立司法权力的永久性组

织，由一个以上法官组成，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纠纷。专业知识产权法院区别于该国家或

地区一般性质的法院。

该调研中的“知识产权” 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及相关权，商业秘密及反不正当竞争。

另外还包括与这些权利有关的领域，如数据库、工业设计权、域名等。在娱乐法领域，调研集

中在印刷、影片、广播、有线电视、音乐作品、录音制品等艺术内容的创作、提供和发行方面。

该调研认为，虽然 WIPO公约和 TRIPS协议并没有要求设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但是要

求所有成员国和地区加强知识产权确权和执法工作，包括授权、无效诉讼及侵权诉讼的司法审

理。结果某些国家和地区选择了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形式，作为履行公约、协议义务的最好方

式。

三、各国“专业知识产权法院”的类型

该调研结果，将各国“专业知识产权法院”，划分为以下类型（由于该调研结果没有进一

步的说明资料，因此以下划分与我国的理解可能不一样。例如该结果认为我国设立了知识产权

“专业法院”，可能认为我国法院知识产权庭，具有更多的独立性，这与实际情况并不一样）：

1、4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独立法院，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包括韩国、泰国、土耳其

和英国。

2、8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专业法院，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牙

买加、肯尼亚、新西兰、新加坡、英国、津巴布韦。

3、29个国家或地区在一般法院当中，设立了专业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或由具有知识

产权经验、知识的专业法官，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加拿大、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香港、匈牙利、印度、伊朗、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新

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南非、

西班牙、瑞典、台湾地区、新西兰、塞拉利昂和斯洛伐克。

4、6个国家或地区在商业法院或法庭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同时还有审理其他商事纠

纷。奥地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菲律宾

5、13个国家或地区的上诉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同时审理其他类型的上诉案件。巴

西、智利、哥伦比亚、芬兰飞、法国、德国、朝鲜、巴拿马、葡萄牙、瑞典、荷兰、

英国、美国。

6、11个国家或地区打算设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波多黎各、厄瓜多尔、印度、日本、

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台湾、叙利亚、乌拉圭和越南。

四、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益处

1、专业化

节约成本。由于知识产权法官富有专业知识和经验，可以更合理地作出判决。由于专业法

官熟悉特殊法律领域，因而可以较早地表达非正式法律意见，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减少诉讼时

间、费用。

保持知识产权法判例的一贯性。对案件事实的深入理解和熟悉，有助于保持判决的一致性。

结果使诉讼当事人可以预测判决结果，增强法院的权威性。

了解知识产权法的最新发展，在审判上跟上发展步伐。

专业法官更容易接受专业培训。

培养专家阵营。

2、提高效率

知识产权法院更容易处理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的挑战，提高审判的效率和精确性。



上诉审可能由最高法院审理，减少审级。

由于判决迅速，因而可以减少诉讼成本。

由于很多种类的知识产权有多个侧面，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可以综合进行判断，作出正确

的司法认定。而这种综合判断当中的若干方面，在普通法院不会得到承认。

由于法官熟悉某一种类的案情，因而可以简化某些证据和节省专家证人。

3、提高社会效益

由于缩短程序、简化证据和节省专家证人等方面的原因，使诉讼当事人降低了诉讼成本，

从社会角度总结，就等于节省了社会的诉讼费用。

一个国家强化了知识产权的司法制度，有利于外国投资流入该国家。

五、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缺点

维持知识产权法律需要费用。

培训知识产权法官、法院工作人员需要和费用。

某些国家或地区知识产权案件不多，并不一定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缺乏本地化，使某些人当事人不愿接近。

在知识产权法全有几次诉讼经验的当事人，知道法院的特殊规则，从而可能使第一次到

知识产权法院诉讼当事人处于不利地位。

失去普通法官的综合平衡能力。普通法官审理案件，可能不带框框，因而可能以正确的角

度来讨论问题，衡量证据、作出判决。

降低程序上的正规性。知识产权法院对某些问题的熟悉，可能导致企业在审理程序上比较

随便，降低正规性。

可能使知识产权审判独自发展，而脱离了一般法律发展的方向。

与其他法律领域的法律重叠。例如在专利、商标、版权任何领域上都有合同问题，而合同

问题更适于普通法官来审理。

某些缺点可以由国际合作的解决，例如进入专家咨询来帮助建立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进行

知识产权法官培训；组织不同国家知识产权法院之间的信息交流、学习交流合作如访问、会议，

组织不同国家知识产权法院判决汇编。

六、重要发现

该调研结果发现以下现象：

1、 在知识产权司法领域，缺乏专业知识是各国司法实践的主要问题。

2、 在知识产权司法领域，存在着一股潮流，即各国在有关法院当中，或者建立专业法院，

或设立专业法庭。

3、 调查发现，虽然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的国家是少数，但是在没有专门知识产权法院的

国家，法律实践者压倒一致地倾向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4、 调查表明，适用于某国的专业知识产权法院，不一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适用。例如当

习惯、已有实践、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法官的总体数量、法院的预算和有关程序法等

等因素，导致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专业法院。

5、 调查还发现，一些国家法院设立专业合议庭，使专业法官解决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

这些法官的专业知识、经验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的深入理解，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和金

钱成本，增加了效率，增加了判决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增强了知识产权司法判决的

统一性和一致性。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和运行知识产权的基础设施，要发挥花费开办费和日常经费。开办费包

括设立办公设施、装备，人员培训等。被调查者认为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的最大的障碍，是缺

乏经费、资源。

调查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知识产权审判问题，如果不能建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则可在

一般法院中设立专业的知识产权庭；或与商事审判相结合，在商业法院中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被调查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被调查者，均表达了对司法机关和其他执法机构进行知识产权培训

的要求。

七、何种情况下适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该调研结果设计了以下基础性问题，可以帮助确立是否需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在知识产权这一特殊领域，是否表现出建立特别法院的普遍需求，法院系统以前如何处理

这一问题。

目前的法院系统是否不能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带来有效救济，如果这样，目前的司法系统缺

陷在什么地方。

是否有重要的立法，将导致未来一段时间内，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增加。

法院系统知识产权案件是否数量比较大。

知识产权领域已经和即将产生的案件数量，是否支持建立专门法院。

设立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法源，对诉讼实践有何影响。

设立专业的知识产权法院，对普通法院的司法质量有何影响。


